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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時代環境的進步，時空因素不斷的改變，國民所得逐漸增加，都市環境也

隨之變化，交通日益繁忙，車輛數增加。伴隨著車輛數的上升，交通事故發生之

案件數量也逐漸上升；事故發生後，善後處理往往消耗掉大量之社會成本，為了

降低社會成本之浪費，交通問題的解決益受國人重視。 

為有效防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需結合交通工

程、交通教育及宣導、交通執法等多重方式，並利用各種機會，方能使社會大眾

對交通法規及駕駛責任普遍認知，以達到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的預期目標。 

本研究係以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作為研究標的，其轄區含括臺東市、卑

南鄉、綠島鄉與蘭嶼鄉，轄區特性包含都市、鄉村與離島，人口數佔臺東縣人口

數的 58.08％，為臺東縣首善地區（臺東縣政治與經濟文化地區），其發生道路交

通事故比率卻佔臺東縣縣道路交通事故的 64.9%。如此高比率的道路交通事故，

如何預防、採取何種作法，值得我們深思研究，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故本研

究將透過在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已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民眾死亡及受傷之交

通事故案件，作一連串肇因分析，並將依據資料分析結果針對預防交通事故工作

進行一系列探討並提出預防對策，提供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各分駐（派出）所

作為勤務規劃的參考，並透過各分駐（派出）所勤務規劃及執行，以期有效預防

交通事故發生，確實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本研究針對所分析結果，提出預防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相關對策，可分為四

大部分，其內容如下： 

一、利用各種集會宣導、村里廣播系統宣導、公益活動、大型活動或村里活

動（包含各部落豐年祭）宣導交通安全相關規定及內容，使民眾遵守交

通規則，確保個人生命財產及公共安全。 

二、交通安全設施改善包含改善或增設交通標誌與號誌及道路狀況，防止因

道路狀況不佳而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加強勤務規劃作為，包含檢討發生交通事故發生因素（包含整體與個案

檢討）、於易發生交通事故路段加強交通管理作為、強化勤務相關作為

（包含取締作為及督導作為）。 

四、強化專案勤務，利用各種勤務作為，以防制及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 

 

綜合上述，本研究透過已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資料－「次級資料（Second 

hand Data）」分析研究探討，提供各分駐（派出）所作為勤務規劃的參考，以期

有效預防交通事故發生，確實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字字字字：：：：交通事故、預防策略 

 

 

 

 

 

 

 

 

 

 

 

 

 

 

 

 

 

 

 

 

 

 

 

 

 

 

 

 

 



The Study on Preven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s 

─A Case Study of Taitung County Police Bureau 

 

Kuang-chun Lo 

 

Abstract 

 

With the era and environment progressions and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time and 

spatial factors, the personal income has been increasing gradually, follow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metropolitan environment and the expansion in the daily traffic 

volum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rs. Accompani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rs is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Up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accident, the management often causes a profound 

amount of social costs. For reducing the waste of the social resourc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traffic issues has raised the level of atten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For the purposes of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streets and lowering th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measures in the aspects of traffic engineering, 

traffic education and advocacy, and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is needed for achieving 

the expected objectives. By utilizing various opportunities and adopting the 

step-by-step education and advocacy methods, a common awareness of the traffic 

laws and driving responsibilities can thus be achieved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tudy selected the service units of the Taitung County Police Bureau as the 

research targets, which encompasses Taitung City, Peinon Village, Green Island 

Village, and Lanyu Village. The precincts exhibited metropolitan, village, and 

offshore island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for 58.08% of the Taitung County 

population. Positioned as the capital region of Taitung County for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occurrence rate of the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road, however, 

accounted for 64.9% of traffic accidents in Taitung County. For such high frequency 

of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road,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to be adopted shall be 

merited with our in-depth thinking and study, a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study. 

Therefore, the study would conduct a series of correlation analyses on the traffic 

accidents that caused deaths and injuries to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and were 

registered with the Taitung Service Unit of the Taitung County Police Bureau.   



Further,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specifically on the traffic 

accident prevention tasks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followed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plans as the service planning references for 

the stations of the Taitung Service Unit. Through the servic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y each stati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s would be desired for 

solidl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sset security. 

The study proposed the relevant plans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for preventing the traffic accidents from occurring on the streets. The plans are 

basical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components as below: 

1.   The promotions can be conducted by utilizing various gatherings, public 

announcement systems installed in th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charity 

events, mass events, or village and township events (including various 

tribal harvest hestivals) for promoting the regulations and contents 

pertaining to the traffic safety, guiding the general public to comply with 

the traffic rules, and safeguarding the personal life, asset, and public safety. 

2.   The traffic safety facility improvements include the improvement or 

addition of traffic signs and signals and road conditions for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caused by poor road conditions and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personal life and asset. 

3.   The service planning tasks include the review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occurrence causes (including the overall and individual case reviews). The 

enh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actions shall be imposed on the road sections 

with a higher frequency of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e service-related tasks 

shall also be fortified (including the banning and supervisory actions). 

4.   For the project operations, utilize various service actions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he traffic accidents on the road. 

 

To summarize, the study conducted the analysis,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data of the occurred traffic accidents, which was the original data, to provide 

each police station with the service planning references.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servic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y each police stati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s would be desired for solidl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sset security.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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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研究包含以下四部份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

範圍與限制、研究流程等，說明本研究的想法及作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時代環境的進步，時空因素不斷的改變，國民所得逐漸增加，都市環境也隨

之擴張，交通日益繁忙，車輛數增加（如表1-1）。伴隨著車輛數的上升，交通

事故發生之案件數量也逐漸上升；事故發生後，善後處理往往消耗掉大量之社會

成本，為了降低社會成本之浪費，交通問題的解決益受國人重視（葉銘亮，2004）。 

再者，科技日新月異，雖提昇人類生活的便利性及機動性，而交通工程亦不

斷的改善及更新，然而交通事故的傷亡事件依然層出不窮，並未隨著交通工程的

改善而有所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對一般民眾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輕則造成

精神、時間以及財物的損失，重則造成人員的傷亡，其連帶車禍被害者的生命及

金錢損失更是無法估計，間接造成家庭陷入經濟、生活危機，被害者家屬則陷入

愁雲慘霧之中，所以交通事故的發生，不論輕微或者嚴重，均會嚴重影響家庭經

濟，衝擊社會國家，其負面影響更是無法估計。 

由於每一件交通事故的發生不只造成個人生命財產之損失，此外亦造成事故

鄰近地區交通擁塞與癱瘓，增加社會成本的額外支出；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生命、

財物與社會成本損失相當龐大。因此在道路闢建速度遠不及車輛成長速度，及交

通問題日益惡化條件下，除了加強道路功能與運輸需求改善外，而如何於事故發

生前暸解影響肇事的因素，並以有效的手段加以改善或預防，能有效的降低交通

事故發生頻率與嚴重程度，成為一項重要的交通安全課題（楊國憲，2002）。 

道路交通事故之成因可歸納為：（1）人為因素；（2）車輛機械因素；（3）天

候環境因素；（4）道路設計因素等四大類。然而每一個事故的肇因均相當複雜，

以往對其原因之檢討，大多歸咎於駕駛人對於路況之不注意或疏忽所致。道路交

通工程設計時未審慎考慮到駕駛人對於公路駕駛習性及期望，使得駕駛人在不預

期之情形下，面對突然出現的事件狀況，無法迅速反應處理，成為交通事故發生

重要因素，尤其對於同一地點，一再重覆發生事故之非常態現象，更屬可能（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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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彥，1998）。 

如何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死傷人數，是各國交通管理、道路安全及警察單位

等體系的改善指標，政府單位不遺餘力的投入人力、物力，希望藉由道路工程改

善、交通安全的宣導、以及法規強化（Engineering、Education、Enforcement，3E）

等工作的持續進行，提出防範對策，以達到提昇交通安全的目的。 

依據警政署統計96年全國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臺東縣境發生道

路交通事故件數（與人口）比率高達1.228％，尤其死亡交通事故件數，均居全

國之冠，如何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減少人員傷亡，為警政單位努力目標之ㄧ。現

行道路交通事故預防措施，以道路工程改善、交通安全宣導、以及法規的強化等

工作與方法來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除了上述這些交通事故預防措施外，如何利用

其他方式，以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成為當前重要課題之一。臺東縣之

地形包含山區與平原，城市型態包含都市與鄉村，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型態是依

據道路交通事故之成因的比例組成不同而有差異，如何減少道路交通事故之成

因，成為預防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為研究對象，其轄區為臺東市、卑南鄉、綠

島鄉與蘭嶼鄉，轄區特性包含都市、鄉村與離島，人口數佔臺東縣人口數的58.08

％，為臺東縣首善地區（臺東縣政治與經濟文化地區），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比

率卻佔臺東縣縣道路交通事故的64.9%。如此高比率的道路交通事故，如何預防、

採取何種作法，值得我們深思研究，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所以本研究將針對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之道路交通事故作為研究標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本研究依據蒐集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交通事故資料加以分析，以瞭解各

地區（包含鄉村與都會區）交通事故樣態，並針對其樣態提出預防對策。 

二、 本研究將依據資料分析結果對於預防交通事故工作進行一系列探討並提

出預防對策，提供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各分駐（派出）所作為勤務規劃

與執行的參考，以期有效預防交通事故發生，確實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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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96年全年交通事故案件統計表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 96 年全年交通事故案件統計表 

案件分類 
A1 類 

﹝死亡案件﹞ 

A2 類 

﹝受傷案件﹞ 
合計 

鄉鎮別 

（人口數）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件數 受傷人數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上半年 29 31 11 832 1131 861 31 1142 

下半年 35 35 15 884 1178 879 35 1193 
臺東縣 

（233660） 

全年 64 66 26 1676 2309 1740 66 2335 

上半年 11 12 2 417 555 428 12 557 

下半年 12 12 2 465 617 477 12 479 
臺東市 

（110204） 

全年 23 24 4 882 1172 905 24 1176 

上半年 5 5 2 109 189 114 5 191 

下半年 7 7 3 92 144 99 7 147 
卑南鄉 

（18447） 

全年 12 12 6 201 333 213 12 207 

上半年 0 0 0 1 1 1 0 1 

下半年 0 0 0 2 2 2 0 2 
綠島鄉 

（3093） 

全年 0 0 0 3 3 3 0 3 

上半年 0 0 0 0 0 0 0 0 

下半年 0 0 0 2 2 2 0 2 
蘭嶼鄉 

（3960） 

全年 0 0 0 2 2 2 0 2 

臺

東

分

局 

合計 35 36 10 1083 1505 1118 36 1515 

資料來源：臺東縣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料及台東縣警察局轄內交通事故發生統計資料，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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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有「文獻分析法」及「第二手資料分析法」，及「統

計分析法」等藉以蒐集交通事故案件數據，並運用統計工具方式進行分析。

茲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分析法係經由文獻資料等次級資料進行研究的分析法，又

稱內容分析法或資訊分析法。本研究蒐集及整理與本研究相關之書

籍、論文、期刊、政府出版品及網際網路線上論文(On-line paper)等

相關文獻，加以歸納分析，文獻分析法被認為是一種客觀而中立的

方法，本研究用計量的方式來描述各變數間的內容，以作為本研究

理論整合之應用，瞭解各概念間的相互關係，形成研究架構及研究

假設，以作為設計本研究假設之依據。 

（二）第二手資料分析法（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 

次級資料分析法是利用前人蒐集資料而得的研究發現為基礎。

次級資料分析有著豐富的知識傳統，利用其他研究或機構所蒐集的

資料，做為本研究目的之用。例如：社會科學家使用政府基於行政

或公共政策目的，所獲致的普查資料來調查家計單位結構、收入分

佈與重分配、遷入與遷出型態、種族與人種特性、家庭組成的改變、

職業結構、社會流動性，以及鄉村、市區和大都會區域的屬性。涂

爾幹曾檢視不同區域自殺率的官方統計，發現在基督教國家的自殺

率高於天主教國家的自殺率。本研究將利用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

事故處理系統中，關於台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民眾發生交通事故之

第二手資料作為本研究法分析對象，以期發現次級資料中所顯示的

資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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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法 

本研究將已蒐集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加以整理，包含遺漏值，

再以SPSS for Windows 1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以描述性

統計（discriptive statistics）之次數分配、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茲將其說明如下： 

1、本研究針對取得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民國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

31日A1及A2類道路交通事故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探討樣本中的

各項變數之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差及標準差，藉以瞭解本研究資

料特性與分布情形。 

2、推論性統計分析 

（1）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用以比較及檢定人為

因素、駕駛人資料、天候環境因素、道路設計之項目或屬性，

其在傷亡類別之間的差異情形。 

（2）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主

要用來檢測獨立變數與相依變數兩個都是等距或比率變數之

間的相關性。本研究以此方法瞭解傷亡類別認知與人為因

素、駕駛人資料、天候環境因素、道路設計之間的相關性。 

（3）迴歸分析：迴歸分析係基於兩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進一步分

析兩變項之間的預測關係；用以探求模式的預測能力、其線

性關係的方向與其影響力的大小。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本研究為蒐集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轄區內已發生的道

路交通事故的肇事登錄資料，並且輸入至電腦內部管制，包括民國

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A1及A2類資料，共計1,118筆（A1計35

件，A2計1,083件）記錄事故發生原因與事故現場狀況，彙整成為

本研究所使用之交通事故資料庫。本研究採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

96年度交通事故案件為樣本，係該年度所發生交通事故案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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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人口比例發生數之最。 

（二）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現行交通事故處理相關規定，規定A1與A2類道路交通

事故案件統一由交通事故處理小組處理，該小組成員經過專業教育

訓練並受訓合格，另A1與A2類道路交通事故由其處理並輸入至內

政部警政署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系統中管制，所以 A1與A2交通事

故資料的信度與效度較高；而A3類交通事故案件則由各分駐（派

出）所員警處理，其信度與效度較低，因此，為建立及確立本研究

之信度與效度，本研究將排除A3類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關於資料取得限制方面，本研究所取得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期間為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民國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A1

及A2類資料，共計1,118筆（A1計35件，A2計1,083件），所以本研

究針對此一期間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對道路交通事故資料進行一連

串的分析，將資料分析的結果落實於警察勤務的規劃與執行，以期

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發生，減低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ㄧ、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可分成下列幾點概述，其流程圖如圖1-1 所示： 

（一）確立研究目的與範圍 

在此確立研究範圍為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近年來之肇事鑑定

資料，研究目的為分析相關肇事資料，並透過勤務規劃，以有效降

低交通事故的發生。 

本研究將蒐集到的肇事鑑定資料輸入至電腦內部，包含有民國

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A1及A2類資料，共計1,118筆（A1計35

件，A2計1,083件）記錄事故發生原因與事故現場狀況，彙整成為本

研究所使用之交通事故資料庫。 

（二）進行文獻蒐集與回顧 

針對研究主題所要探討的問題，蒐集與主題相關國內外相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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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文獻，包括書籍、期刊、法令規範和研究方法，包含交通事故

定義、交通肇事統計分析結果以及易肇事路段事故分析（發生交通

事故熱點）等資料。 

（三）研究設計 

依據文獻提出研究架構，決定研究變項，以既有的臺東縣警察

局臺東分局轄區內所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利用統計分析方法進行

ㄧ連串的資料分析，並提出預防對策。 

（四）資料統計分析 

針對蒐集之資料，進行基本統計分析，探討其肇事之原因與統

計各種肇事分類及比例，並提出分析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蒐集之事故資料並進行分析後，提出分析結果，並

依據研究成果及資料提出預防對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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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文獻蒐集與回顧 

研究設計 

資料統計分析 

結論與建議 

資料蒐集與整理 

確立研究目的與範圍 

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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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以臺東縣警局臺東分局已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針對其發

生頻率、地點作分析統計，並對每件死亡車禍進行分析研究，尋找出交通

事故熱點（熱點分析），並實施預防對策，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本研究

採次級資料分析進行，其章節安排及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本研究之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

範圍與限制、研究流程等四節，說明本研究的想法及作法。 

第二章為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針對將採行的作法、交通事故相關文獻

的探討與釐清及交通事故判別方式等作一系列探討，作為本研究交通事故

的界定與說明，以支持本研究的相關研究與實證研究。 

第三章為本研究之研究設計，針對本研究要如何蒐集資料、分析步驟

與作法訂定流程及規範，以提高本研究之嚴謹度。 

第四章為本研究之資料統計分析與預防對策，針對以民國96年1月1日

至96年12月31日交通事故作資料分析，針對蒐集之資料，進行基本統計分

析，探討其肇事之原因與統計肇事分類及比例，探討各因子間之相關性，

依據分析結果提出交通事故預防對策，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第五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包含本研究之貢獻與建議，並提出未來發

展之建言。 

 
第五節 重要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釋義包括道路交通事故、「A1」、「A2」、「A3」

等名詞，界定其意義如下： 

ㄧ、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定義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楊迎春，2001） 

（一）廣義交通事故廣義交通事故廣義交通事故廣義交通事故指一切可供乘人載物之車輛、船舶、航空機等交通工具

於行駛間相互發生衝突碰撞或與他人或他物發生衝撞，造成人員的傷

亡或財物的毀損。 

（二）狹義交通事故狹義交通事故狹義交通事故狹義交通事故僅指陸上的一切客貨機動車輛(Motor Vehicles)於行駛

間，因駕駛人之故意、過失、無過失等行為，致機動車輛相互間或與

行人、物體等發生衝突，造成人員的傷亡或是財物的毀損。 

（三）本研究之交通本研究之交通本研究之交通本研究之交通事故定義係採狹事故定義係採狹事故定義係採狹事故定義係採狹義交通事故資料做統計分析義交通事故資料做統計分析義交通事故資料做統計分析義交通事故資料做統計分析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二、「A1」、「A2」、「A3」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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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1」類：造成人員當場死亡或於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二）「A2」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三）「A3」類：無人傷亡，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三、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因交通事故當場死亡或受傷在二十四小時內死亡者。 

四、重傷重傷重傷重傷：因交通事故受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合乎刑法第十條第四項重傷害之標準者。 

（二）交通事故發生逾二十四小時後死亡者。 

（三）需經三十日以上之住院醫療始克痊癒者。 

（四）當場昏迷不省，並延續二十四小時以上始恢復意識者。 

五、輕傷輕傷輕傷輕傷：指重傷以外之受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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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研究包含以下四部份說明：交通事故之定義與分類、死亡、受傷、財

物損壞之定義、交通肇事結果之統計分析、易肇事路段事故分析判別法，說明其

他研究者使用之想法及作法。 

 
第一節 交通事故之定義與分類 

 
一、交通事故之定義 

「交通事故」在定義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楊迎春，2001）。廣義交

通事故指一切可供乘人載物之車輛、船舶、航空機等交通工具於行駛間相

互發生衝突碰撞或與他人或他物發生衝撞，造成人員的傷亡或財物的毀

損。而狹義之交通事故僅指陸上的一切客貨機動車輛(Motor Vehicles)於

行駛間，因駕駛人之故意、過失、無過失等行為，致機動車輛相互間或與

行人、物體等發生衝突，造成人員的傷亡或是財物的毀損。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條：「道路交通事故係指因汽車或動

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傷亡或車輛財物損失之事故」，其要件如下

（詹丙源，1997）： 

(一) 肇事一方須為汽車或動力機械 

依據公路法第二條第七項：「『車輛』指汽車、電車、慢車及其

他行駛於公路或市區道路之動力車輛」；第八項：「『汽車』指在公路

及市區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即

公路法中所謂「汽車」泛指本身具備動力可驅車行駛於道路之車輛，

諸如各大小型客貨車、機器腳踏車、曳引車……等等。 

(二) 須發生在道路處所 

依據公路法第二條第一項：「『公路』係指國道、省道、縣道、

鄉道及專用道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騎樓、走廊或

其他供公眾通行的地方」。 

(三) 須有行駛行為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或車輛處於動的狀態或與其行駛的延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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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關聯，交通行為包含行駛、裝載、停放等。 

(四) 須導致人員傷亡或車輛財物損壞之結果。 

(五) 交通事故處理旨在傷亡人員之搶救、財物權益之維護保障，若其發

生並未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自不構成交通事故，亦無處理保

護必要。 

(六) 須出於過失或毫無過失行為 

交通事故必須是因一方或雙方疏於遵守交通規則或防範機件上

之故障而發生。若其發生係出於故意、或可預見其發生而不加以防

範，縱容其發生，則其過程雖為交通事故，但整個行為已故意或自

殺之刑事犯論之。 

據以上條件所述，目前我國內政部警政署所處理之道路交通事故，需

符合上述條件，才將案件歸類於「道路交通事故」進行統計研究分析。若

有一項條件未能符合，則不予列入。例如： 

(一) 肇事雙方均為慢車，則肇事主體不符合「汽車或機動車輛」要件。 

(二) 肇事地點如發生於汽車駕駛訓練場或汽車修理廠等與公共交通無關

之處，即非本研究所指之道路交通事故。 

(三) 汽車或動力機械若非於「動」的狀態，如停車於路旁遭縱火或破壞

所造成的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則非屬於道路交通事故。 

(四) 如車輛駛出路外陷入泥沼，經拖救後並無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並

非本研究所指之道路交通事故。 

(五) 若發生事故之動機是出於故意，而以汽車或動力機械作為傷人毀物

之工具所造成之交通事件，則非本研究所定義道路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之分類 

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依交通事故傷亡及財物損失的輕重區分為 A1、A2、

A3 三類，以作為案件管制與統計分析的依據。 

交通事故之統計分類，係依交通事故的嚴重性加以分類，目前內政部

警政署依交通事故傷亡及財物損失的輕重區分為 A1、A2、A3 三類，以作為

案件管制與統計分析的依據。在 A1、A2、A3 三類的區分定義從民國 74 年

起至今有過一次調整，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比較分析時，需對不同時期之

定義有所了解，以作為比較分析之基礎。其分類之標準如下： 

(一) 民國 74 年~民國 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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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4 年 1 月 4 日內政部警政署(74)警署交字第 009 號函頒：

「臺灣地區各警察機關交通事件報表管制考核規定」，將道路交通事故

傷亡及財物受損之輕重區分為 A1、A2 及 A3 等三類。各類道路交通

事故之區分如下： 

1、「A1」類：凡有人死亡或重傷之事故，其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1）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依道路交通故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對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作單獨之定義，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係指道路交通事故致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a、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傷人數在十人以上，或受傷人

數在十五人以上者。 

b、重要鐵路平交道或重要道路之交通嚴重受阻者。 

（2）有人受重傷以上之傷害者。 

（3）輕傷事故而有下列之情形者： 

a、受輕傷人數合計達五人以上。 

b、有人受骨折以上之傷害。 

c、有人腦震盪必須送醫急救治療三天以上始能痊癒。 

d、有人受傷住院須醫療十五天以上。 

2、「A2」類：僅有輕微傷害及財物損失之事故。 

3、「A3」類：無人傷亡、僅有財物損失之事故。 

(二) 民國 85 年至迄今 

現今交通事故係依據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文書作業規定及民國

85 年 11 月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內政部警政署合編之「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對於 A1、A2、A3 類交通事故之分類範圍作

了下列的定義： 

1、「A1」類：造成人員當場死亡或於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2、「A2」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3、「A3」類：無人傷亡，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第二節 死亡、受傷、財物損壞之定義 
 

死亡、受傷、財物損壞等定義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時是一項重要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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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其與一般觀念的死亡與受傷定義略有不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其在道路

交通事故中之定義。 

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意外死亡或受傷之認定標準，在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統

計的應用上，不同時期有略作調整，因此於資料的調查統計甚至研究分析時必須

詳加確認，以免發生錯誤。 

一、 民國 58 年~ 73 年 

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管理督導會報民國58年12月29日交督字第0182

號函，其定義如下： 

（一）死亡：指因交通事故肇事當場死亡或自交通事故發生後二十四

小時內死亡而言。 

（二）重傷：其受傷情形為下列情形之一者： 

1、合於刑法第十條第四項所定之情形之一者。 

2、受傷治療時間超過三十日始治癒者。 

3、在交通事故發生起經過二十四小時後由於此事故受傷之原因以

致死亡者。 

（三）輕傷：因交通事故受傷後在三十天內可治療復原者。 

二、 民國 73 年至迄今 

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73 年 1月編印之「交通警察工作手冊」，將死亡、

受傷之定義，於重傷的判定標準中增列「當場昏迷不醒並延續 24 小時以上

使恢復意識者」，並將輕傷修正為「指重傷以外之受傷情形」。 

因此於民國 73 年以後，對於道路交通事故之調查時，對於死亡、受傷

之定義如下： 

（一）死亡：因交通事故當場死亡或受傷在二十四小時內死亡者。 

（二）重傷：因交通事故受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合乎刑法第十條第四項重傷害之標準者。 

2、交通事故發生逾二十四小時後死亡者。 

3、需經三十日以上之住院醫療始克痊癒者。 

4、當場昏迷不省，並延續二十四小時以上始恢復意識者。 

（三）輕傷：指重傷以外之受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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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肇事結果之統計分析 
 

吳明錦先生針對中山高速公路進行肇事分析，討論肇事發生的時間分布、空

間分布、駕駛人本身因素、道路條件與交通環境，對此五項目標進行分析，得到

高速公路以夏季的肇事比率為最高，特別是在七月最為嚴重，一天當中的時段則

是以下午3-4 點為最高，上午8-9 點最低；北上路段以泰山收費站至楊梅收費站

附近之肇事最多，而泰安服務區至王田交流道為最低，南下路段以仁德休息站到

高雄交流道肇事次數最高，最低為西螺交流道至麻豆交流道路段，並發現南下三

義路段為高肇事與高死亡率及高車輛連累率之路段；肇事駕駛人年齡以31-35 歲

為最多，職業則是以職業駕駛人的肇事比例最高，教育程度則是國中程度肇事率

最高，訓練方式為私立駕訓班發生肇事比例最高，從駕駛執照取得六年之內肇事

率最高；道路條件上，則以縱坡與彎道同時出現的路段，如林口北上下坡路段等，

發生肇事機率最高；交通組成以中大型車居多時，肇事比率亦會上升；行車速率

在60-69 公里易肇事（吳明錦，1993）。 

Margiotta 與 Chatterjee（1995）探討交通量增減與肇事率之影響，發現研究

區域平均每日交通量低於32500 時，肇事率與交通量會同時同向產生變化，當交

通量大於32500 時，則肇事率會隨著交通量的增加而遞減，因此交通量32500 為

當地交通產生擁塞之臨界交通量，此現象與一般常理相符，當交通量大於臨界交

通量時，車流行進速度大幅下降，導致肇事率減低（Margiotta and 

Chatterjee,1995）。 

葉名山等人以民國83 年12 月至86 年3 月間臺中縣區鑑定會事故為對象，

進行分析，得到成果如下：鑑定會使鑑定品質提昇；肇事責任歸屬主要以路權概

念進行判定；肇事責任可區分為單方肇事原因、雙方同為肇事原因以及主次要肇

事原因；採取之樣本發生肇事與時間並無關聯性，責任歸屬上以單方肇事原因為

最多；肇事路段與肇事型態方面，以交叉路口為最大，其碰撞型式側撞最多，其

次為直線路段，碰撞型式為追撞與對撞為主，彎道部分則是以對撞為主；經過統

計結果，發現行車未注意路況、逆向行車、超速與酒醉駕車最容易造成死亡案件。

此外，此研究並針對改善鑑定會功能提出建議，包含有編制合理化、培植專業鑑

定人、建立獎勵與研習制度、加強人才教育、提高警員製作現場圖素質、建立鑑

定收費制度、增加受委託車禍鑑定團體、建立鑑定會公信力、建立路權優先次序

概念、交通事故鑑定資料電腦化以及臺中縣鑑定會硬體改善等方案，以提昇鑑定

會人員士氣，增加鑑定會之功能（葉名山、張志宏、陳新彬，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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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相關研究者針對肇事結果統計分析之論述 

研究者 內   容 

吳明錦（1993） 針對中山高速公路進行肇事分析，討論肇事發

生的時間分布、空間分布、駕駛人本身因素、

道路條件與交通環境，對此五項目標進行分析。 

葉名山、張志宏與陳新彬（1997） 以民國83 年12 月至86 年3 月間臺中縣區鑑

定會事故為對象，進行分析，得到成果如下：

鑑定會鑑定品質提昇；肇事責任歸屬主要以路

權概念進行判定；肇事責任則可區分為單方肇

事原因、雙方同為肇事原因以及主次要肇事原

因；並發現採取之樣本發生肇事與時間並無關

聯性，責任歸屬上以單方肇事原因為最多。 

Margiotta 與 Chatterjee（1995） 探討交通量增減與肇事率之影響。 

 

 

第四節 易肇事路段事故分析判別法 
 

Neuman, Glennon 與 Mulinazzi利用多變量分析方法研究美國肇事與道路幾

何條件之相關性，其研究結果顯示道路彎曲程度、路旁危險程度與舖面材質對郊

區二線道公路有顯著的影響，其他主要的影響變數尚包含路肩寬度、道路寬度、

曲線長度等，都會影響肇事率的高低。此研究探討道路幾何條件與交通量之變化

對肇事率的影響（Neuman, Glennon and Mulinazzi,1983：65-69.）。 

莊昭然利用統計方法對臺灣地區機動車輛數量與道路面積成長進行趨勢分

析，以提供政府部門與相關單位參考。發現自民國52 年至民國71年間，機動車

輛快速成長，而道路面積成長有限，導致交通問題叢生，政府於民國68年整頓交

通後，肇事次數逐年降低，然而卻因為機動車輛型式轉變，使肇事嚴重程度逐漸

升高，提昇有3倍之多。肇事原因方面，則以駕駛人疏失的比率最高；駕駛人年

紀21-35歲，駕駛年資未滿一年者肇事最多；重型機車為肇事最多之車種；一天

內的18-20時為最容易發生肇事之時段（莊昭然，1986）。 

石豐宇以改良Hoque's 法與回歸分析，對都市地區易肇事地點進行分析，利

用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交通學者、交通警察與一般民眾，並以臺南市交通肇事資

料為實例，驗證其模式，發現車種比例與轉向比對路口與路段有較大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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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通量、行人量以及道路因素相關性較低；主要的肇事危險群為快車道上直行

未保持安全距離所產生的追撞、路口未依規定讓車造成路口交叉撞、與路口左轉

不當造成的側撞三種主要肇事狀況（石豐宇，1987）。 

Hamed與Easa將依序(ordered)機率模式應用在預測駕駛人使用安全帶的頻率

方面，考量駕駛者之旅次特性、總旅行距離、繫安全帶的時刻、駕駛人特性與車

禍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女性駕駛人對安全帶的使用方面與使用信心均較男性為

高；郊區駕駛人對安全帶的信心較市區駕駛人為高，其原因為兩種駕駛人面臨的

交通狀況不同，郊區駕駛人面對較高速度的行駛，需要利用安全帶來保護自身安

全，而市區駕駛人則常遇到低速行駛且都市交通量大，因而比較不傾向使用安全

帶（Hamed and Easa, 1998：271-276）。 

陳志和先生蒐集臺南市都市地區之肇事資料，以依序機率模式，建構路口與

路段肇事整體駕駛人與機車駕駛人受傷嚴重模式，發現臺南市之肇事受傷程度，

性別方面，男性較女性輕微；年齡方面，年紀超過40歲之駕駛人發生肇事為最危

險；在所有的路口駕駛人受傷嚴重模式中，砂石車肇事為最重要的致命因素，而

且砂石車駕駛的受傷程度較其他駕駛者為低，可見砂石車為加害者；此外的主要

致命因素尚包含酒後駕車、超速失控與路旁物品撞擊。在車輛狀況方面，發現大

型車與小型車都相當安全，腳踏車則為所有車種當中最弱勢者。肇事發生於路口

內、有閃光黃燈之路口、或是路口內有障礙物影響駕駛人、路段速限越高，則駕

駛人的死亡機率將會上升；設立分隔島能夠有效降低駕駛人的傷亡程度（陳志

和，1999）。 

鄭勝方先生運用統計推論與經驗貝氏法，建構以交通事故資料分析為基礎，

且在實務運用性高的易肇事地點評定的方法，並以民國87 年臺中縣的肇事資料

為基準進行實例分析，肇事資料蒐集對評定易肇事地點相當重要，易肇事地點並

非一定要發生嚴重之碰撞，若經常發生輕微碰撞或是輕微肇事之地點，或許可以

利用成本較低的交通工程手法加以解決，以避免此地點日後形成嚴重肇事之潛在

地點。並針對臺中縣的肇事數探討肇事黑數對模式造成的影響，並證實了肇事黑

數的存在，其嚴重影響易肇事地點評定之結果（鄭勝方，1999）。 

Richard使用貝氏定理，針對鹿群集居地進行預測分析，發現由於基本資料

中，鹿群分布資料由抽樣取得，在連續空間內有抽樣誤差，因此資料與法則具有

不確定性，因此採用貝氏疊圖分析方法進行統計推論分析，以建立鹿群群居狀

況，並計算其標準差，作為統計分析的基準，並得到全面性的鹿群分布圖（Hamed 

and Easa, 1998：27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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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易肇事路段事故分析判別法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使用方法 相關結論 

莊昭然先生

（1986） 

統計方法 對臺灣地區機動車輛數量與道路面積成長

進行趨勢分析，以提供政府部門與相關單

位參考。 

陳志和先生

（1999） 

依序機率模

式 

建構路口與路段肇事整體駕駛人與機車駕

駛人受傷嚴重模式。 

鄭勝方先生

（1999） 

統計推論與

經驗貝氏法 

建構以交通事故資料分析為基礎，且在實

務運用性高的易肇事地點評定的方法。 

Hamed與Easa

（1998） 

依序(ordered)

機率模式 

將依序(ordered)機率模式應用在預測駕駛

人使用安全帶的頻率方面。 

Neuman, Glennon 

與 Mulinazzi

（1983） 

多變量分析

方法 

研究美國肇事與道路幾何條件之相關性，

此研究探討道路幾何條件與交通量之變化

對肇事率的影響 

Richard（1998） 貝氏定理 針對鹿群集居地進行預測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小結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係在道路交通系統中「人」、「車」、「路」的某一環節出

了問題，為了瞭解道路交通系統的問題所在，並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作，對

肇事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極為重要。肇事資料分析通常利用統計方法將其結果以數

字、表格、圖形來表示，或將其特性利用圖形或文字加以描述說明，前者通常為

主管機關或執行單位就某一行政區（地）、某一期間（時）、某一事故涉入者（人、

車）、某一類型事故（特性）之肇事次數、傷亡人數、財物損失、肇事率與嚴重

性等，來探討肇事趨勢或交通安全績效，據以擬定交通管理政策、施政方針或執

行策略；後者通常為交通執法、交通工程執行單位或事故責任鑑定機關對某一特

定地點或某一特定事故，分析其事故型態、事故原因以及事故責任等事故特性說

明，提供研擬交通安全改善計劃之參考（陳高村、龍天立，1996）。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原因，牽涉之範圍頗為廣泛，實難以單一原因所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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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解釋，即任何一次肇事案件所導致之何種肇事傷亡嚴重程度，絕非僅由某一特

定因素所能左右的，事實上造成事故傷亡嚴重程度，概由多種因素組合而成，每

一單一因素對於造成某種肇事型態有所影響，而由多種因素的組合，則更易瞭解

各肇事因素對道路交通事故的影響程度（姚高橋、曾國雄、楊俊宜，1996）。 

目前警察機關對於處理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是運用統計分析方法，進行道路

交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統計分析在短期間內可以作為選擇性

執法依據，由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中瞭解交通事故發生之時間、地點、原因類

型，在有限的資源、人力以及設備下，將交通執法活動做最有效之派遣。長期的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可作為交通執法單位或執法人員績效評估，擬定道路交通

安全改善計劃之依據（陳高村、龍天立，1996）。 

相關研究中，其針對各地區以實證方式或者使用統計方法，加以研究分析，

本研究將針對台東分局轄區內 96 年度已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進行差異性、相關性

分析，使實際執行單位能提供相關數據及建言，以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本研究與

其他研究之差異，在於本研究針對分局層級為研究範圍，包含數個鄉鎮、鄉村與

都市等不同型態合為ㄧ的區塊，利用統計方法發現尋找出此一區塊不同的肇事主

因，加以分析研究並提出相關預防對策，以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主要因子，降

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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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研究包含以下三部份說明：研究架構與假設、各項研究變項的操作性

定義、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等，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假設及研究作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ㄧ、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並藉由文獻探討對以往相關研

究與理論加以整合，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本研究係以臺

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於研究期間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據肇事人的個人

特性項目、道路交通事故之（1）人為因素；（2）車輛機械因素；（3）天候

環境因素；（4）道路設計等變項建構本研究架構。本研究係以對傷亡類別

認知為依變項，人為因素、天候環境因素及道路設計為自變項，來探討人

為因素、天候狀況與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認知之關係；另為了瞭解樣本之

特性，本研究亦將屬（性）別、駕駛資格情形、駕駛執照種類、當事者區

分、車輛用途、職業等個人資料納入本研究架構中，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

項分別對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傷亡類別、人為因素、天候環境因素及道路設

計之認知差異情形。 

 

 



 21 

 

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    
1、當事人行動狀態 
2、事故類型及型態 
3、飲酒情形 
4、受傷程度 
5、行動電話 
6、保護裝備 
7、旅次目的 
8、車輛撞擊部位 
9、肇事逃逸情形 

天候天候天候天候與與與與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1、天候 
2、光線 
3、道路類別 
4、速限 
5、道路型態 
6、事故位置 
7、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

狀態、路面缺陷） 
8、道路障礙（障礙物、視距） 

駕駛人資料駕駛人資料駕駛人資料駕駛人資料：：：：    
1、屬（性）別 
2、駕駛資格情形 
3、駕駛執照種類 
4、當事者區分 
5、職業 

道路設計道路設計道路設計道路設計：：：：    
1、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 
2、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 
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

車道或ㄧ般車道間、快慢車
道間、路面邊緣） 

傷亡類別傷亡類別傷亡類別傷亡類別：：：：    

1、A1（死亡車禍）、 

2、A2（受傷）、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差異性分析 

關聯性分析 

預測分析 

圖例圖例圖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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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架構，提出本研究之虛無假設： 

（一）假設一：駕駛人屬性不同的個人或案件，其在發生交通事

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1：屬（性）別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

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2：駕駛資格情形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3：駕駛執照種類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4：當事者區分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

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5：車輛用途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1-6：職業不同的個人，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

著差異情形存在。 

（二）假設二：不同狀態的人為因素，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

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1：當事人行動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

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2：事故類型及型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

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3：飲酒情形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4：受傷情形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5：使用行動電話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6：使用保護裝備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7：旅次目的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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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8：車輛撞擊部位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2-9：肇事逃逸情形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三）假設三：不同狀態的天候環境因素，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

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1：天候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

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2：光線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

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3：道路類別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4：速限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

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5：道路型態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6：事故位置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

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3-7：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缺陷）狀態的不

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

在。 

假設 3-8：道路障礙（障礙物、視距）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

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四）假設四：不同狀態的道路設計，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傷亡

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4-1：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

通事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4-2：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

故之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假設 4-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車道或ㄧ般車道間、快慢

車道間、路面邊緣）狀態的不同，其在發生交通事故之

傷亡類別上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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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設五：人為因素各因素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1：當事人行動狀態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2：事故類型及型態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3：飲酒情形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4：受傷程度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5：使用行動電話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6：使用保護裝備狀態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7：旅次目的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8：車輛撞擊部位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5-9：肇事逃逸情形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六）假設六：整體人為因素與整體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6-1：整體人為因素與整體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七）假設七：天候環境因素其各因素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

存在。 

假設 7-1：天候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2：光線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3：道路類別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4：速限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5：道路型態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6：事故位置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7：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缺陷）與傷亡類

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7-8：道路障礙（障礙物、視距）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

在。 

（八）假設八：整體天候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8-1：整體天候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九）假設九：道路設計其各因素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9-1：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

存在。 

假設 9-2：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假設 9-3：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車道或ㄧ般車道間、快慢

車道間、路面邊緣）與傷亡類別之間無關連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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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假設十：人為因素對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之間無顯著預測

能力。 

假設 10-1：人為因素（當事人行動狀態、事故類型及型態、飲酒情

形、受傷程度、行動電話、保護裝備、旅次目的、車輛

撞擊部位、肇事逃逸情形）對 A1（死亡車禍）無顯著預

測能力。 

假設 10-2：人為因素（當事人行動狀態、事故類型及型態、飲酒情

形、受傷程度、行動電話、保護裝備、旅次目的、車輛

撞擊部位、肇事逃逸情形）對 A2（受傷）無顯著預測能

力。 

（十一）假設十一：天候環境因素對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之間無

顯著預測能力。 

假設 11-1：天候環境因素（天候、光線、道路類別、速限、道路型

態、事故位置、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

缺陷）、道路障礙（障礙物、視距））對 A1（死亡車禍）

無顯著預測能力。 

假設 11-2：天候環境因素（天候、光線、道路類別、速限、道路型

態、事故位置、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

缺陷）、道路障礙（障礙物、視距））對 A2（受傷）無

顯著預測能力。 

（十二）假設十二：道路設計對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之間無顯著

預測能力。 

假設 12-1：道路設計（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車道劃分設

施－分向設施、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車道或ㄧ

般車道間、快慢車道間、路面邊緣））對 A1（死亡車禍）

無顯著預測能力。 

假設 12-2：道路設計（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車道劃分設

施－分向設施、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車道或ㄧ

般車道間、快慢車道間、路面邊緣））對 A2（受傷）無

顯著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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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各項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 
 

由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之構面包括四大部分，自變項與依變項分別

設定如下：「駕駛人資料」、「天候環境因素」及「道路設計」、「人為因素」

為自變項，「傷亡類別」為依變項，茲分述如下： 

 

ㄧ、駕駛人資料 

此資料區分為不同層級或類別，藉以分析其對傷亡類別之差異情

形，駕駛人資料分別為屬（性）別、駕駛資格情形、駕駛執照種類、

當事者區分、車輛用途、職業等。 

 

二、人為因素 

此因素區分為不同因素或類別，藉以分析其對傷亡類別之差異情

形，人為因素分別為當事人行動狀態、事故類型及型態、飲酒情形、

受傷程度、行動電話、保護裝備、旅次目的、車輛撞擊部位、肇事逃

逸情形等變項。 

 

三、天候環境因素 

此因素區分為不同因素或類別，藉以分析其對傷亡類別之差異情

形，其因素類別有天候、光線、道路類別、速限、道路型態、事故位

置、路面狀況（路面鋪裝、路面狀態、路面缺陷）、道路障礙（障礙

物、視距）等項目。 

 

四、道路設計因素 

此因素區分為不同因素或類別，藉以分析其對傷亡類別之差異情

形，其因素類別有號誌（號誌種類、號誌動作）、車道劃分設施－分向

設施、車道劃分設施－分道設施（快車道或ㄧ般車道間、快慢車道間、

路面邊緣）等項目。 

 

五、傷亡類別 

此類別區分為 A1 類與 A2 類等因素，藉以分析上述因素對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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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有關取得真實現象與肇事原因科學方法最重要的一項辨識就是實證檢定，本

研究以已蒐集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加以整理，包含遺漏值部分，本研究針對研究

目的及研究主題，再以Spss for Windows 12.0版統計套裝軟體做為統計分析工具

進行相關資料之處理，茲將其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部分 

本研究針對所取得的民國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臺東縣警察局

臺東分局A1與A2類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先將原始資料以次數

（Frequency）分配統計，探討樣本的中各項變數之次數分配、百分比、

平均差及標準差，瞭解本研究資料特性與分布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部分 

（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用以比較及檢定各種不同的人為因素、駕駛人資料、天候環境因

素、道路設計等其在A1與A2類傷亡類別之間的差異情形。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主要用來檢測兩個都是等距或比率變數之

間的相關性。本研究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方法檢定下列各項相關

性： 

1.檢測人為因素（及其各因素）與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間的相關性。 

2.檢測天候環境因素（及其各因素）與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間的相關

性。 

3.檢測道路設計（及其各因素）與傷亡類別(及其各因素)間的相關性。 

（三）迴歸分析（Regression） 

迴歸分析係基於獨立變數與相依變數兩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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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兩變項之間的預測關係，用以探求回歸模式的預測能力、其

間關係的方向與其影響力的大小。本研究係將人為因素及其各因素對

A1與A2類傷亡之資料作迴歸分析，以瞭解各變項與因素間對A1與A2類

的影響程度及預測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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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資料結構分析 

 

以下分成二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資料蒐集與限制情形，第二部分是資料樣

本結構，觀察資料樣本在基本資料與傷亡類別的分佈情形。 

 

ㄧ、資料蒐集與限制情形 

現行交通事故處理相關規定，規定A1與A2類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統一由

交通事故處理小組處理，A3類交通事故案件則由各分駐（派出）所員警處

理，為建立並確立本研究之信度與效度，本研究將採專家信度與效度。 

臺東縣警察局為了確保民眾權益，於其所轄各分局成立道路交通事故

處理小組，其成員係經過內政部警政署嚴格專業教育訓練並受訓合格，其

A1與A2類道路道路交通事故由其處理並輸入至內政部警政署之道路交通

事故處理系統中。為了確保本研究信度與效度，並提升資料分析的可靠度，

本研究將排除A3類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本研究自內政部警政署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系統取得臺東縣警察局臺

東分局的A1與A2類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期間為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自民

國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的A1及A2類資料，共計1,118筆（A1計35件，

A2計1,083件）。 

 

二、樣本結構 

(一)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統計分析 

茲將道路交通事故資料1028筆有效資料在傷亡類別、天候因素與道路因素

變數之分佈情形，彙整如表4-1中所示： 

由表4-1中顯示，A1(死亡車禍)發生35件佔96年度交通事故資料之3.4％，

A2(受傷車禍)發生993件佔96年度交通事故資料96.6％，故A2(受傷車禍)為本研

究的研究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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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傷亡類別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A1(死亡車禍) 35 3.4 3.4 3.4 

A2(受傷車禍) 993 96.6 96.6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可看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間分布之統計分析，以17-18時段發

生共計160件，佔96年度交通事故資料15.6％，為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比率最高者，

其原因係下班時段故造成道路交通事故高峰，如以交通事故發生時段趨勢而言，

可參見4-1。以清晨3-4時段發生共計15件，佔96年度交通事故資料1.5％，為道

路交通事故發生比率最低，其因係凌晨3-4時為大多數人睡眠時間，所以發生道

路交通事故最低。 

 

表4-2 時段分析 

時間(時)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 18 1.8 1.8 1.8 

1 13 1.3 1.3 3.0 

2 15 1.5 1.5 4.5 

3 6 0.6 0.6 5.1 

4 9 0.9 0.9 5.9 

5 14 1.4 1.4 7.3 

6 31 3.0 3.0 10.3 

7 63 6.1 6.1 16.4 

8 56 5.4 5.4 21.9 

9 55 5.4 5.4 27.2 

10 48 4.7 4.7 31.9 

11 60 5.8 5.8 37.7 

12 49 4.8 4.8 42.5 

13 48 4.7 4.7 47.2 

14 60 5.8 5.8 53.0 

15 53 5.2 5.2 58.2 

16 66 6.4 6.4 64.6 

17 87 8.5 8.5 73.1 

18 73 7.1 7.1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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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4 6.2 6.2 86.4 

20 38 3.7 3.7 90.1 

21 45 4.4 4.4 94.5 

22 34 3.3 3.3 97.8 

23 23 2.2 2.2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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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時段分析圖 

 

由表4-3可發現，台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以臺東市發生917件，佔

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9.2％為最高，卑南鄉發生10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

10.4％為次之，其餘綠島鄉及蘭嶼鄉之發生各為2件。其分布情形與與圖4-2各鄉

鎮人口數分布狀況大致相同，人口越多的鄉鎮，其交通事故發生比例也愈多。 

 

表4-3 鄉鎮市分析 

鄉鎮市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卑南鄉 107 10.4 10.4 10.4 

綠島鄉 2 0.2 0.2 10.6 

臺東市 917 89.2 89.2 99.8 

蘭嶼鄉 2 0.2 0.2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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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鄉鎮市分析圖 

 

由表4-4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天候因素之統計分析，天候因素為晴

天時共計發生73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71.5％為最高，天候因素為陰天時

共計發生20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20.1％為次之，天候因素為雨天時共計

發生86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4％為最低，以臺東地區天候狀況而言，駕

駛人因天候良好時其車速較快，面對突發狀況時，無法及時面對及處置，較容易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如以交通事故發生天候因素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3。 

 

表4-4 天候分析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雨 86 8.4 8.4 8.4 

陰 207 20.1 20.1 28.5 

晴 735 71.5 71.5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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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天候分析圖 

 

由表4-5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光線因素統計分析，光線因素為日間

自然光線時共計發生650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3.2％為最高，光線因素為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 有照明時共計發生32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

31.6％為次之，其餘在「晨或暮光」狀況與「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 無

照明」分別為28件與25件，分別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2.7％與2.4％。如以交通

事故發生光線分析趨勢而言，可參考圖4-4。 

 

表4-5 光線分析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日間自然光線 650 63.2 63.2 63.2 

晨或暮光 28 2.7 2.7 66.0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 有照明 325 31.6 31.6 97.6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洞) 無照明 25 2.4 2.4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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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光線分析圖 

 

由表4-6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類別統計分析，道路類別為市區

道路時共計發生864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4％為最高，道路類別為村里道

路時共計發生76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7.4％為次之，道路類別為省道時共

計發生72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7％為再次之，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分布情

形與轄區內道路狀況相符。 

 

表4-6 道路類別分析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省道 72 7.0 7.0 7.0 

縣道 3 0.3 0.3 7.3 

鄉道 9 0.9 0.9 8.2 

市區道路 864 84.0 84.0 92.2 

村里道路 76 7.4 7.4 99.6 

專用道路 1 0.1 0.1 99.7 

其他 3 0.3 0.3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7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速限」統計分析，速限為50公里時

共計發生69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7.4％為最高；速限為60公里時共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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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6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5.7％為次之；速限為40公里時共計發生153

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4.9％為再次之。依據交通部規定ㄧ般市區道路原規

定為40公里，於96年度起提高為50公里，故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案件最多情形，在

速限方面與交通部規範的速限大致相符。 

 

表4-7 速限分析 

公里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5 2 0.2 0.2 0.2 

30 1 0.1 0.1 0.3 

35 1 0.1 0.1 0.4 

40 153 14.9 14.9 15.3 

50 693 67.4 67.4 82.7 

60 161 15.7 15.7 98.3 

70 17 1.7 1.7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8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型態統計分析，道路型態為四岔

路（十字路口）時共計發生426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41.4％為最高；道路

型態為直路時共計發生340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3.1％為次之；道路型態

為三岔路時共計發生18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7.8％為再次之。由前述可

知台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型態在三岔路、四岔路與直路型態居多，但

其中岔路口（包括三岔路、四岔路與多岔路）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佔61.3％，顯示

民眾行車禮讓宣導須再加強，以降低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如以交通事故發生道

路型態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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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道路型態分析 

道路型態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三岔路 183 17.8 17.8 17.8 

四岔路 426 41.4 41.4 59.2 

多岔路 21 2.0 2.0 61.3 

橋樑 14 1.4 1.4 62.6 

彎曲路及附近 39 3.8 3.8 66.4 

坡路 3 0.3 0.3 66.7 

巷弄 1 0.1 0.1 66.8 

直路 340 33.1 33.1 99.9 

其他 1 0.1 0.1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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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道路型態分析圖 

 

由表4-9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事故位置」統計分析，事故位置在

交岔路內共計發生528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51.4％為最高，事故位置在快

車道共計發生180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7.5％為次之，事故位置為在一般

車道(未劃分快慢車道)時共計發生9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4％為再次

之。檢視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發生位置於交岔路口週遭（包括交岔路口內與交岔路

口附近）共計發生619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0.3％，可推論臺東分局轄區

內道路交通事故大約60％事發生於交岔路口，此ㄧ形態顯示駕駛人於交叉路口未

能禮讓行車或未遵守管制燈號，故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如以交通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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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位置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6。 

 

表4-9 事故位置分析 

事故位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交岔路口內 528 51.4 51.4 51.4 

交岔口附近 91 8.9 8.9 60.2 

交通島(含槽化線) 2 0.2 0.2 60.4 

快車道 180 17.5 17.5 77.9 

慢車道 84 8.2 8.2 86.1 

一般車道(未劃分快慢車道) 97 9.4 9.4 95.5 

機車專用道 6 0.6 0.6 96.1 

機車優先道 5 0.5 0.5 96.6 

路肩、路緣 18 1.8 1.8 98.3 

環道匝道 1 0.1 0.1 98.4 

收費站附近 16 1.6 1.6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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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事故位置分析圖 

 

由表4-10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路面鋪裝方面統計分析，路面鋪裝在

柏油路面共計發生101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8.9％為最高，其餘案件均在

0.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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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路面鋪裝分析 

路面鋪裝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柏油 1017 98.9 98.9 98.9 

水泥 5 0.5 0.5 99.4 

碎石 1 0.1 0.1 99.5 

其他鋪裝 2 0.2 0.2 99.7 

無鋪裝 3 0.3 0.3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1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路面缺陷統計分析，路面缺陷以「無

缺陷」為大宗共計發生101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8.9％為最高，其餘均在

96年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中佔0.6％以下。 

 

表4-11 路面缺陷分析 

路面缺陷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路面鬆軟 1 0.1 0.1 .1 

突出(高低)不平 4 0.4 0.4 .5 

有坑洞 6 0.6 0.6 1.1 

無缺陷 1017 98.9 98.9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2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障礙物統計分析，障礙物以無障礙物

為大宗，共計發生100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7.6％為最高，其餘均在96

年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中佔0.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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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障礙物分析 

障礙物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道路工事(程)中 9 0.9 0.9 .9 

有堆積物 1 0.1 0.1 1.0 

路上有停車 7 0.7 0.7 1.7 

其他障礙物 8 0.8 0.8 2.4 

無障礙物 1003 97.6 97.6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3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視距」統計分析，視距以良好選項

為大宗，共計發生1002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7.5％為最高，其餘均在96

年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中佔0.8％以下。 

 

表4-13 視距分析 

視距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彎道 10 1.0 1.0 1.0 

建築物 1 0.1 0.1 1.1 

樹木、農作物 2 0.2 0.2 1.3 

路上停放車輛 5 0.5 0.5 1.8 

其他 8 0.8 0.8 2.5 

良好 1002 97.5 97.5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4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號誌種類統計分析，道路交通事故發

生在無號誌狀態共計發生71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9.2％為最高，事故位

置在有行車管制號誌狀態共計發生20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9.6％為次

之，事故位置在有閃光號誌狀態共計發生11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1.2％

為再次之。顯示在無號誌的路口，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比率高達百分之69.2，如與

閃光號誌路口所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相加，其發生比率將更高達80％，由此項分析

結果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使用者習慣息息相關。如以交通事故發生號誌

種類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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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號誌種類分析 

號誌種類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行車管制號誌 201 19.6 19.6 19.6 

行車管制號誌(附設行

人專用號誌) 
1 0.1 0.1 19.6 

閃光號誌 115 11.2 11.2 30.8 

無號誌 711 69.2 69.2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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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號誌種類分析圖 

 

由表4-15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號誌動作統計，在無號誌動作情形下共

計發生71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9.2％為最高，在正常號誌動作情形下共

計發生31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0.4％為次之。如以交通事故發生號誌動

作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8。 

 

表4-15 號誌動作分析 

號誌動作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正常 313 30.4 30.4 30.4 

無動作 4 0.4 0.4 30.8 

無號誌 711 69.2 69.2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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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號誌動作分析圖 

 

由表4-16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分向設施統計，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位置

在無分向設施共計發生594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57.5％為最高，在雙向禁

止超車線處（包括附標記與無標記）共計發生329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2

％為次之，其餘次數均在5％以下。如以交通事故發生分項設施趨勢而言，可參

見圖4-9。 

 

表4-16 分向設施分析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中央分向島-寬式(50公分以上) 49 4.8 4.8 4.8 

中央分向島-窄式附柵欄 3 0.3 0.3 5.1 

中央分向島-窄式無柵欄 2 0.2 0.2 5.3 

雙向禁止超車線-附標記 222 21.6 21.6 26.8 

雙向禁止超車線-無標記 107 10.4 10.4 37.3 

單向禁止超車線-附標記 4 0.4 0.4 37.6 

單向禁止超車線-無標記 2 0.2 0.2 37.8 

行車分向線-附標記 20 1.9 1.9 39.8 

行車分向線-無標記 25 2.4 2.4 42.2 

無分向設施 594 57.8 57.8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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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分向設施分析圖 

 

由表4-17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主要事故類型及型態統計，事故位置在

車與車-側撞共計發生35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4.7％為最高，在車與車-

路口交岔撞共計發生18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8％為次之。 

 

表4-17 主要事故類型及型態分析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人與汽(機)車-同向通行中 3 0.3 0.3 0.3 

人與汽(機)車-穿越道路中 24 2.3 2.3 2.6 

人與汽(機)車-衝進路中 1 0.1 0.1 2.7 

人與汽(機)車-佇立路邊(外) 1 0.1 0.1 2.8 

人與汽(機)車-其他 17 1.7 1.7 4.5 

車與車-對撞 28 2.7 2.7 7.2 

車與車-對向擦撞 22 2.1 2.1 9.3 

車與車-同向擦撞 79 7.7 7.7 17.0 

車與車-追撞 78 7.6 7.6 24.6 

車與車-倒車撞 13 1.3 1.3 25.9 

車與車-路口交岔撞 185 18.0 18.0 43.9 

車與車-側撞 357 34.7 34.7 78.6 

車與車-其他 51 5.0 5.0 83.6 

汽(機)車本身-路上翻車、摔倒 73 7.1 7.1 90.7 

汽(機)車本身-衝出路外 23 2.2 2.2 92.9 

汽(機)車本身-撞護欄(樁) 12 1.2 1.2 94.1 

汽(機)車本身-撞號誌、標誌桿 5 0.5 0.5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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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本身-撞交通島 9 0.9 0.9 95.4 

汽(機)車本身-撞非固定設施 2 0.2 0.2 95.6 

汽(機)車本身-撞橋樑、建築物 4 0.4 0.4 96.0 

汽(機)車本身-撞路樹、電桿 14 1.4 1.4 97.4 

汽(機)車本身-撞動物 11 1.1 1.1 98.4 

汽(機)車本身-撞工程施工 5 0.5 0.5 98.9 

汽(機)車本身-其他 11 1.1 1.1 100.0 

總和 1028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當事人資料之統計分析 

茲將道路交通事故資料2566筆有效資料在傷亡類別與當事人資料之分佈情

形，其中共計193筆資料為遺漏值，經分析資料中之遺漏值為物品、動物或者堆

積物，本研究將物品、動物及堆積物等對象予以排除並界定為遺漏值，彙整如表

如下： 

表4-18表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中之屬（性）別統計分析，發生道

路交通事故中男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141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55.2

％為最高，女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93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6.3％為

次之，其餘為物品或肇事案件當事人共計8.5％。如以交通事故發生屬（性）別

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13。 

 

表4-18 屬（性）別分析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1417 55.2 55.2 55.2 

女 931 36.3 36.3 91.5 

無或物 (動物、堆置物) 193 7.5 7.5 99.0 

肇事逃逸尚未查獲 25 1.0 1.0 100.0 

總和 2566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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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屬（性）別分析圖 

 

由表4-19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之受傷程度統計分析，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中受傷案件共計發生1514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3.8％為最高，發

生交通事故未受傷案件計發生794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3.5％為次之，其

餘為24小時內死亡或不明為2.7％。 

 

表4-19 受傷程度分析 

程度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4小時內死亡 36 1.5 1.5 1.5 

受傷 1514 63.8 63.8 65.3 

未受傷 794 33.5 33.5 98.8 

不明 29 1.2 1.2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0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保護裝備統計分析，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中民眾戴安全帽或繫安全帶(使用幼童安全椅)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

190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0.3％為最高，其他(如行人、慢車駕駛人、汽

車後座乘客)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20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5％為次

之，不明狀態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196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3％為再次

之，民眾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未使用幼童安全椅)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71

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3.0％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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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保護裝備分析 

使用保護裝備情形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戴安全帽或繫安全帶(使用

幼童安全椅) 
1905 80.3 80.3 80.3 

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安全帶

(未使用幼童安全椅) 
71 3.0 3.0 83.3 

不明 196 8.3 8.3 91.5 

其他(行人、慢車駕駛人、

汽車後座乘客) 
201 8.5 8.5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1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使用行動電話情形統計分析，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中行車中未使用行動電話而發生交通事故之情形共計發生

1921人，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81.0％為最高，非汽(機)車駕駛人部分發生交通

事故共計發生351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4.8％為次之，其餘為當事人使用

行動電話情形均在4％以下。 

 

表4-21 使用行動電話情形分析 

情形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使用 1921 81.0 81.0 81.0 

使用手持 3 0.1 0.1 81.1 

使用免持 2 0.1 0.1 81.2 

不明 96 4.0 4.0 85.2 

非汽(機)車駕駛人 351 14.8 14.8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2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行動狀態統計分析，其中以車

的狀態（向前直行中）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1409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59.4

％為最高；人的狀態（其他）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277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

事故11.7％為次之；車的狀態（行車中車輛左轉彎）所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244

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0.3％為再次之，其餘為均在共計3.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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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當事人行動狀態分析 

狀況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車的狀態_起步 50 2.1 2.1 2.1 

車的狀態_倒車 17 0.7 0.7 2.8 

車的狀態_停車操作中 8 0.3 0.3 3.2 

車的狀態_超車(含超越) 16 0.7 0.7 3.8 

車的狀態_左轉彎 244 10.3 10.3 14.1 

車的狀態_右轉彎 76 3.2 3.2 17.3 

車的狀態_向左變換車道 20 0.8 0.8 18.2 

車的狀態_向右變換車道 7 0.3 0.3 18.5 

車的狀態_向前直行中 1409 59.4 59.4 77.8 

車的狀態_插入行列 1 0.01 0.01 77.9 

車的狀態_迴轉或橫越道路中 61 2.6 2.6 80.4 

車的狀態_靜止(引擎熄火) 48 2.0 2.0 82.5 

車的狀態_停等(引擎未熄火) 47 2.0 2.0 84.5 

車的狀態_其他 16 0.7 0.7 85.1 

人的狀態_步行 39 1.6 1.6 86.8 

靜立(止) 4 0.2 0.2 86.9 

人的狀態_奔跑 2 0.1 0.1 87.0 

人的狀態_上、下車 1 0.01 0.01 87.1 

人的狀態_其他 277 11.7 11.7 98.7 

不明 30 1.3 1.3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3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之駕駛人資格情形統計分析，駕

駛人有適當的駕照所發生交通事故共計165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9.7％為

最高，非汽車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共計40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7.1％為

次之；駕駛人已達考照年齡但無照而發生交通事故共計178件，佔96年度道路交

通事故7.5％為再次之；但無照駕駛情況（包括未達及已達考照年齡兩者）共計

發生234人，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9.9％，其餘情形均在2.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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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駕駛人資格情形分析 

資格情形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積百

分比 

有適當之駕照 1655 69.7 69.7 69.7 

無照(未達考照年齡) 56 2.4 2.4 72.1 

無照(已達考照年齡) 178 7.5 7.5 79.6 

越級駕駛 6 0.3 0.3 79.9 

駕照被吊扣 9 0.4 0.4 80.2 

駕照被吊(註)銷 14 0.6 0.6 80.8 

不明 50 2.1 2.1 82.9 

非汽(機)車駕駛人 405 17.1 17.1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4顯示，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以當事人駕駛執照種類之統計分析，以

駕駛人持普通重型機車駕照發生交通事故共計84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

35.5％為最高；駕駛人普通小型車駕照車發生交通事故共計671件，佔96年度道

路交通事故28.3％為次之；非汽(機)車駕駛人部分發生交通事故共計405件，佔

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7.1％為再次之；無照駕駛部分發生交通事故共計244件，

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0.3％為次之；其餘情形均在2.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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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駕駛執照種類分析 

種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1職業聯結車駕照 22 0.9 0.9 .9 

02職業大客車駕照 9 0.4 0.4 1.3 

03職業大貨車駕照 21 0.9 0.9 2.2 

04職業小型車駕照 25 1.1 1.1 3.2 

05普通聯結車駕照 5 0.2 0.2 3.5 

06普通大客車駕照 4 0.2 0.2 3.6 

07普通大貨車駕照 47 2.0 2.0 5.6 

08普通小型車駕照 671 28.3 28.3 33.9 

09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5 0.2 0.2 34.1 

10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843 35.5 35.5 69.6 

11輕型機車駕照 22 0.9 0.9 70.5 

14軍用小型車駕照 1 0.01 0.01 70.6 

18無駕駛執照 244 10.3 10.3 80.9 

19駕照種類不明 49 2.1 2.1 82.9 

20非汽(機)車駕駛人 405 17.1 17.1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5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以當事人之飲酒情形之統計分析，發生道

路交通事故中經觀察未飲酒及檢測無酒精反應情形發生交通事故共計1736件，佔

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73.2％為最高；駕駛人經呼氣檢測超過 0.80 mg/L或血液檢

測超過 0.16%發生交通事故共計354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4.9％為次之；

其餘為當事人無法檢測共計4.2％。經分析駕駛人酒後駕車佔96年道路交通事故

案件的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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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 飲酒情形分析 

情形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經觀察未飲酒 457 19.3 19.3 19.3 

經檢測無酒精反應 1279 53.9 53.9 73.2 

經呼氣檢測未超過 0.15 mg/L

或血液檢測未超過 0.03% 
63 2.7 2.7 75.8 

經呼氣檢測 0.16~0.25 mg/L或

血液檢測 0.031%~0.05% 
7 0.3 0.3 76.1 

經呼氣檢測 0.26~0.40 mg/L或

血液檢測 0.051%~0.08% 
17 0.7 0.7 76.8 

經呼氣檢測 0.41~0.55 mg/L或

血液檢測 0.081%~0.11% 
85 3.6 3.6 80.4 

經呼氣檢測 0.56~0.80 mg/L或

血液檢測 0.111%~0.16% 
12 0.5 0.5 80.9 

經呼氣檢測超過 0.80 mg/L或

血液檢測超過 0.16% 
354 14.9 14.9 95.8 

無法檢測 99 4.2 4.2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26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以當事人之車輛撞擊部位之統計分析，發

生道路交通事故中撞擊點為機車前車頭共計536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22.6

％為最高；撞擊點為機車右側車身而發生交通事故共計250件，佔96年度道路交

通事故10.5％為次之；撞擊點為汽車前車頭而發生交通事故共計發生245件，佔

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0.3％為再次之；但撞擊點為機車兩側車身（包括右側及左

側車身）共計470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9.8％。如以交通事故發生車輛撞

擊部位趨勢而言，可參見圖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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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車輛撞擊部位分析 

部位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汽車前車頭 245 10.3 10.3 10.3 

汽車右側車身 85 3.6 3.6 13.9 

汽車後車尾 30 1.3 1.3 15.2 

汽車左側車身 89 3.8 3.8 18.9 

汽車右前車頭(身) 129 5.4 5.4 24.4 

汽車右後車尾(身) 58 2.4 2.4 26.8 

汽車左後車尾(身) 47 2.0 2.0 28.8 

汽車左前車頭(身) 152 6.4 6.4 35.2 

車頂 1 0.0 0.0 35.2 

汽車車底 1 0.0 0.0 35.3 

機車前車頭 536 22.6 22.6 57.9 

機車右側車身 250 10.5 10.5 68.4 

機車後車尾 49 2.1 2.1 70.5 

機車左側車身 220 9.3 9.3 79.7 

不明 86 3.6 3.6 83.4 

非汽(機)車 395 16.6 16.6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45

85

30

89
129

58 47

152

1 1

536

250

49

220

86

39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汽

車

前

車

頭

汽

車

右

側

車

身

汽

車

後

車

尾

汽

車

左

側

車

身

汽

車

右

前

車

頭

或

車

身

汽

車

右

後

車

尾

或

車

身

汽

車

左

後

車

尾

或

車

身

汽

車

左

前

車

頭

或

車

身

車

頂

汽

車

車

底

機

車

前

車

頭

機

車

右

側

車

身

機

車

後

車

尾

機

車

左

側

車

身

不

明

非

汽

車

或

機

車

 

圖4-11 車輛撞擊部位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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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7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以當事人之「職業」統計分析，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中駕駛人為其他職業者共計66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28％為最

高；駕駛人為無職業者發生交通事故共計265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1.2％

為次之；駕駛人為家庭主婦(夫)者共計24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0.2％為

再次之；駕駛人為服務工作者其發生交通事故共計213件，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

故9％，其餘職業的當事人均在5.8％以下。 

 

表4-27 職業分析 

職業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

管及經理人員 
9 0.4 0.4 .4 

專業人員 34 1.4 1.4 1.8 

技術員及助理人員 20 0.8 0.8 2.7 

事務工作者 49 2.1 2.1 4.7 

服務工作者 213 9.0 9.0 13.7 

售貨員 39 1.6 1.6 15.3 

農林漁牧工作者 138 5.8 5.8 21.2 

保安工作者(不含警察人員) 28 1.2 1.2 22.3 

技術工 112 4.7 4.7 27.1 

汽車、火車駕駛員及船員 67 2.8 2.8 29.9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5 0.2 0.2 30.1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82 3.5 3.5 33.5 

未就學兒童 25 1.1 1.1 34.6 

小學生 45 1.9 1.9 36.5 

國中生 37 1.6 1.6 38.1 

高中生 90 3.8 3.8 41.8 

專科生 15 0.6 0.6 42.5 

大學(研究)生 129 5.4 5.4 47.9 

家庭主婦(夫) 243 10.2 10.2 58.2 

無業者 265 11.2 11.2 69.3 

其他 665 28.0 28.0 97.3 

職業不明 57 2.4 2.4 99.7 

警察人員 6 0.3 0.3 100.0 

總和 237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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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差異性分析 
 

本節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第

二部分是駕駛人之天候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第三部分是道路設計與

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等三部份。茲分析如下： 

一、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 

經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

結果在P-value與α=0.05比較可以得知，「受傷程度」、「飲酒情形」與「車輛撞擊

部位」在「傷亡類別」發生的情形方面，是有顯著差異的，如表4-28顯示。 

 

表4-28 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2.145 1 22.145 81.626 0000.000.000.000.000************    
受傷程度 

組內 643.258 2371 0.271   

組間 .842 1 0.842 0.914 0.339 
保護裝置 

組內 2184.289 2371 0.921   

組間 .430 1 0.430 0.193 0.660 
行動電話 

組內 5274.134 2371 2.224   

組間 21.108 1 21.108 1.005 0.316 當事者行

動狀態 組內 49796.319 2371 21.002   

組間 377.704 1 377.704 55.750 0000.000.000.000.000************    
飲酒情形 

組內 16063.528 2371 6.775   

組間 170.272 1 170.272 7.103 0000.008.008.008.008********    車輛撞擊

部位 組內 56837.390 2371 23.972   

組間 .004 1 0.004 0.195 0.658 
肇事逃逸 

組內 47.099 2564 0.018   

組間 4.205 1 4.205 1.653 0.199 
旅次目的 

組內 6030.087 2371 2.543   

註： **表示p＜0.01非常顯著差異；***p＜0.001極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道路交通事故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 

經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

別，相關結果在P-value與α=0.05比較可以得知，「道路類別」、「速限」、「事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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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與「視距」在「傷亡類別」發生的情形，是有顯著差異的，如表4-29顯示。 

 

表4-29 道路交通事故之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07 1 .107 0.267 0.605 
天候 

組內 411.164 1026 .401   

組間 2.593 1 2.593 2.663 0.103 
光線 

組內 998.842 1026 .974   

組間 5.074 1 5.074 6.934 0000.009.009.009.009********    
道路類別 

組內 750.755 1026 .732   

組間 416.010 1 416.010 10.792 0000.001.001.001.001************    
速限 

組內 39549.822 1026 38.548   

組間 5.043 1 5.043 0.215 0.643 
道路型態 

組內 24043.793 1026 23.434   

組間 222.390 1 222.390 13.317 0000.000.000.000.000************    
事故位置 

組內 17134.166 1026 16.700   

組間 .021 1 0.021 0.296 0.587 
路面鋪裝 

組內 74.371 1026 0.072   

組間 .047 1 0.047 0.369 0.544 
路面狀態 

組內 129.754 1026 0.126   

組間 .010 1 0.010 0.331 0.565 
路面缺陷 

組內 30.709 1026 0.030   

組間 .128 1 0.128 0.707 0.401 
障礙物 

組內 185.253 1026 0.181   

組間 13.049 1 13.049 33.352 0000.000.000.000.000************    
視距 

組內 401.418 1026 0.391   

註： **表示p＜0.01非常顯著差異；***p＜0.001極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差異性分析 

經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分析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相關

結果在P-value與α=0.05比較可以得知，僅「路面邊緣」在「傷亡類別」發生的

情形，是有顯著差異的，如表4-30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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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 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632 1 4.632 3.349 0.068 號誌種類 

組內 1419.088 1026 1.383   

組間 .131 1 0.131 0.069 0.793 號誌動作 

組內 1955.841 1026 1.906   

組間 9.759 1 9.759 1.071 0.301 分向設施 

組內 9344.983 1026 9.108   

組間 .006 1 0.006 0.007 0.932 快車道間 

組內 837.219 1026 0.816   

組間 .033 1 0.033 0.071 0.790 快慢車道

間 組內 472.065 1026 0.460   

組間 1.198 1 1.198 6.030 ****0000.014.014.014.014    路面邊緣 

組內 203.894 1026 0.199   

註：*表示p＜0.05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小結 

經前述之差異性分析，得知各類別中之部分要項對於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有顯

著影響，本研究經分析96年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中，人為因素此構面中之受傷程

度、飲酒情形與車輛撞擊部分，天候與環境因素類別中之速限與事故位置，道路

設計類別中路面邊緣均對傷亡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可參閱圖4-12。故在預防道

路交通事故上，可以針對各影響要項提出相關政策，以期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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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人為因素： 

1. 受傷程度 

2. 飲酒情形 

3. 車輛撞擊部位 

天候與環境因素天候與環境因素天候與環境因素天候與環境因素： 

1. 速限 

2. 事故位置 

道路設計道路設計道路設計道路設計： 

路面邊緣 

傷亡類別傷亡類別傷亡類別傷亡類別： 

1. A1（死亡車禍） 

2. A2（受傷車禍） 

圖 4-12 各類別之要項對傷亡類別顯著差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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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分析 
 

本節分成三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第二部分是天候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第三部分是道路設計與駕駛人傷

亡類別相關分析等三部份。茲分析如下： 

一、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經以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之相關性，表4-31

顯示，受傷程度、飲酒情形、車輛撞擊部位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均與

傷亡類別具有相關性。 

 

表4-31 駕駛人之人為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項目  傷亡類別 

Pearson 相關 0.182** 
受傷程度 

顯著性 (雙尾) 0.000 

Pearson 相關 -0.020 
保護裝置 

顯著性 (雙尾) 0.339 

Pearson 相關 0.009 
行動電話 

顯著性 (雙尾) 0.660 

Pearson 相關 -0.021 
當事者行動狀態 

顯著性 (雙尾) 0.316 

Pearson 相關 -0.152** 
飲酒情形 

顯著性 (雙尾) 0.000 

Pearson 相關 0.055** 
車輛撞擊部位 

顯著性 (雙尾) 0.008 

Pearson 相關 0.009 
肇事逃逸 

顯著性 (雙尾) 0.658 

Pearson 相關 -0.026 
旅次目的 

顯著性 (雙尾) 0.199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經以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之相關性，

表4-32相關結果顯示，道路類別、速限、事故位置與視距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

尾），均與傷亡類別具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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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項目  傷亡類別 

Pearson 相關 -0.016 
天候 

顯著性 (雙尾) 0.605 

Pearson 相關 -0.051 
光線 

顯著性 (雙尾) 0.103 

Pearson 相關 0.082** 
道路類別 

顯著性 (雙尾) 0.009 

Pearson 相關 -0.102** 
速限 

顯著性 (雙尾) 0.001 

Pearson 相關 -0.014 
道路型態 

顯著性 (雙尾) 0.643 

Pearson 相關 -0.113** 
事故位置 

顯著性 (雙尾) 0.000 

Pearson 相關 0.017 
路面鋪裝 

顯著性 (雙尾) 0.587 

Pearson 相關 -0.019 
路面狀態 

顯著性 (雙尾) 0.544 

Pearson 相關 -0.018 
路面缺陷 

顯著性 (雙尾) 0.565 

Pearson 相關 -0.026 
障礙物 

顯著性 (雙尾) 0.401 

Pearson 相關 0.177** 
視距 

顯著性 (雙尾) 0.000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經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道路設計因素與傷亡類別之

相關性，表4-33相關結果顯示，路面邊緣在顯著水準為0.05時（雙尾），與傷亡類

別具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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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道路設計傷亡類別相關分析 

項目  傷亡類別 

Pearson 相關 -0.057 
號誌種類 

顯著性 (雙尾) 0.068 

Pearson 相關 -0.008 
號誌動作 

顯著性 (雙尾) 0.793 

Pearson 相關 0.032 
分向設施 

顯著性 (雙尾) 0.301 

Pearson 相關 -0.003 
快車道間 

顯著性 (雙尾) 0.932 

Pearson 相關 -0.008 
快慢車道間 

顯著性 (雙尾) 0.790 

Pearson 相關 0.076* 
路面邊緣 

顯著性 (雙尾) 0.014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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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迴歸分析 
 

本研究將採用逐步迴歸分析法針對各類別加以分析，將在各類別中尋找出主

要影響傷亡類別的各因子。分述如下： 

ㄧ、以人為因素之各因子篩選： 

本研究以人為因素九個因子利用逐步迴歸分析法，以傷亡類別為依變數，根

據逐步迴歸分析法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050， F-刪除的機率 >= 0.100，經

分析後共計有五個模式，選入的變數為受傷程度、車輛撞擊部位、飲酒情形、使

用行動電話以及肇事逃逸等五個主要因子，如表4-34所示。 

 

表4-34 人為因素與與傷亡類別逐步迴歸分析 

模式 選入的變數 刪除的變數 方法 

1 受傷程度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2 車輛撞擊部位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3 飲酒情形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4 行動電話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5 肇事逃逸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整理如表4-35所示。 

 

表4-35 人為因素對傷亡類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變數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

數R^2 

增加解

釋量 

F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常數     1.744  

受傷程度 0.182(a) 0.033 0.033 81.626 0.099 0.318 

車輛撞擊部位 0.256(b) 0.066 0.065 83.083 0.009 0.281 

飲酒情形 0.328(c) 0.107 0.106 95.080 -0.019 -0.300 

行動電話 0.343(d) 0.117 0.116 78.768 0.016 0.144 

肇事逃逸 0.346(e) 0.120 0.118 64.431 -0.062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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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九個預測變數預測效標變項（傷亡類別）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共有五個，分別為受傷程度、車輛撞擊部位、飲酒情形、使用行動電話

以及肇事逃逸等變項，多元相關系數為0.346，聯合解釋變異量為0.118，亦即表

中五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傷亡類別0.118的變異量。 

就人為因素之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肇事逃逸」層面的預測能力最

佳，其解釋量為11.8％，其餘依次為「行動電話」、「飲酒情形」、「車輛撞擊部位」

及「受傷程度」層面，其預測能力解釋量分別為11.7％、10.6％，6.5％及3.3

％。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受傷程度」、「車輛撞擊部位」及「行動電話」的

係數為正，表示這三個變項對「傷亡類別」影響為正向，即受傷程度越嚴重，車

輛撞擊部位越多處及開車使用行動電話，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傷亡類別越嚴重。

而「飲酒情形」及「肇事逃逸」的係數為負，表示這二個變項對「傷亡類別」影

響為負向，即減少喝酒開車及真誠面對車禍事故，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傷亡類

別將會減輕。 

人為因素對傷亡類別所得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0.318××××受傷程受傷程受傷程受傷程度度度度＋＋＋＋0.281××××車輛撞擊部車輛撞擊部車輛撞擊部車輛撞擊部位位位位－－－－0.300××××飲酒情飲酒情飲酒情飲酒情形形形形＋＋＋＋

0.1444××××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話話話話－－－－0.053××××肇事逃逸肇事逃逸肇事逃逸肇事逃逸 

 

二、以道路交通事故之天候與環境因素之各因子篩選： 

本研究以道路交通事故之天候與環境因素十三個因子利用逐步迴歸分析

法，以傷亡類別為依變數，根據逐步迴歸分析法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050， 

F-刪除的機率 >= 0.100，經分析後共計有五個模式，選入的變數為視距、速限、

事故位置以及道路型態等四個主要因子，如表4-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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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道路交通事故之天候與環境因素與傷亡類別逐步迴歸分析 

模式 選入的變數 刪除的變數 方法 

1 視距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2 速限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3 事故位置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4 道路型態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整理如表4-37所示。 

 

天候與環境因素十三個預測變數預測效標變項（傷亡類別）時，進入迴歸

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共有四個，分別為「視距」、「速限」、「事故位置」以及「道路

型態」等變項，多元相關系數為0.026，聯合解釋變異量為0.064，亦即表中四個

變項能聯合預測傷亡類別0.064的變異量。 

就環境與環境因素之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道路型態」層面的預測

能力最佳，其解釋量為6.4％，其餘依次為「事故位置」、「速限」及「視距」層

面，其預測能力解釋量分別為4.6％、4.0％及3.1％。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道

路型態」、「事故位置」、「速限」及「視距」的係數為正，表示這四個變項對「傷

亡類別」影響為正向，即道路型態越好、速限越高、視距越好及事故位置越接近

路面邊緣，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傷亡類別越嚴重。 

環境與環境因素對傷亡類別所得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4-37 環境與環境因素對傷亡類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變數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

數R^2 

增加解

釋量 

F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常數     1.785  

視距 0.177(a) 0.031 0.031 33.352 0.045 0.157 

速限 0.204(b) 0.042 0.040 22.353 -0.003 -0.099 

事故位置 0.221(c) 0.049 0.046 17.606 -0.013 -0.296 

道路型態 0.260(d) 0.068 0.064 18.590 0.009 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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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0.157××××視距視距視距視距－－－－0.099××××速限速限速限速限－－－－0.296××××事故位置事故位置事故位置事故位置＋＋＋＋0.250××××道路型態道路型態道路型態道路型態 

 

三、以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設計之各因子篩選： 

本研究以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設計六個因子利用逐步迴歸分析法，以傷亡類

別為依變數，根據逐步迴歸分析法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050， F-刪除的機

率 >= 0.100，經分析後共計有一個模式，選入的變數為路面邊緣主要因子，如

表4-38所示。 

 

表4-38 道路交通事故之道路設計與傷亡類別逐步迴歸分析 

模式 選入的變數 刪除的變數 方法 

1 路面邊緣 . 
逐步迴歸分析法 (準則：F-選入的機率 

<= .050， F-刪除的機率 >= .100)。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整理如表4-39所示。 

 

人為因素六個預測變數預測效標變項（傷亡類別）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共有一個，分別為路面邊緣變項，多元相關系數為0.076，聯合解釋變

異量為0.005，亦即表中一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傷亡類別0.005的變異量。 

就道路設計之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路面邊緣」層面的預測能力，

其解釋量為0.5％。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路面邊緣」的係數為正，表示這「路

面邊緣」變項對「傷亡類別」影響為正向，即越接近路面邊緣其交通事故越嚴重。 

道路設計對傷亡類別所得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傷亡因素=0.076××××路面邊緣路面邊緣路面邊緣路面邊緣 

 

表4-39 道路設計對傷亡類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變數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

數R^2 

增加解

釋量 

F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回

歸係數 

常數     1.912  

路面邊緣 0.076(a) 0.006 0.005 6.030 0.031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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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研究針對96年道路交通事故進行相關資料分析，所得上述分析相關結果

如下： 

一、據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時段統計分析，於上班時段7-10時段與下班16-20時

段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高峰，尤其是下午18時至19時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最

高峰。 

二、以臺東地區天候狀況，駕駛人因天候良好時其車速較快，面對突發狀況時，

無法及時面對及處置，較容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三、台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型態在三岔路、四岔路與直路型態居多，

其中岔路口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佔61.3％，顯示民眾行車禮讓宣導須再加強，

以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另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發生位置於交岔路口週遭發

生之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60.3％，與道路型態中發生岔路口案

件61.3％相為吻合，可推論臺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大約60％事發生於

交岔路口，此ㄧ形態顯示駕駛人於交叉路口未能禮讓行車或未遵守管制燈

號，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四、交通號誌資料分析顯示在無號誌的路口，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比率高達百分之

69.2，如與閃光號誌路口所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其發生比率將更高達80％，

故於此項分析結果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使用者習慣息息相關。 

五、經分析當事人飲酒情況與傷亡類別呈現負相關，代表車輛駕駛人駕駛車輛前

飲酒，其酒精駕駛人經呼氣檢測超過0.80 mg/L或血液檢測超過0.16%發生交

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4.9％，另經分析駕駛人飲酒駕車佔96年道

路交通事故的22.6％。 

六、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中撞擊點為機車前車頭發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

事故22.6％為最高，撞擊點為機車右側車身發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

通事故10.5％為次之，撞擊點為汽車前車頭發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

通事故10.3％為次之；撞擊點為機車兩側車身之道路交通事故，非汽機車佔

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6.6％。 

故經上述依當事人與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顯示，在駕駛人駕駛車輛時，

當事人飲酒狀況、視距兩好與否、民眾的守法觀念與車輛撞擊點等因素，影響道

路交通事故發生A1（死亡車禍）或A2（受傷車禍）息息相關，本研究將針對影

響道路交通事故重要影響因素如何改善或預防，以期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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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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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將針對整個研究結果進行總結，並提出建議及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

議。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發現，第二部分為預防策略，第三部分為

建議。茲將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針對96年道路交通事故進行相關資料分析，所得發現如下： 

七、 時段方面：於上班時段07-10時段與下班16-20時段為發生道路交通

事故高峰，而下午18時至19時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最

高峰。 

八、 天候因素：駛人因天候良好時其車速較快，面對突發狀況時，無法

及時面對及處置，較容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九、 發生事故位置：台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型態在三岔路、

四岔路與直路型態居多，其中岔路口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佔61.3％，顯示民眾行車禮讓宣導須再加強，以降

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另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發生位置

於交岔路口週遭發生之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

事故60.3％，與道路型態中發生岔路口案件61.3％相

為吻合，可推論臺東分局轄區內道路交通事故大約60

％事發生於交岔路口，此ㄧ形態顯示駕駛人於交叉路

口未能禮讓行車或未遵守管制燈號，造成道路交通事

故發生。 

十、 號誌方面：交通號誌資料分析顯示在無號誌的路口，發生道路交通

事故比率高達百分之69.2，如與閃光號誌路口所發生

道路交通事故合計，其發生比率將更高達80％，故此

項分析結果顯示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與道路使用者習慣

息息相關。 

十一、 駕駛人精神狀態：分析當事人飲酒情況與傷亡類別呈現負相

關，代表車輛駕駛人駕駛車輛前飲酒，其酒精經呼氣

檢測超過0.80 mg/L或血液檢測超過0.16%發生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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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4.9％。經分析發現駕駛

人酒後駕車佔96年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22.6％，比率

相當高，危及公共安全。 

十二、 交通事故撞擊點方面：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中撞擊點為機車前車

頭發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22.6％為最

高，撞擊點為機車右側車身發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

道路交通事故10.5％為次之，撞擊點為汽車前車頭發

生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10.3％為次之；

撞擊點為機車兩側車身之道路交通事故，佔96年度道

路交通事故16.6％。 

綜合上述交通事故資料顯示，在駕駛人駕駛車輛時，當事人飲酒狀況、視距

良好與否、民眾的守法觀念與車輛撞擊點等因素，影響道路交通事故發生A1（死

亡車禍）或A2（受傷車禍）的情形息息相關。 

 

 

第二節 預防策略 
 

為有效防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目，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需結合交通工

程、交通教育及宣導、交通執法等多重方式，方能達到預期之目標，其中交通工

程受限於年度預算金額及預算執行限制，交通教育及宣導則需循序漸進方能使社

會大眾對交通法規及駕駛責任普遍認知。台東縣警察局除加強交通事故資料之統

計分析與運用外，並於每週、月報中按時提報檢討各分局A1類交通事故發生件

數與肇事因素，每月詳細分析事故發生時段、地點、肇事因素、事故類型等資料，

提供各分局作為交通執法依據、勤務編排及策進作為之參考。此外台東分局亦應

要求所屬員警加強重點交通違規項目取締工作，嚴正交通執法，以維交通安全及

預防交通事故發生。本研究針對上述交通事故發生情形提出建議提供實務單位參

考，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交通安全宣導 

 

交通安全宣導為交通執法工作項目中較為柔性溫馨之一環，除積極藉由媒體

報導教育、警惕社會大眾外，並自行舉辦或配合縣政府各局室、社團等辦理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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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活動，亦應深入各級校園利用學校課外教學課程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台東分

局辦理各項交通宣導作為分成三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利用各項集會宣導，第二

部分是利用村里廣播系統宣導，第三部份利用公益活動、大型活動或村里活動（包

含各部落豐年祭）宣導。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利用各項集會宣導 

1. 政府法令宣導 

政府各機關可利用媒體，如電視媒體、廣播、網路等多管道，配合

臺東縣境內各廣播電台錄製交通安全、交通疏導、交通執法工作項目宣導

節目，向民眾宣導「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呼籲駕駛人遵守交通規

則，『行至路口減速慢行』、『切勿酒後駕車』、『依規定繫扣安全帽』，以確

保自己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等宣導內容，請民眾務必遵守相關規定，

保障自身生命財產安全。 

 

2. 舉辦治安座談會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及其各所屬分駐（派出）所於各轄區召開治

安座談會，會議中除報告各轄區治安及交通狀況外，亦向民眾宣導交通相

關規則及目前當前執法重點，例如向民眾宣導「鑑於爾來氣溫下降，國人

習慣以食用補品及飲用酒精飲料驅寒暖身，且時序將進入『冬至』、『尾牙』

及『春節』等飲酒之高峰期，民眾飲酒的頻率增加，酒後駕車的機會亦將

提高，除請各單位督屬持續加強『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之宣導，另

請民眾向自己親朋好友宣導『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共同維護家人

及朋友生命財產及社會公共安全。如圖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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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治安座談會 

 

3. 其他集會宣導 

辦理平面媒體廣告針對各項交通執法重點工作項目，設計淺顯易懂

之版面內容於平面媒體刊載，讓民眾知悉現階段警方推動之重要交通工

作，期能配合遵守相關法令規定，達到教育民眾之目的。另製作交通文宣

或利用各種勤務機會、公眾集會並協調傳播媒體、公益團體，有系統、持

續性宣導防制交通事故。臺東縣警察局及臺東分局於週報、晚報及聯合勤

教等各項會議中，要求所屬各單位及其員警加強宣導及作法，宣導內容因

時因地不同，舉例如下 

(1)加強白天取締酒醉(後)駕車勤務，共同防止事故發生，另外各單位應

運用民力，深入鄉間，配合各項活動或利用教會禮拜期間加強宣導。 

(2)請勤區同仁針對轄內酗酒習性人口，列冊加強勸導，並利用村里廣播

系統加強宣導，共同防制事故發生，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3)持續加強取締酒醉(後)駕車，共同防止事故發生，另外應運用民力，

深入鄉間，配合各項活動或利用教會禮拜期間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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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鑑於爾來氣溫下降，國人習慣以食用補品及飲用酒精飲料驅寒暖身

身，且時序將進入「冬至」、「尾牙」及「春節」等飲酒之高峰期，民

眾飲酒的頻率增加，酒後駕車的機會亦將提高，請各單位督屬持續加

強「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之宣導外，並加強勤務執行強度，以

遏止駕駛人酒後駕車之僥倖心理，確保所有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5)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因素，加強轄內易肇事時段、路段交通稽查勤

務，嚴格取締超速、酒後駕車、任意停車、轉彎不當及未戴安全帽等

違規行為，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6)請透過媒體傳播功能，呼籲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行至路口減速慢

行」、「切勿酒後駕車」、「依規定繫扣安全帽」，以確保自己及他人生命

財產安全。 

(7)請透過媒體傳播功能，呼籲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確實依規定車道行

駛、減速慢行，切勿酒後駕車，確保自己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 

 

(二) 利用村里廣播系統宣導 

於各項集會中要求各所屬分駐（派出）所，協調各村里或部落辦公室

利用村里廣播系統向其轄區村（里）民宣導各項安全規則，提醒民眾注意

應注意事項，其中因東部地區係多元民族生活地區，為更加讓民眾了解各

項法令、生活常識及宣導更加落實，因應多元民族生活型態，特別要求宣

導時使用多種語言宣導，使民眾能夠了解宣導內容，以消除語言隔閡，特

別是提醒民眾於晨間或黃昏時段外出時，以穿著亮麗或明顯的衣物行走或

過馬路時應注意來車，以維護自身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三) 利用公益活動、大型活動或村里活動（包含各部落豐年祭）宣導 

利用轄區內舉辦公益活動、大型活動或村里活動（包含各部落豐年祭）

等活動，利用活動現場設置機動派出所，並設計各項不同之宣導活動，以

活潑生動之宣導內容，讓民眾易瞭解相關交通法令規定，達到宣導成效並

深獲各方好評。另透過宣導品發放或舉辦機智問答等相關宣傳型態，除拉

近警察與民眾間距離外，更能使民眾對於交通與治安相關宣導內容更加深

入了解，民眾藉此向其家人宣導相關須遵守之常識（包含交通規則相關問

題及治安上應注意事項）。可視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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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利用公益活動、大型活動或村里活動（包含各部落豐年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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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交通安全設施改善 

(一)改善或增設交通標誌與號誌 

1. 於分局轄內道路交通工程施工路段，加強巡邏勤務，行經施工路段注意道

路工程警示標誌、警示燈號有無正常，發現損毀請立即通知施工單位改正

補齊，防止事故發生。 

2. 請各分駐（派出）所針對轄區內，道路標誌與號誌不明、須改善或增設交

通標誌與號誌時，盡速陳報分局，亦可於晚報中提出，積極改善，排除交

通執法陷阱。如圖5-3所示。 

  

  

  
圖5-3 路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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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狀況改善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雖未直接參與規劃執行交通工程改善工作，惟

基於轄區責任制之理念，平日要求各項勤務過程中，任何交通設施有不合

理之處或道路設施有缺失者，陳報分局承辦人並積極適時提出改善建議

外，並提供警察局交通隊，以交通警察專業看法提議道安會報，請權責機

關儘速改善，並請交通隊，協調交通工程單位改善排除交通執法陷阱。要

求執行巡邏勤務員警行經施工路段應注意道路工程警示標誌、警示燈號有

無正常，發現損毀請立即通知施工單位改正補齊，以防止事故發生。另針

對民眾反映標誌標線號誌設置不當及施工影響行車安全與秩序之路段，經

業務單位審核後，通報主管機關改善，並追蹤辦理情形。 

 

三、加強勤務規劃作為 

本處可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檢討發生交通事故發生因素（包含

整體與個案檢討），第二部分為於易發生交通事故位置加強交通管理作為，

第三部分為強化勤務相關作為（包含取締作為及督導作為），第四部分為專

案勤務。茲將一一分述如下： 

(一)檢討發生交通事故發生之因素（包含整體與個案檢討） 

1. A1類交通事故現場會勘方面 

藉由道安聯席會報體系，逐案辦理A1類交通事故現場會勘，要求相

關路權機關派員參與，共同研議交通工程改善措施，並由警察局交通隊按

月造冊提報縣政府道安會報列管。 

2.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執法作為方面 

(1)發生A1道路交通事故時，依台東縣警察局相關規定，於發生A1道路交通

事故地點，連續十天於該發生時段、時段加強道路交通事故預防作為，

包含加強執法、預防道路交通事故作為。 

(2)發生A1道路交通事故時，加強該地點巡邏及交通稽查勤務，避免道路交

通事故再次發生。 

3. 專案提報道安會報交通工程改善建議案方面 

為維護交通安全與秩序，台東縣警察局積極運用本縣道安會報提案

討論，分析、探討縣內交通工程及道路設施缺失，每月均提出改善建議案，

獲得權責單位研議改善，藉以強化道安會報執行功能，並達到改善交通安

全、提昇道路服務水準及促進行車順暢目標，對本縣交通改善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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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全面佈設「停」、「讓」標誌、標線方面 

台東縣警察局交通隊持續配合縣政府相關路權機關，依新修正「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停」、「讓」標誌與「停」、「讓路線」

標線，擇一設置於本縣無號誌交岔路口，明確劃分路權。 

5. 配合「改善交通大家一起來」、「嚴懲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工作，提報不合

理或未完善交通工程設施方面 

對於本縣轄內不合理速限及速限警告標誌路段以及路口車道佈設、

號誌時制設置不合理處，主動提報交通隊建議改善，並要求所屬於相關交

通工程及不合理號誌未作調整改善前，應以服務宣導方式代替取締，避免

員警執法疑義，確保民眾交通安全與減少民眾對交通執法之誤解。 

 

(二)於易發生交通事故位置加強交通管理作為 

1. 研擬酒後駕車與交通安全、交通執法關聯性分析報告 

鑑於本縣去（95）年度酒駕肇事案件較94年同期呈現成長趨勢，為

有效防制酒後駕車肇事，台東縣警察局交通隊及臺東分局研擬酒後駕車與

交通安全、交通執法之關聯性分析報告，針對酒駕肇事案件與酒駕違規取

締工作進行關聯性分析，藉以瞭解兩者間之關聯性及差異所在，相關資料

內容並作為台東分局執行酒駕取締工作所規劃之日期、時段、地點以及調

整勤務方式之參考依據。 

2. 提供分駐（派出）所轄內易肇事路段（口）、時段、易肇事因素等資料，

作為分駐（派出）所規劃各項防制事故勤務參考 

由警察局交通隊統計分析近95年A1、A2類交通事故資料，依據分析

資料分局轄內針對易肇事路段（口）、事時段、車種、事故當事人年齡分

佈、易肇事因素等各項資料，提供各分駐（派出）所規劃各項交通執法專

案勤務時參考，其除能展現執法績效外，亦能兼顧防制道路交通事故。 

3. 不定時統計分析轄內最新交通事故資料，檢討防制交通事故成效 

由警察局交通隊不定期統計分析最新交通事故資料，台東分局據以

分析資料結合督導各分駐（派出）所執行各項交通執法工作狀況，以瞭解

分駐（派出）所防制交通事故成效，對於防制成效較劣之分駐（派出）所，

協助探討可能導致之因素，並提供策進作為。 

 

(三)強化勤務相關作為（包含取締作為及督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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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締酒後駕車 

為遏止酒後駕車行為，提昇事故防制成效，台東縣警察局現階段每

月規劃全縣性取締酒後駕車勤務，臺東分局亦會每月規劃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並彈性運用執勤地點採集中式或分散式勤務規劃模式，以提高見警率

及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另彈性變換勤務執行時段，遏阻民眾僥倖違規心

態。如此綿密和極高強度之執法勤務作為，不僅展現出執法績效，亦達到

防制A1類交通事故發生之成效。另要求各分駐（派出）所除上述勤務時段

外，「每日」均須規劃區域性取締勤務或巡邏勤務，希藉由嚴正執法減少

酒後駕車事故發生。 

2. 學校週遭交通安全維護 

請各分駐（派出）所加強轄內學校周邊交通安全維護，對騎乘機車

載送學童之家長或學童本身未戴安全帽或未繫妥者，應加強勸導、取締；

對學校周邊之早餐店停車秩序應加強整理，以防止任意停車，造成道路交

通事故發生。 

3. 規劃執行路檢勤務任務分工，以維護執勤安全 

(1) 在執行取締酒測時，必須嚴正做好每項規定程序；處理群眾事件，則

應先期嚇阻，即時逮捕現場暴力、滋事分子，彰顯公權力，遇人力不

足則立即請線上警力支援，發揮警察有效的勤務指揮系統功能。 

(2) 於各個路檢點，規劃執勤專案員警任務分工，相互支援，維護執勤員

警安全，並賦予帶班幹部責任，以促使執勤安全。 

 

(四)專案勤務 

1. 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 

為遏止酒後駕車行為，提昇事故防制成效，台東縣警察局現階段每

月規劃全縣性取締酒後駕車勤務，臺東分局亦會每月規劃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並彈性運用執勤地點採集中式或分散式勤務規劃模式，以提高見警率

及防制交通事故發生；另彈性變換勤務執行時段，遏阻民眾僥倖違規心

態。如此綿密和極高強度之執法勤務作為，不僅展現出執法績效，亦達到

防制A1類交通事故發生之成效。另要求各分駐（派出）所除上述勤務時段

外，「每日」均須規劃區域性取締勤務或巡邏勤務，希藉由嚴正執法減少

酒後駕車事故發生。 

2. 規劃執行「改善交通大家一起來」專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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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訂頒「改善交通大家一起來」道安執法實施計

畫，其中加強取締違反路權違規，保護人民生命安全部分，自本（96）年

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分4階段嚴格取締重點行為。 

(1) 第一階段（自96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執法重點項目如下： 

A.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 

B. 行人穿越道不讓行人先行。 

C. 嚴重超速（超速 40 公里以上）。 

D. 轉彎、變換車道不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E.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2) 第二階段（自96年4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執法重點項目如下： 

A. 左、右轉彎不依規定駛入內、外（或左、右轉彎專用）車道。 

B. 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在快車道右轉。 

C. 設有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用轉彎專用車道。 

D. 設有禁止左轉標誌處所違規左轉。 

(3) 第三階段（自96年7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執法重點項目如下： 

A. 汽車違規行駛機車優先道。 

B. 汽車違規行駛慢車道。 

C. 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 

3. 執行「嚴懲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工作 

「嚴懲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工作自本（96）年1月1日起，由內政部

警政署規劃每月1次連續3日之全國同步專案勤務，加強取締「酒後駕車」、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嚴重超速（超速40公里以上）」、「行駛路肩」、

「大型車、慢速車未依規定行駛外側車道」、「蛇行、大型車惡意逼迫小車」

等6項惡性交通違規（後3項為高速公路執法項目），並強化「隱匿性執法」，

以遏阻駕駛人違規之僥倖心態。 

4. 執行路權專案工作 

賡續推動「路權優先安全第一」專案工作，取締有關路權之重點違

規項目計有20項，其目的在養成用路人遵守路權習慣，減少肇事責任歸屬

爭議，進而保障用路者權益，並促進道路交通順暢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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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警察工作包含強制及服務兩種性質，因此，警察人員在執法過

程中，也會觸及到民眾實質與感受認知不同的問題，例如在從事員警執法

取締勤務時，基本上警察同仁就是站在服務及預防等執法角度來保護民

眾，雖然干涉取締勤務讓民眾覺得「厭惡」，但本質上，卻是為保障民眾生

命財產而努力，建議如下： 

(一) 本研究肇因分析結果與對策提供各分駐（派出）勤務規劃及執行參

考。 

(二) 加強民眾道路交通安全宣導使社會大眾對交通法規及駕駛責任熟

悉與認知； 

(三) 強化員警專業能力與處理技巧，落實公權力之執行。 

二二二二、、、、    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一) 可針對警察人員執法時及工作心態上之心理狀態做研究，以探討這

羣辛苦工作內心感受。交通事故的處理，往往會有來自各方的壓

力，如親友、長官及各級民意代表等等。所以對於這羣專業執法人

員，在工作心態與心理狀態上須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二) 除了量化研究之外，建議加入質化深度訪談之研究，藉以了解交通

專業執法人員之工作能力及心態。由多樣不同的研究方法及不同角

度的研究探討，更可增加研究的精確度。 

(三) 研究構面除了本研究所提就構面外，可加入其他交通事故處理專業

訓練與分析判斷。研究的構面增加，可發現更多的問題與對策，相

對的可以提昇交通事故處理的成效；提昇交通道路工程的改善；更

可提昇人車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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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名  稱：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民國 97 年 07 月 15 日 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

輛 (包括機器腳踏車) 。 

二、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三、貨車：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之汽車。 

四、客貨兩用車：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五、代用客車：指不載貨時代替客車使用之貨車。 

六、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七歲兒童之客車。 

七、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

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憲警巡邏車、

工程車、教練車、殘障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

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館運靈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

他車輛。 

八、曳引車：指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 

九、拖車：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依其重量等

級區分，總重七百五十公斤以上者為重型拖車，未滿七百五

十公斤者為輕型拖車。 

一○、全拖車：指具有前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汽車之拖車。 

一一、半拖車：指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 

一二、拖架：指專供裝運十公尺以上超長物品並以物品本身連結

曳引車之架形拖車。 

一三、聯結車：指汽車與重型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一四、全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或一輛汽車與一輛或一輛以上重

型全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一五、半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重型半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一六、車重：指車輛未載客貨及駕駛人之空車重量。 

一七、載重：指車輛允許載運客貨之重量。 

一八、總重：指車重與載重之全部重量。 

一九、總聯結重量：指曳引車及拖車之車重與載重之全部重量。 

二○、雙軸軸組：兩個車軸其相鄰車軸中心點之距離小於二‧四

公尺，且由廠商宣告所形成之車軸組合。 

二一、參軸軸組：三個車軸其相鄰車軸中心點之距離小於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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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且由廠商宣告所形成之車軸組合。 

二二、第五輪載重量：指曳引車轉盤所承受之重量。 

二三、市區雙層公車：指具有上下兩層座位及通道，專供市區汽

車客運業作為公共汽車使用之客車。 

前項第一款所指之汽車，如本規則同一條文或相關條文就機器腳

踏車另有規定者，係指除機器腳踏車以外四輪以上之車輛。 

第    3    條 汽車依其使用性質，分為下列各類： 

一、客車： 

（一）大客車：座位在十座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客車、

座位在二十五座以上或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幼童專用

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幼童管理人及營業車之服

務員在內。 

（二）小客車：座位在九座以下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四座以下之

幼童專用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在內。 

二、貨車： 

（一）大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之貨車。 

（二）小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之貨車。 

三、客貨兩用車： 

（一）大客貨兩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並核定載人座位，

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並核定載重量之汽車。 

（二）小客貨兩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

在九座以下，並核定載人座位及載重量，其最後一排座椅

固定後，後方實際之載貨空間達一立方公尺以上之汽車。 

四、代用客車： 

（一）代用大客車：大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大客車，其

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二十五人。 

（二）代用小客車：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小客車，其

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九人。 

五、特種車： 

（一）大型特種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座

以上之特種車。 

（二）小型特種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或全部座位在

九座以下之特種車。 

六、機器腳踏車： 

（一）重型機器腳踏車： 

      1.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逾五十立方公分且在二百五十立方公分

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五馬



 82 

力且在四十馬力（HP）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四十

馬力（HP）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二）輕型機器腳踏車： 

      1.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 

（1）汽缸總排氣量在五十立方公分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

車。 

（2）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在五馬

力（HP）以下、一．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一千瓦）

以上或最大輸出馬力小於一．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

小於一千瓦），且最大行駛速率逾每小時四十五公里

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2.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電動機器腳踏車之馬達及控制器

最大輸出馬力小於一．三四馬力（電動機功率小於一千

瓦），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四十五公里以下之二輪

機器腳踏車。 

第    4    條 汽車依其使用目的，分為左列二類： 

一、自用、機關、學校、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自用而非經營

客貨運之車輛。 

二、營業汽車運輸業以經營客貨貨運為目的之車輛。 

第    5    條 汽車駕駛人分類如左： 

一、職業駕駛人：指以駕駛汽車為職業者。   

二、普通駕駛人：指以駕駛自用車而非駕駛汽車為職業者。  

第    6    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

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

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

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

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二、三輪以上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三輪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第    7    條 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或其他使用道路之行為人，違反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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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規定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處罰；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未規定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公路法、市區道路條

例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處罰。 

   第 二 章 汽車牌照 

第    8    條 汽車牌照包括號牌、行車執照及拖車使用證，為行車之許可憑證，

由汽車所有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經清繳其所有違反公路

法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之罰鍰及未繳納之汽車燃料使用

費並檢驗合格後發給之。但拖車號牌及拖車使用證得由使用人申

請之。 

第    9    條 汽車號牌之型式、顏色及編號，按其種類由交通部定之。 

前項汽車號牌之型式、顏色及編號變更時，公路監理機關應通知

汽車所有人限期換領新型號牌，逾期未換領又未申請延期者，其

牌照不得使用，經再通知逾期仍不換領號牌，其牌照應予註銷。 

第   10    條 汽車牌照不得偽造、變造或矇領，並不得借供他車使用或使用他

車牌照行駛。 

第   11    條 汽車號牌懸掛位置，除原設有固定位置外，應依下列規定懸掛固

定： 

一、汽車號牌每車兩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

置。 

二、曳引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

位置。 

三、機器腳踏車及拖車號牌每車一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後端之

明顯適當位置。但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大

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號牌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起

每車二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其前

方號牌並得以直式或橫式之懸掛或黏貼方式為之。 

四、汽車及曳引車臨時號牌每車二面，應黏貼於車輛前後端之適

當位置，機器腳踏車及拖車臨時號牌每車一面，應黏貼於車

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 

五、汽車及曳引車試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懸掛於車輛前後端明顯

適當位置，機器腳踏車及拖車試車號牌每車一面，應懸掛於

車輛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 

汽車號牌不得變造損毀、塗抹或粘貼其他材料、加裝邊框或霓虹

燈、裝置旋轉架、顛倒懸掛或以安裝其他器具之方式使不能辨認

其牌號，並不得以他物遮蔽，如有污穢，致不能辨認其牌號時，

應洗刷清楚。 

汽車號牌有裁剪或扭曲懸掛者，以損毀號牌論。 

第   12    條 汽車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應隨車攜帶，以備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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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汽車號牌之一面或二面如遺失或損壞時，汽車所有人應向公路監

理機關，重新申領牌照。但汽車號牌遺失者，應檢附警察機關車

牌遺失證明單。 

汽車行車執照或拖車使使證如遺失或損壞時，應由汽車所有人或

拖車使用人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   14    條 汽車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每三年換發一次，機器腳踏車行車執

照每二年換發一次，自原發照之日起算，期滿前後一個月內，須

申請換領新照始得行駛。 

第   15    條 汽車新領牌照應申請登記。 

汽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申請異動登記。 

一、過戶。 

二、變更。 

三、停駛。 

四、復駛。 

五、報廢。 

六、繳銷牌照。 

七、註銷牌照。 

第   16    條 汽車所有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下列規定提

出證明文 

件： 

一、以個人名義申請登記者，應繳驗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或

僑民居留證明。如繳驗證件不能清楚辨認者，並應繳驗有效

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第二身分證明文件。 

二、以機關、學校或團體名義申請登記者，除應有該機關、學校

或團體正式證明文件外，並應提具財稅機關編配之統一編

號。如其證明文件為影本者，應另繳驗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影本。 

三、以公司、行號名義申請登記者，應繳驗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

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

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並應提具財稅機關編配之

統一編號，如係以公司、行號之聯絡處、辦事處或通信處名

義登記者，除應憑總公司、行號之證明外，亦應提具總公司、

行號之財稅機關編配之統一編號。但其繳驗之證明文件為影

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

本。 

四、以執行業務者名義申請登記者，應繳驗該執行業務者負責人

身分證影本及執業證明文件或所屬公會出具之證明，並提具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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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應繳驗國

民身分證、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及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核發之同意文件。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原汽車所有人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過戶

者，得憑各 

該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過戶之委託書或

當地汽車商業同業公會開具之證明書申請登記，並另繳驗汽車買

賣業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汽車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及代辦人身

分證，始得辦理。以當地汽車商業同業公會開具之證明書申請登

記者，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得以影本審驗。 

前項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過戶，如係辦理機器腳踏車過戶者，其

證明書並得由當地機車修理業職業工會開具。但其繳驗之工會會

員證與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上之負責人應屬同一人。 

前二項之汽車買賣業，應依法辦妥公司或行號登記，並經當地公

路監理機關登記列管，且無偽造、變造證件或虛偽不實之情事者，

方得辦理受託代辦過戶業務。 

汽車所有人委託汽車買賣業以外之他人代辦汽車過戶者，除繳驗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外，應另繳驗代辦人身分證與汽車

所有人有效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證明文件。但

汽車所有人有效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證明文件

得以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文件代替之。 

從事汽車運輸業者，不得領用與其經營性質相同種類之自用車牌

照。但因行政或修護需要者，公路監理機關得以其營業車輛每五

十輛發給一付之比例，發給自用小型車牌照一付，十輛以上未滿

五十輛者以一付計。自用大客車、自用大貨車、自用大客貨兩用

車、自用小貨車或幼童專用車牌照，不得以個人名義申請登記，

但以直接從事生產，需裝載本身所需或生產之物品時，經公路監

理機關核准，得申請領用自用大貨車、自用小貨車牌照，其審核

規定如附件一及附件一之一。 

申領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以個人名義領照使用之自用小型

汽車為限，其審核規定如附件一之二。 

第  16- 1 條 以個人名義申請機器腳踏車新領牌照登記，如係委託機車商業同

業公會會員代辦，得憑車主國民身分證影本及當地機車商業同業

公會開具之證明書申請登記，並另繳驗代辦業者之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機車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及代辦人身分證正本，始得辦理。

以當地機車商業同業公會開具之證明書申請者，其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得以影本審驗。 

第   17    條 汽車所有人申請新領牌照登記應依下列規定繳驗車輛來歷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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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驗合格後發給牌照： 

一、國內製造之車輛，應繳驗車輛出廠與貨物稅完（免）稅照證

及統一發票。 

二、國內製造之車身，應繳驗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免）稅照證

及車身之統一發票。 

三、進口之車輛： 

（一）向貿易商或經銷商購買新車者，應繳驗海關進口與貨物稅

完（免）稅證明書、出廠證明、貿易商或經銷商開立之統一發票。 

（二）購買免稅進口轉售車輛者，應繳驗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

稅證明書、補繳貨物稅之完稅照或免稅證明及讓渡書。 

（三）公司、行號、法人團體或個人輸入自行使用之車輛，應繳

驗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及出廠證明。 

四、機關、學校、團體標售或拍賣者，應繳驗該機關、學校或團

體正式證明文件，其原屬免稅車輛者，並應繳驗補繳貨物稅

之完稅照。 

五、軍用車輛換領普通牌照者，應有軍車管理機關證明文件及補

繳貨物稅之完稅照或免稅證明。 

國產及進口之車輛均應符合交通部規定之安全檢驗標準，並應經

車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驗合格，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始得

辦理登記、檢驗、領照。 

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輛發照時，除應查驗前項車輛規格審查或審

驗合格文件外，並應依相關規定登記檢驗合格後，始予發照。 

第  17- 1 條 機器腳踏車、小客車、小客貨兩用車及小貨車所有人申請新領牌

照登記，應繳交車輛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出具，經內政部認

可，施加於車輛特定零組件之防竊辨識碼完工證明文件，始得辦

理新登檢領照。 

前項實施日期、特定零組件項目、實施車種、防竊辨識碼技術及

完工證明文件之申請與核發作業規定，由內政部訂定公告之。 

第   18    條 汽車在未領有正式牌照前，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申領臨時牌

照： 

一、駛往海關驗關繳稅。 

二、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接受新領牌照前檢驗。 

三、買賣試車時。 

四、因出售或進口由甲地駛往乙地時。 

五、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 

第   19    條 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依左列規定： 

一、依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申領者，均不得超過五日。但有正當

理由申請再領者，各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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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前條第四款申領者，得視行程需要核定。但在同一省市不

得超過一五日。 

三、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應由入境之公路監理機關核發臨時牌

照，最多不得超過三個月，並於出境時繳回。 

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屆滿後，應即將該牌照向公路監理機關繳銷之。 

領用臨時牌照之車輛，不得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第   20    條 汽車運輸、買賣、製造、修理業、汽車研究機構，因業務需要試

行汽車時，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領試車牌照憑用，但應遵守左列

規定： 

一、不得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二、應在指定路線或區域內行駛。 

三、按季或按年領用，期滿仍需續用時，應於期滿十日內向原發

照機關換領新照。 

四、請領試車牌照時，應按規定費率繳納押牌費、租牌費。 

五、試車牌照領用期滿或不予繼續使用時，應將所領牌照繳還原

發照機關。 

前項試車牌照屬於機器腳踏車使用者，限由機器腳踏車製造業及

研究機構申領，並須遵守前項各款規定。 

第   21    條 汽車所有人具有同一型式之汽車在五輛以上或汽車修理廠備置新

品引擎者，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領預備引擎使用證。 

預備引擎限換用於同一型式之汽車，換用時免辦變更登記手續。

但須將預備引擎使用證連同行車執照隨車攜帶。 

汽車預備引擎應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登記後，發給使用證。 

汽車預備引擎使用證有效期限一年，期滿後如換領新證時，仍應

依照前項規定檢驗。 

第   22    條 汽車過戶登記應由讓與人與受讓人共同填具汽車過戶登記書，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請，並應繳驗左列證件： 

一、原領之汽車新領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二、行車執照。 

公路監理機關於審核各項應備證件相符後，即予辦理過戶登記，

換發新行車執照。 

第   23    條 汽車車身式樣、輪胎隻數或尺寸、燃料種類、座位、噸位、引擎、

車架、車身、頭燈等設備或使用性質、顏色、汽車所有人名稱、

地址等如有變更，均應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記。 

前項變更登記，除汽車所有人名稱、地址等變更時，免予檢驗外，

餘均須檢驗合格。 

引擎或車架變更，以型式及燃料種類相同者為限。 

第一項汽車設備規格之變更應符合附件十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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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1 條 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不得變更： 

一、底盤設備： 

（一）方向盤位置。 

（二）傳動系統設備：指汽車之排檔型式、驅動方式、變速箱及

齒輪箱。 

（三）煞車作用設備：指煞車作用種類（總泵、分泵及油管）及

防滑煞車系統。 

（四）懸吊系統：指支臂、三角架與連桿機構。 

二、引擎設備：指引擎之機械或渦輪增壓系統、氮氣導入裝置設

備。 

三、車身設備： 

（一）車身外附加燈飾。 

（二）車燈噴色或貼膠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機器腳踏車下列設備規格不得變更： 

一、引擎設備：指引擎之機械或渦輪增壓系統、氮氣導入裝置設

備。 

二、車身設備：車燈噴色或貼膠紙。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第   24    條 汽車變更登記，應由汽車所有人填具異動登記書，檢同行車執照

及原領之汽車新領牌照登記書車主聯，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如

變更引擎或車身者，並應繳驗來歷證件。 

依第二十三條辦理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者，另應依附件十五規定繳

驗相關證明文件。 

使用中車輛經依規定取得車輛安全審驗合格報告者，得向公路監

理機關辦理使用液化石油氣為燃料（含單、雙燃料）、車輛後懸

部分大樑、附掛拖車、軸組荷重及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變更登記

檢驗。 

前項作業規定由交通部定之。 

公路監理機關於審核各項應備證件相符後，即予辦理變更登記，

並換發新行車執照，變更記錄如與行車執照上所載項目無關者，

免換行車執照。 

第  24- 1 條 計程車得設置車頂廣告看板架。 

計程車設置車頂廣告看板架者，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向公路監

理機關申請檢驗及變更登記： 

一、經交通部認可之專業機構審驗合格之車頂廣告看板架型式審

驗報告。 

二、行車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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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車新領牌照登記書。 

四、異動登記書二份。 

安裝車頂廣告看板架者應投保責任保險，並應於保險到期前辦理

續保手續。 

前項保險以每一型式產品為一投保單位，每一投保單位之最低保

險金額應包含下列各條件：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五十萬元。 

四、設置車頂廣告看板架審驗作業規定如附件十四。 

第   25    條 汽車因故停駛或依法令規定責令停駛時，應填具異動登記書向公

路監理機關辦理停駛登記，並將號牌及行車執照繳存。 

第   26    條 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一年，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超過停駛期限註銷牌照之車輛，如須復駛時，應依規定向公路監

理機關重新申領牌照。 

第   27    條 停駛車輛復駛時應填具異動登記書向原登記停駛之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認可並予登記後，發還牌照。 

第   28    條 汽車因機件損壞停駛或停駛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於復駛時，應

經檢驗合格後，始得將牌照發還。 

第   29    條 汽車引擎、底盤、電系、車門損壞應即停駛修護，其不堪修護使

用時，應申請報廢。 

公路監理機關實施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發現汽車有前項情事經覆

驗不合格時，應責令報廢。 

第   30    條 汽車報廢，應填具異動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

並同時將牌照繳還。 

廢棄車輛經由警察、環保機關 (構) 處理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認可之環保機構應通知公路監理機關逕予以報廢登記；其通知作

業規定，由交通部會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另定之。 

報廢之汽車，不得再行申請登記檢驗領照使用。 

第   31    條 汽車因新領牌照、過戶或變更地址而非屬同一公路監理機關管轄

者，應依照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向公路監

理機關申請辦理，登記之公路監理機關於辦妥新領、過戶或變更

登記後，除將新領牌照登記書、過戶登記書或異動登記書留存一

聯備查外，應即將其車籍之電腦資料移轉管轄之公路監理機關列

管。 

第   32    條 汽車牌照之登記主體已不存在及融資性租賃車輛租用人登記主體

不存在或其領用資格喪失者，其繼承人、負責人、清算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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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出租人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異動登記。 

汽車牌照不需使用時，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繳銷。 

汽車繳銷牌照後重行申領執照時，應繳驗已辦妥之異動登記書及

原新領牌照登記書。 

第   33    條 前條第一項應申請異動登記之義務人未辦理異動登記者，公路監

理機關得催告該義務人於十五日內辦理異動登記，逾期未辦理

者，或經有關機關 (構) 依法公告後仍無人認領之車輛，公路監

理機關應逕行註銷該車輛牌照。 

汽車牌照受註銷處分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予登記註銷，除以汽

車牌照註銷處分書通知汽車所有人外，並將資料提供警察機關及

稅捐機關。 

汽車所有人於汽車失竊時，應檢附警察機關車輛失竊證明單並填

具異動登記書，向管轄之公路監理機關申辦註銷牌照登記。 

經註銷牌照之汽車重行申領牌照時，應繳驗異動登記書或牌照註

銷處分書及原領牌照登記書車主聯。如係失竊註銷牌照車輛，並

應繳驗向司法或警察機關領回車輛之證明，註銷時原牌照未繳回

者，並應同時追繳。 

第   34    條 汽車牌照登記書或過戶登記書如有遺失，應申請補發。 

第   35    條 汽車檢驗分為申請牌照檢驗、定期檢驗及臨時檢驗三種。 

第   36    條 汽車檢驗應按指定日期將車輛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場所或指定

地點接受檢驗。 

第   37    條 汽車丈量量計方法，應依左列規定。 

一、車長：自前保險桿至車尾最末端之長度。 

二、車寬：車身左右最大之寬度。 

三、車高：自地面至車身最高點之高度。 

四、輪距：左右輪胎中心線之距離，雙輪者以左右雙輪中心線之

距離為準。 

五、軸距：前軸中心點與後軸中心點間之距離，多軸者，以前軸

或前軸組中心點與最後軸中心點間之距離為準；半拖車以第

五輪中心至最後軸中心點間之距離為準。 

六、最遠軸距：車輛最前軸中心點與最後軸中心點間之距離。 

七、後懸：最後軸中心點與車尾間之距離，但保險桿不計在內。 

八、段差。汽車車寬小於所附掛之拖車時，拖車單邊超出汽車部

分之尺寸；其量度以兩車中心線為準。 

第   38    條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1.大客車不得超過十二．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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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貨車不得超過十一公尺。 

      3.全聯結車不得超過二十公尺。 

      4.半聯結車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6.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機器腳踏車不得

超過四公尺；汽缸總排氣量未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機

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二．五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

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

十公分。 

2.機器腳踏車除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外，重型及普通輕型

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一．三公尺，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

不得超過一公尺。 

（三）全高： 

      1.市區雙層公車不得超過四．四公尺。 

      2.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之前單軸後單軸大客車不得超過三．六公尺。但自中華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前單軸後單軸

大客車均不得超過三．六公尺。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

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新型式大客車不得超

過三．五公尺。但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新

登檢領照之大客車均不得超過三．五公尺。 

      3.其餘各類大型車不得超過三．八公尺。 

      4.小型車不得超過全寬之一．五倍，其最高不得超過二．

八五公尺。 

      5.機器腳踏車不得超過二公尺。 

二、軸組荷重之限制： 

（一）單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公噸。 

（二）雙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四．五公噸。 

（三）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車輛軸組荷重限制如下： 

      1.單軸：軸荷重每軸不得超過十公噸。 

      2.雙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七．五公噸。 

      3.參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二公噸。 

三、總重或總聯結重量之限制： 

（一）前後均為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十五公噸。 

（二）前單軸後雙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噸。 

（三）前雙軸後單軸車輛總重量不得超過二十公噸。 

（四）全聯結車：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四十二公噸。 



 92 

（五）半聯結車：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三十五公噸。 

（六）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汽車，應符合附件十一之規定。 

四、後懸： 

（一）客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 

（二）貨車及客貨兩用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五十。 

（三）具有特種裝置之特種車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六．六。

但承載客貨部分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五十。 

五、段差：小型車及其所附掛之拖車，段差不得超過十五公分。 

經內政部核定之消防車得使用前雙軸後雙軸式，且不受前項之限

制。但仍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不得超過十五公尺。 

（二）全寬不得超過二．六公尺。 

（三）全高不得超過四．二公尺。 

二、軸組荷重之限制： 

（一）單軸：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十二公噸。 

（二）雙軸軸組：軸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公噸。 

（三）參軸軸組：軸組荷重每組不得超過二十二公噸。 

三、總重不得超過四十公噸。 

四、後懸不得超過軸距百分之六十六．六。但承載客貨部分不得

超過軸距百分之五十。 

第   39    條 汽車申請牌照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應與來歷憑證相符。除

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拖車標識牌及車身（架）號碼打刻應

符合附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排氣管完好，排放空氣污染物符合管制規

定。 

三、方向盤應在左側。 

四、腳煞車、手煞車效能、平衡度合於規定。 

五、著地輪應為四輪以上，最前軸著地應為二輪。前輪側滑度合

於規定。 

六、各種喇叭應合於規定且不得裝設可發出不同音調之喇叭。 

七、各種燈光應符合附件七規定。 

八、車輛尺度、顏色、車身式樣與紀錄相符，車身標識合於第四

十二條之規定。 

九、車窗、擋風玻璃未黏貼不透明反光紙，計程車車窗玻璃除依

規定標識車號外，並不得黏貼不透明之色紙或隔熱紙。 

十、雨刮、照後鏡完備，平頭大型車有前照鏡。 

十一、座位符合第四十一條規定。各類車前排及小客車全部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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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裝置安全帶。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經車輛型

式安全審驗之新型式大客車及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

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大客車全部座位應裝置安全帶。 

十二、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小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及幼童

專用車應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其規定如附件五，並自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一日起所使用之滅火器應為符合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之汽車用滅火器，且大客車應於車輛後半

段乘客取用方便之處，另設一具汽車用滅火器。 

十三、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位置合於規定。 

十四、曳引車、經核可附掛拖車之小型車及拖車除依照一般汽車

檢驗規定外，其聯結設備應完善；拖車煞車效能平衡度合

於規定；煞車燈、方向燈、號牌號、車寬燈、倒車燈、尾

燈、危險警告燈及反光標識良好，位置合於規定。 

十五、大貨車及拖車左右兩側之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之安全防護

裝置（或保險槓）合於規定。 

十六、車高三．五公尺以上之汽車傾斜穩定度合於規定。自中華

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車高三．四

公尺以上之新型式大客車及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

起新登檢領照車高三．四公尺以上之大客車，亦同。 

十七、車輛之車身變更打造全高為三‧四公尺以上大客車或三‧

五公尺以上其他車輛或特種車者，應檢附汽車底盤製造廠

之符合安全書面證明文件，特種設備應符合規定，並取得

合法車身打造工廠之施工證明。 

十八、隨車有車輛故障標誌。 

十九、使用燃料為液化石油氣者，其各項裝備應符合附件十之規

定；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其各項裝備應符合附件十

三之規定。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式大貨車及傾卸式半拖車貨廂容積

應合於規定。 

二十一、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前條規定外，其

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七月一日起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一規

定。 

二十二、使用自動排檔之小客車及小客貨兩用車，自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國內產製者以出廠日為準，進口者以

裝船日為準，應裝設未踩煞車踏板無法由停車檔排出檔位

之自動排檔鎖定裝置。 

二十三、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前後端尖角、側面突出物應合乎規定。 

二十四、總聯結重量及總重量在二十公噸以上之新登檢領照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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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應裝設具有連續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時間功

能之行車紀錄器（以下簡稱行車紀錄器）。自中華民國九

十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八公噸以上未滿二十公噸汽

車、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及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八公噸以

下營業大客車，亦同。並應檢附行車紀錄器經審驗合格之

證明。 

二十五、應查驗罐槽車之罐槽體檢驗（查）合格之有效證明書。

高壓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定有關高壓

容器檢查之法令辦理；常壓液態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常壓

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二十六、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半拖車及裝載砂石、土方且

總重量在二十公噸以上之傾卸框式大貨車，自中華民國九

十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應裝設具有顯示車輛載重功

能且合於規定之載重計。 

二十七、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自中華民

國九十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轉彎

及倒車警報裝置。 

二十八、幼童專用車及校車之車身左右兩側與後方車身標示之倒

三角形黃色部分，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領

照，應使用合於規定之反光識別材料。 

二十九、幼童專用車之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十二之規定。 

第  39- 1 條 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號碼及拖車標識牌與紀錄相符，號牌完好，

並依規定懸掛。除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外，拖車標識牌及車身

（架）號碼打刻應符合附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排氣管完好，排放空氣污染物符合管制規

定。 

三、腳煞車、手煞車效能、平衡度合於規定。 

四、前輪側滑度合於規定。 

五、各種喇叭應合於規定且不得裝設可發出不同音調之喇叭。 

六、各種燈光完備，作用正常。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頭燈設備

變更者，其燈光應符合附件十五之變更檢驗規定。 

七、車輛尺度、顏色、車身式樣與紀錄相符，車身標識完好合於

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大客

車車重應與紀錄相符。 

八、車窗、擋風玻璃未黏貼不透明反光紙，計程車車窗玻璃除依

規定標識車號外，並不得黏貼不透明之色紙或隔熱紙。 

九、雨刮、照後鏡完備，平頭大型車有前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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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座位數應與行車執照登載核定數相符。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

一日以後新登記領照之各類車前排及小客車全部座位安全

帶完備。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全部座

位應裝置安全帶。但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登

檢領照且不行駛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快速道路或標高五百

公尺以上山區道路之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車輛，除前排

座位外，得免裝設。 

十一、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小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及幼童

專用車應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其規定如附件五，並自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一日起，使用之滅火器應為符合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之汽車用滅火器，且大客車應於車輛後半段乘客

取用方便之處，另設一具汽車用滅火器。 

十二、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位置合於規定。 

十三、曳引車、經核可附掛拖車之小型車及拖車除依照一般汽車

檢驗規定外，其聯結設備應完善；拖車煞車效能平衡度合於

規定；煞車燈、方向燈、號牌燈、車寬燈、倒車燈、尾燈、

危險警告燈及反光標識良好，位置合於規定。 

十四、大貨車及拖車左右兩側之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之安全防護

裝置（或保險槓）合於規定。 

十五、使用燃料為液化石油氣者，應檢附一個月內經合格工廠檢

測合格之紀錄表。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檢附一個月

內經車輛專業技術研究機構依附件十三壓縮天然氣汽車燃

料系統定期檢驗規定檢驗之壓縮天然氣燃料系統定期檢驗

合格紀錄表。 

十六、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式大貨車及傾卸式半拖車貨廂容積

應合於規定。 

十七、大客車尺度除全長、全寬、全高應符合第三十八條規定外，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新登記領照之大客車，其

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六之二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

月一日以後新登記領照之大客車，其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

件六之一規定。 

十八、總聯結重量及總重量在二十公噸以上之新登檢領照汽車，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本規則修正發布施行日

起，應裝設行車紀錄器；其為八公噸以上未滿二十公噸之新

登檢領照汽車，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亦同。自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應裝設行車紀錄

器。並應檢附行車紀錄器經定期檢測合格之證明。 

十九、應查驗罐槽車之罐槽體檢驗（查）合格之有效證明書。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半拖車及裝載砂石、土方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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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在二十公噸以上之傾卸框式大貨車，應依規定裝設載重

計，其實施日期由交通部另定之。 

二十一、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轉彎及倒車警報

裝置。 

二十二、幼童專用車及校車之車身左右兩側與後方車身標示之倒

三角形黃色部分，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應使用

合於規定之反光識別材料。 

二十三、幼童專用車之車身各部規格，應符合附件十二之規定。 

二十四、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應檢附依法領有營利事

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之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四個月內

保養紀錄表（卡），其保養檢查項目如附件十六。 

第  39- 2 條 機器腳踏車申請牌照檢驗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引擎或車身號碼與來歷憑證相符。 

二、前後煞車效能合於規定。 

三、前後輪左右偏差合於規定。 

四、各種喇叭合於規定且不得裝設可發出不同音調之喇叭。 

五、各種燈光與標誌應符合附件七規定。 

六、車輛型式、顏色與紀錄相符。 

七、左右兩側之照後鏡、擋泥板合於規定。 

八、各部機件齊全作用正常。 

九、不得加掛邊車。 

十、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車輛空重（含電池）應在七十公斤以下。 

十一、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之輪胎直徑應在三百公釐以上，四百

二十公釐以下，輪胎寬度應在七十五公釐以上，一百公釐以

下。 

十二、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之超速斷電功能應合於車速超過每小

時四十五公里，電動機電源應能於三秒內自動暫停供電之規

定。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之故障斷電功能應合於控制系統超

速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三秒內電動機電源應能自動斷電

之規定。 

十三、車輛尺度應合於第三十八條規定。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前項申請牌照檢驗

規定辦理。 

第  39- 3 條 汽車臨時檢驗之標準，依定期檢驗之規定；機器腳踏車臨時檢驗

之標準，依申請牌照檢驗之規定。 

汽車所有人除依規定接受車輛檢驗外，應依原廠規定時間自行實

施保養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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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汽車載重噸位之核定，應依左列規定： 

一、車重 將空車過磅按實際重量登記。 

二、載重 

 (一) 原廠車輛說明書上未列載重量，僅列總重量者，應將總重

量減去空車重量後核定載重量。 

 (二) 無總重量而僅有載重量說明書者，按載重量噸位核定。 

 (三) 有總重量及載重量者，按實際車身重量增減，使與總重量

相符。 

三、總重參照原廠說明書載明之總重量核定。但經交通部另行核

定者，依其核定辦理。 

第   41    條 汽車座位立位之核定，應依左列規定： 

一、小客車不得設立位，每一座位不得少於三十八公分寬、六十

五公分深。但駕駛人座位之寬度不得少於六十公分。 

二、大客車每一座位不得少於四十公分寬、七十公分深；每一立

位前後以二十五公分、左右以四十公分計算。但車內高度未

達一百八十五公分者，不得設立位。 

三、幼童專用車不得設立位，其幼童座位應符合附件十二之規定。

但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之座位，應依第一款之規定為準。 

四、貨車駕駛室每一座位之寬度，不得少於三十八公分。但駕駛

人座位寬度不得少於六十公分，連駕駛人座位不得超過三個

座位。 

前項第二款之大客車並應核定其總重量。 

第   42    條 車輛車身顏色及加漆標識，應依下列規定： 

一、大客車、大貨車、小貨車、拖車、大型客貨兩用車及特種車，

應於車廂兩邊顯明位置標示汽車所有人名稱，融資性租賃車

輛應標示租用人名稱；其為平板式汽車或車廂兩邊無法標示

者，得於兩邊車門標示。但以個人名義領照使用之車輛、車

身兩邊無法標示之拖車及執行特殊任務有保密必要之公務

車輛經所屬機關核可並敘明該車用途向車籍所在地公路監

理機關申請於行車執照或牌照登記書上註記「免標示所有人

名稱」者，得不須標示。 

二、大客車應於門旁標示牌照號碼及乘客人數，營業大客車並應

於乘客人數下標示載重量，另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

起應於車門旁標示出廠年份及依附件六之一標示大客車分

類。計程車應於兩側後門標示牌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

作社或個人名稱，後窗玻璃標示牌照號碼，計程車兩側車門

（不含車窗）範圍得以平面漆繪或穩固黏貼方式張貼廣告，

並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相關廣告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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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令規定辦理。應標示於兩側後門之牌照號碼及公司行

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得移置於後葉子板。但後葉子

板位置空間不足者，牌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

人名稱仍應標示於兩側後門。 

三、大貨車、小貨車及曳引車應於兩邊車門或顯著位置標示牌照

號碼及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全拖車及拖架車身兩側顯明位

置應標示總重量；半拖車車身兩側顯明位置應標示總聯結重

量。大貨車、小貨車及拖車應於後方標示牌照號碼，其字體

尺度、字樣及標示方式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大型客貨兩用車應於兩邊車門或顯明位置標示牌照號碼、乘

客人數及載重噸位。 

五、救護車漆白色並應於車身兩側標示紅十字。  

六、消防車漆大紅色。  

七、教練車車廂兩邊顯明位置標示駕訓班班名及斑馬紋，車身前

後並應加掛標示有「教練車」之附牌或標示「教練車」之字

樣。 

八、幼童專用車及專供載運學生之校車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 

九、汽車車身顏色不得與警用巡邏車相同。  

十、新領牌照、汰舊換新及變更顏色之計程車，其車身顏色應使

用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八號

純黃顏色。 

十一、申請牌照及變更顏色之轎式自用小客車車身顏色不得與前

款計程車車身顏色相同。 

十二、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業務之車輛，應於車身兩側車窗

下緣以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

八號純黃顏色加漆一條三十公分寬之水平帶狀標識條紋。 

十三、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之車輛，車身顏色應使用純白顏

色，並於車身兩側貨廂標示「專營搬家」字樣，字體不得小

於二十五公分見方，且於擋風玻璃張貼「搬家貨運業執業證

明」標識。 

十四、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應於貨廂兩

邊之前方標示貨廂內框尺寸，其字體尺度、字樣及標示方式

由交通部另定之。 

十五、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貨廂外框顏

色應使用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

十九號黃顏色。其他傾卸框式大貨車及半拖車之貨廂外框顏

色，不得使用該顏色。 

十六、使用燃料為壓縮天然氣者，應於車身前後汽車號牌附近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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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位置處標示「壓縮天然氣汽車」。 

十七、免徵使用牌照稅特種車之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各該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 

計程車應於儀錶板上右側與右前座椅背設置執業登記證插座，並

於右前座椅背標示牌照號碼；未經核定之標識及裝置不得設置。 

第一項各款標識材質應為防水漆料或粘貼牢固之材料，其顏色應

依規定或為其標示處底色之明顯對比色，且應以正楷字體標明。

字體尺度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 

一、標示於車廂兩邊之汽車所有人，大型車每字至少二十五公分

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十六公分見方；標示於兩邊車門之汽

車所有人，大型車每字至少八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五

公分見方。 

二、標示於車門或車廂兩邊之總聯結重量、總重量、載重之噸位、

乘客人數、出廠年份、大客車分類及牌照號碼，大型車每字

至少四公分見方，小型車每字至少三公分見方。 

第   43    條 申請新領牌照之汽車，應於檢驗後將檢驗結果記錄於新領牌照登

記書內。 

第   44    條 領有牌照之汽車，其出廠年份，自用小客車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

檢驗，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每

年至少檢驗二次。但自用小客車使用液化石油氣及壓縮天然氣為

燃料、其他自用車及營業車未滿五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五

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但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每

年至少檢驗三次。營業大客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一個月內、

其他汽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照、新領牌

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但自用小型車申請檢驗，免 

持新領牌照登記書。 

領有牌照之拖車，每年至少定期檢驗一次，拖車所有人應於指定

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拖車使用證、新領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檢驗。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

照、新領牌照登記書及其本人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申請

檢驗其營業車輛。 

領有牌照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

起，其出廠年份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

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大型重型機

器腳踏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照向公路監

理機關申請檢驗。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幼童專用車，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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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未滿五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

次；使用中幼童專用車，自指定檢驗日期後亦同。 

已領牌照之普通重型及輕型機器腳踏車實施臨時檢驗。 

第   45    條 汽車或拖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一、車身、引擎、底盤、電系或其他重要設備變更調換。 

二、因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經送廠修復。 

三、出廠十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 

機器腳踏車出廠六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

驗。但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機器腳踏車出廠五年

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亦同。 

公路監理機關於必要時，得實施臨時檢驗。對於出廠十年以上或

行駛有安全之虞之汽車及拖車，應按所轄管之汽車數量比例訂定

年度計畫，實施臨時檢驗。 

第   46    條 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一個月內整修完善申請覆驗。 

前項檢驗不合格部分如為傳動、制動或轉向系統者，應即扣留其

牌照，由公路監理機關發給當日有效之進廠修理證，憑以駛赴修

理。 

汽車修復後得憑修理廠所領之試車牌照駛赴覆驗，修理廠未領有

試車牌照者，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發給覆驗證，以當日為有效

期間。 

第   47    條 汽車之檢驗得委託公民營汽車製造廠、修理廠、加油站代辦，其

辦法另定之。 

第   48    條 （刪除） 

第   49    條 汽車檢驗作業程序，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 三 章 汽車駕駛人與技工執照登記及考驗 

第   50    條 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登記 

，考驗及格後發給之。汽車駕駛人經考驗及格，未領取駕駛執照

前，不得駕駛汽車。 

汽車駕駛人受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得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汽車駕駛執照

考驗。 

軍事專業駕駛人於退役後一年內，得憑軍事運輸主管機關發給之

軍事專業駕駛證明，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或職業駕駛執照。 

前項軍事專業駕駛人於服役期間，因社會發生緊急事件或重大事

故時，為應客貨運輸之需要，得經過適當訓練後憑軍事運輸主管

機關繕造之名冊及核發之軍事專業駕駛證明，由公路監理機關專

案換發同等車類之職業駕駛執照，並由軍事運輸主管機關統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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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管，於執行緊急疏運支援任務時分發軍事專業駕駛人攜帶備

查，於任務結束時繳還；並俟於軍事專業駕駛人退伍時發給作為

民間駕駛之用。 

持有外國政府、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

（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一年以上之證明（件）者，得於

入境之翌日起一年內，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

駕駛執照；但持有該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者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時，得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辦理前項換發手續時，應先經體格檢查合格，並檢同

下列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一、汽車駕駛執照申請書。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我國國民，應檢附國

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 

三、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應檢附經

許可停留或居留一年以上之證明（件）。 

四、香港或澳門居民應檢附一年以上之居留證明（件）或有效期

間一年以上之入出境證件，但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應檢附一年以上之居留證明（件）辦理之。 

五、大陸地區所發駕駛證，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 

六、香港或澳門所發駕駛執照，應經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

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七、其他國家或地區所發駕駛執照，應經我駐外使領館、代表處、

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或經外國駐華使領館、經外

國政府或地區授權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辦理文件證明業務

之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八、前款之駕駛執照為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並經

我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國內公證人驗證，或經外

國駐華使領館、經外國政府或地區授權並經我外交部同意辦

理文件證明業務之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第   51    條 汽車駕駛執照及技工執照之型式、顏色及編號，按其種類分別由

交通部定之。 

國際駕駛執照之型式、顏色及許可駕駛之車類，依國際道路交通

公約之規定。 

第   52    條 汽車駕駛執照自發照之日起每滿六年換發一次，汽車駕駛人應於

有效期間屆滿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發新照。但年

滿六十歲之職業駕駛人經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

格者，換發有效期限一年之新照至年滿六十五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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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駕駛人屬計程車駕駛人，前一年內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且

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得換發有效期間一

年之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至年滿六十八歲止。 

汽車駕駛人受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後領

有一年有效期間駕駛執照，其換發新照之有效期間，另依受終身

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規定辦理。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

民考領換領我國汽車駕駛執照，以其經許可停留或居留證明（件）

之有效期間核發之，屆滿前得依已申請經許可延長之居停留期

限，以加註方式延長之。但應依前項規定辦理駕駛執照之換發。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前領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曾

參加交通部公路總局或警察機關舉辦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

技術訓練課程及其測驗合格者，經報請交通部認可後，得換發大

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前已登記為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

分之重型機器腳踏車所有人且領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

得換發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一日前領有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

應於駕駛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換發為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

執照。汽車駕駛執照逾期未換發新照者，不得駕駛汽車。 

第   53    條 汽車駕駛執照分為下列各類： 

一、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二、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 

三、大客車普通駕駛執照。 

四、聯結車普通駕駛執照。 

五、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六、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 

七、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 

八、聯結車職業駕駛執照。 

九、國際駕駛執照。 

十、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十一、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十二、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十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十四、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十五、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第   54    條 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三年審驗一

次，並於審驗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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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不合格者，扣繳其駕駛執照，俟審驗合格後發還之。 

駕駛人因患病、出國、服兵役、駕照被吊扣、羈押、服刑或受保

安、感訓處分之執行，不能按時審驗者，得於病癒、回國、退役、

駕照吊扣期滿、撤銷羈押、出獄或保安、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六個

月內持原照及有關證明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 

職業汽車駕駛人得憑因逾期審驗被註銷之職業駕駛執照，申請換

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但在未換發普通駕駛執照前，不得

駕駛汽車。 

第   55    條 國際駕駛執照之換領及簽證，依下列規定： 

一、已領有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於有效期間內，得憑原駕駛執

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領同等車類之國際駕駛執照。 

二、換領國際駕駛執照，應填具異動登記書，並繳驗第五十條第

六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原駕駛執照。 

三、持有互惠國所發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在我國境內作三十天

以內之短期停留者，准予免辦簽證駕駛汽車；如停留超過三

十天者，仍應填具國際駕駛執照簽證申請書，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簽證。 

四、國際駕駛執照之簽證最長為一年，若原照或停居留證明（件）

有效期間未滿一年者，以先屆滿之日期為準，逾期不得駕駛

汽車。 

第  55- 1 條 外國政府或地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得依平等互惠原則在

我國使用，並准予在我國境內駕駛同等車類之汽車。 

前項互惠原則、使用方式、駕駛車類、有效期間及施行日期等事

項，交通部應公告及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56    條 學習小型汽車駕駛，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領學習駕駛證，學習大

型車汽車駕駛，應領有小型車駕駛執照。 

第   57    條 申請汽車學習駕駛證者，須年滿一八歲，並須左列各項測驗合格

者： 

一、體格檢查。 

二、體能測驗。 

第   58    條 學習汽車駕駛，以在駕駛學習場內學習駕駛為原則。在學習路線

駕駛時，應依當地警察機關指定之道路及時間內為之，並應由領

有學習車類駕照之汽車駕駛人在旁指導監護。 

第   59    條 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領證之日起以一年為限。 

第   60    條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具有下列資格： 

一、年齡： 

（一）考領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

須年滿十八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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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領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

齡不受限制。 

（三）考領職業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齡不得超過六十

五歲。 

二、經歷： 

（一）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無經歷之限

制。 

（二）應考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須領有普通重型機

器腳踏車駕駛執照一年以上之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

機構駕駛訓練結業。 

（三）應考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三個月以上之

經歷。 

（四）應考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六個月以上之

經歷。 

（五）應考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之經歷。 

（六）應考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之經歷。 

（七）應考大客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之經歷；或領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二年以上之

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

練結業者。 

（八）應考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之經歷；或領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二年以上之

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練機構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

練結業者。 

（九）應考聯結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車普通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或領有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二年以上之經歷。 

（十）應考聯結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

一年以上或領有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二年以上之經歷。 

前項第二款各目之經歷，如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駕駛訓練機構依

照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訓練結業者，得由交

通部按照其登記領照之教練車數量予以核定，不受其限制，並准

集體報考。其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報經交通部核定者亦同。 

領有普通駕駛執照滿三個月之駕駛人，得報考同級車類之職業駕

駛執照，除應具備報考之資格外，並應補考職業駕駛執照應考之

科目。 

汽車駕駛人受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後

領有或換發一年有效期間之駕駛執照及其受終身吊銷駕駛執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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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前之經歷，不予採計。 

第   61    條 汽車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類之駕駛資格者，應換發駕駛執照，並

准其駕駛較低級車類之車輛，其規定如下： 

一、已領有聯結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客車、大貨車、代用大

客車、大客貨兩用車、曳引車、小型車、輕型機器腳踏車。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起以領有大貨車駕駛執照二

年以上之經歷申請考驗取得聯結車駕駛執照者，不得駕駛大

客車、代用大客車、大客貨兩用車。 

二、已領有大客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貨車、代用大客車、大

客貨兩用車、曳引車、小型車、輕型機器腳踏車。 

三、已領有大貨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小型車、輕型機器腳踏車。 

四、已領有小型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機器腳踏車。 

五、已領有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重型機

器腳踏車、輕型機器腳踏車。 

六、已領有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機器腳

踏車。 

七、已領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重型機器腳

踏車、輕型機器腳踏車。 

八、已領有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小型輕型機

器腳踏車。 

九、已領有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輕型機器腳

踏車、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 

十、已領有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或小型車駕駛執照者，得駕

駛小型車並附掛輕型拖車。 

原領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資格滿三個月者，得換領同級車類之職業駕駛執照。 

第  61- 1 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持照條件係指駕

駛人取得駕車之行車條件，除前條規定外，包括下列規定： 

一、汽車駕駛人應依駕駛執照所載之持照條件駕車。 

二、領有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不得駕駛普通輕型機

器腳踏車。 

三、領有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不得駕駛大型重型機器腳

踏車。 

四、領有限制駕駛未滿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大型重

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不得駕駛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

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五、受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後領有或

換發一年有效期間駕駛執照逾期，不得使用駕車。 



 106 

六、領有大客車以上職業駕駛執照未滿三年者，不得駕駛遊覽車。 

第   62    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 

一、受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之處分者。 

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尚未屆滿限制報考期限者。 

三、受吊扣駕駛執照之處分尚未期滿者。 

四、已領有同等級駕駛執照者。 

五、患有精神耗弱、目盲、癲癇疾病者。 

六、酒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之中毒者。 

汽車駕駛人受吊扣、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尚未確定執行前，不得參

加汽車駕駛執照之晉級考驗，如參加考驗取得高一級之駕駛執照

資格者，該項資格於受執行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之處分時，一併

吊扣或吊銷，但持有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報考小型汽車駕駛執照

者，不在此限。 

現役軍人不得參加職業駕駛執照之考驗。 

第   63    條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均應先經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

並檢同下 

列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報名： 

一、汽車駕駛執照申請書。 

二、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

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三、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我國國民，應檢附國

民身分證、僑民居留證明或其他有效之駕駛執照。 

四、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應檢附經

許可停留或居留一年以上之證明（件）。 

五、香港或澳門居民應檢附一年以上之居留證明（件）或有效期

間一年以上之入出境證件。但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應檢附一件以上之居留證明（件）。 

六、駕駛經歷證件。 

申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免辦體能測驗。 

第   64    條 汽車駕駛人除身心障礙者及年滿六十歲職業駕駛者外，其體格檢

查合格標 

準依下列規定： 

一、體格檢查： 

 (一) 視力：兩眼祼視力達○‧六以上者，且每眼各達○‧五以上

者，或矯正後兩眼視力達○‧八以，且每眼各達○‧六以上

者。 

 (二) 辨色力：能辨別紅、黃、綠色者。 

 (三) 聽力：能辨別音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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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肢：四肢健全無殘缺者。 

 (五) 活動能力：全身及四肢關節活體靈敏者。 

 (六) 疾病：無精神耗弱、目盲、癲癇或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

之疾病。 

 (七) 其他：無酒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者。 

二、體能測驗： 

 (一) 視野左右兩眼各達一百五十度以上者。 

 (二) 夜視無夜盲症者。 

前項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應由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

關指定醫院為之，或由附設有檢查設備及檢定合格醫事人員之公

路監理機關或指定之診所、團體為之，但申請學習駕駛證時已經

體格檢查合格者，一年內免再檢查。 

身心障礙者報考汽車、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之規定，由交通部另

定之。 

第  64- 1 條 年滿六十歲職業駕駛人，應每年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

院作體格檢查一次，其合格標準除依第六十四條規定外，並經醫

師判定符合下列合格標準： 

一、血壓：收縮壓未達一六○ mm/Hg；舒張壓未達一○○ mm/Hg。 

二、胸部 X  光大片檢查：合於健康標準。 

三、心電圖檢查：合於健康標準或輕微異常不影響健康安全。 

四、無下列任一疾病： 

（一）患有高血壓，經臨床診斷不足以勝任緊急事故應變，經休

息三十分鐘後，平均血壓之收縮壓達一六○ mm/Hg  或舒

張壓達一○○ mm/Hg。 

（二）患有糖尿病且血糖無法控制良好。 

（三）患有冠狀動脈疾病及其他心臟疾病，經臨床診斷不足以勝

任緊急事故應變。 

（四）患有癲癇、腦中風、眩暈症、重症肌無力等身體障礙致不

堪勝任工作。 

（五）患有呼吸道疾病史者肺功能用力肺活量（FVC） 或一秒最

大呼氣量（FEV1/FVC）低於六十％之預測值。 

（六）患有精神疾病致不能處理日常事務者，或有明顯傷害他人

或自己之虞者，或有傷害行為。 

（七）患有慢性酒精中毒及藥物依賴成癮。 

（八）患有經常性打呼合併白天嗜睡者，白天嗜睡指數大於十二。

但接受多功能睡眠檢查評估治療有效者，不在此限。 

（九）其他：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離治療，或患

有其他疾病致不堪勝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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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條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除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免予路考

外，其應考科目為筆試及路考。                                            

筆試不及格者，不得參加路考，但依第六十九條核准在原訓練機

構辦理考驗者，其結業學員得先參加路考，及格後再行筆試。                  

筆試包括交通規則及機械常識，報考普通駕駛執照者，免考機械

常識。各科考驗成績最高分均為一百分，其及格標準為交通規則

八十五分，機械常識六十分，路考七十分。                                          

路考之評分標準表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一項筆試得以口試代替，聾啞應考人並得以手語代替。              

前項口試及手語之通譯人員應由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公正人士為

之。     

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繳回汽車駕駛執照者，除依身心

障礙者報 

考汽車駕駛執照之規定辦理外，其考驗之規定如左：                  

一、體格標準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考驗，逕予核發新照，不

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 視覺機能障礙，其優眼視力裸視達○．六以上或矯正後達○．

八以上或視野達一百五十度以上者。                              

 (二) 聽覺機能障礙，其優耳聽力損失在九十分貝以上者。            

 (三)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其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喪失，

完全無法以聲音與人溝通 (即重度障礙) 者。                          

二、體格標準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予筆試：                      

 (一) 雙手手指殘缺且其中一手手指或手掌未全缺者。                

 (二) 四肢中欠缺任何一肢，經加裝輔助器具後操作方向盤自如

者。 

 (三) 軀幹及四肢未欠缺，惟受先天性及後天性之病害致機能障

礙者 (如四肢不全麻痺、軀幹機能障礙致站立或步行困難

者等) 經加裝輔助器具後，能自力行走者。 

第   66    條 考驗用車除考領普通小型車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者，得以自備車

應考外，餘由公路監理機關供應，並按左列各款收取考驗車使用

費：             

一、聯結車按十公升高級柴油之市價收費。                          

二、大客車按八公升高級柴油之市價收費。                          

三、小客貨車按四公升九五無鉛汽油之市價收費。但小客車經交

通部指定考驗特定項目者，另加二公升九五無鉛汽油之市價

收費。           

四、機器腳踏車按一公升九五無鉛汽油之市價收費。                  

身心障礙者報考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時，不受前項之限制，得自

備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之自動排擋車輛或特製車應考。 



 109 

第   67    條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

上次考驗之時間不得少於七日。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路考未及格者，得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

筆試，其免考期限為一年。 

第   68    條 （刪除） 

第   69    條 政府設立之汽車技術人員訓練機構及私立之汽車駕駛人員訓練機

構，其師資、設備、教材符合交通部所定標準，且其教學評鑑成

績優良者，其結業學員得由公路監理機關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核准派員在原訓練機構辦理場考。其屬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者，並應報請交通部備查。 

前項考驗作業審核要點，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   70    條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不依規定或利用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應

考者，其考試資格應予取銷，已考領駕駛執照者無效，由公路監

理機關註銷並追繳之。                                                            

託人代考者，取銷報考人之考試資格，報考人及代考人如已領有

駕駛執照者，由公路監理機關吊銷其駕駛執照，並註銷之。                    

報考人及代考人均自查獲之日起五年內不得再行報考。 

第   71    條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為修護汽車之執業憑證，由公路監理機關考

驗合格後發給，其考驗日期由公路監理機關公告之。 

第   72    條 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者，應具有左列之資格： 

一、年齡滿十八歲。 

二、學歷或經歷合於左列各目之一者： 

 (一) 高中 (職) 或相當高中 (職) 之軍事以上學校之汽車、農

機、重機械或機械科畢業者。 

 (二) 高中 (職) 或相當高中 (職) 之軍事以上學校非前目所列之

科系畢業，並從事汽車修護相關工作一年以上者。 

 (三) 領有丙級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證者。 

 (四) 接受政府立案之訓練機構辦理之汽車修護訓練累計一千六

百小時以上，並從事汽車修護相關工作一年以上者。 

 (五) 從事汽車修護相關工作四年以上者。 

前項第二款所指從事汽車修護相關工作不包括學習與實習，由政

府立案汽車廠商證明之。 

第   73    條 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者，應檢同左列文件，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 

一、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登記書。 

二、本人最近正面脫帽半身一吋光面紙照片五張。 

三、國民身分證及學經歷證件。 

第   74    條 申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者，其應考科目分為學科筆試及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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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操作兩項。筆試不及格者，不得參加術科考驗。 

學科及術科考驗成績最高分均為一○○分，其及格標準均為七○

分，但術科考驗如有其中任何一站缺考、棄考或零分亦評為不及

格。 

學科之題庫、配題及術科之試題、配分標準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   75    條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修護技工申請變更、換照、補照、登記，規定

如下： 

一、汽車駕駛人或汽車修護技工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

有變更者應填具異動登記書，檢同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向公

路監理機關申請。 

二、變更姓名、出生年、月、日者，應將原照註銷，換發新照；

變更住址，就原照背面地址欄簽註之。 

三、汽車駕駛執照或汽車修護技工執照遺失或損毀時，應填具異

動登記書，並繳驗第五十條第六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身

分證明文件或有效之汽車駕駛執照向公路監理機申請補發

或換發。 

第   76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駕駛人或技工或關係人應迅速將駕駛執

照或技工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 

一、執照受吊銷、註銷或吊扣處分。 

二、執照失效或過期。 

三、汽車駕駛人或技工死亡。 

四、職業駕駛人年滿六十五歲。但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換發

駕駛執照之計程車駕駛人年滿六十八歲。 

五、汽車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已不合於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

四條之一規定合格標準之一。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汽車駕駛人或汽車修護技工未將執照繳回

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告註銷並追繳之。職業汽車駕駛人得

憑年滿六十五歲之職業駕駛執照，申請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

執照。但在未換發普通駕駛執照前，不得駕駛汽車。 

   第 四 章 汽車裝載行駛 

第   77    條 汽車裝載時，除機器腳踏車依第八十八條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 

一、裝置容易滲漏、飛散、氣味惡息之貨物，能防止其發洩者，

應嚴密封固，裝置適當。 

二、載運人客、貨物必須穩妥，車門應能關閉良好，物品應捆紮

牢固，堆放平穩。 

三、貨車駕駛室或小客車之前座乘人不得超過規定之人數。  

四、車廂以外不得載人。  

五、後車廂之貨物上不得附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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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框式貨車後車廂不得載人。  

七、特種車除因其專門用途使用時必須附載之人員物品外，不得

用以裝載客貨行駛。 

八、小型汽車附掛之拖車應僅限於裝載露營、休閒遊憩、防疫及

救災用具使用，且其車門應能關閉良好，物品應捆紮牢固，

堆放平穩，行駛中不得附載人員及其側面車窗不得向外開

啟。 

九、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或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停

車過磅。 

十、小型汽車置放架，其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置放架及裝載物應固定妥適。如裝置於車輛後側，其長度

不應超過後側車身外五十公分；如裝置於車頂，其含置放

架之車輛全高應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置放架及裝載物不得遮蔽車輛之號牌與車輛後方燈光。 

第   78    條 客車之載運，應依下列規定： 

一、載運乘客不得超過核定之人數。但公共汽車於尖峰時刻載重

未超過核定總重量者，不在此限。 

二、拒載患有傳染、瘋狂病及攜有惡臭物品之乘客。 

三、計程車不得任意拒載乘客或故意繞道行駛。 

四、計程車在設有停車上客處標誌之路段，應在指定之上客處搭

載乘客，不得沿途攬載。 

第   79    條 貨車之裝載，應依左列規定：                                      

一、裝載貨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      

二、裝載物必須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過車頭以外，體積

或長度非框式車廂所能容納者，伸後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

全長百分之三十，並應在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

旗，夜間用紅燈或反光標識。廂式貨車裝載貨物不得超出車

廂以外。                         

三、裝載貨物寬度不得超過車身。                                  

四、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四公尺，小型車

不得超過二．八五公尺。                                              

五、以大貨車裝載貨櫃者，除應有聯鎖裝置外，不得超出車身以

外。     

六、不符合規定之傾卸框式大貨車不得裝載砂石、土方。              

除前項第二款之情形外，車身欄板應扣牢。 

第   80    條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

圖，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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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行駛。 

一、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前條之規定者。 

二、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限制者。 

前項裝載整體物品行駛於高速公路之汽車，其長度超過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重量超過前項第二款規定，寬度超過三‧

二五公尺，高度超過四‧二公尺者，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

先洽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後，始得核發通行證。 

同一事業機構或公司行號，經常以同一汽車裝載同一性質規格之

物品時，得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核發六個月以內之臨時通行證。 

裝載第一項、第二項物品，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

用三角紅旗，夜間用紅燈或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之長度，不

得少於三十公分。 

如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該項物品之裝載行駛有特別規定

者，應遵守其規定。 

裝載第一項、第二項物品之汽車，行駛路線經過不同之省 (市) 

時，其臨時通行證之核發，應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經過

高速公路時，除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

道。 

第  80- 1 條 政府機關專供治安及防疫等用途之特殊規格車輛，得經主管機關

報經交通部核定，比照前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

行證，憑證行駛。 

第   81    條 聯結車輛之裝載，應依左列規定： 

一、半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曳引車及半拖車核定

之總聯結重量。 

二、全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兼供曳引大貨車核定

之總聯結重量。 

三、全拖車裝載之總重量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及兼供曳引大貨

車裝載之總重量。 

四、兼供曳引大貨車裝載之總重量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五、裝載之貨物及貨櫃不得伸出車尾以外，裝載貨櫃時，並應與

拖車固定聯結。 

六、不符合規定之傾卸框式半拖車不得裝載砂石、土方。 

第   82    條 曳引車牽引拖架時，應依左列規定： 

一、裝載物之長度未達十公尺以上者，禁止使用拖架。 

二、裝載後全長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三、裝載物品之長度自曳引車第五輪中心線至裝載物品前端間之

距離不得超過一公尺；自拖架輪軸中心線至裝載物品後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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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距離不得超過三公尺。 

四、裝載物品後不得超過曳引車核定之總聯結重量及拖架核定之

總重量。 

拖架裝載整體物品超過前項第二款、第四款之規定者，應依照貨

車裝載整體物品之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憑

證行駛。 

第   83    條 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之機械： 

一、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工程重機械。 

二、屬裝配起重機械專供起重用途且無載貨容量之起重機車或其

他自力推動機械。 

三、其他特定用途設計製造，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機械。 

動力機械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後，方得憑證行駛道

路： 

一、以裝有輪胎且方向盤在左側者為限。 

二、應比照第八十條之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三、顯有損壞道路、橋樑之虞者，不得核發臨時通行證。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其駕駛人必須領有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

照。但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總重量逾三．五公噸之

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領有大貨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進口第一項第二款裝有輪式輪胎之動力機械，其方向盤應在左側。 

第  83- 1 條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除應依臨時通行證所核定之路線、時間

及速限行駛外，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

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以下簡稱交通指揮人員）。 

二、駕駛人應攜帶臨時通行證。 

三、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 

四、應於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旗，夜間用紅燈或

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三十公分。 

五、應遵守本章汽車行駛管理各項規定。 

第  83- 2 條 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力載具、動力運動休閒器材或其他

相類之動力器具，不得於道路上行駛或使用。 

第   84    條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廠商貨主運送危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

物質安全資料表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核發臨時通行證，該臨時通行證應隨車攜帶之，其交由貨運

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請，並責令駕駛人依規定之運輸路線

及時間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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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

三十公分。 

三、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左、右兩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危險物

品標誌及標示牌，其內容及應列要項如附件八。危險物品標

誌及標示牌應以反光材料製作，運輸過程中並應不致產生變

形、磨損、褪色及剝落等現象而能辨識清楚。 

四、裝載危險物品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合格，

並隨車攜帶有效之檢驗（查）合格證明書。 

五、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

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六、裝載危險物品車輛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之數

量比照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有關大貨車攜帶滅火器

之規定。 

七、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八、裝載危險物品應隨車攜帶所裝載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其

格式及填載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之危險物與有害物

標示及通識規則之規定，且隨車不得攜帶非所裝載危險物品

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九、行駛中罐槽體之管口、人孔及封蓋，以及裝載容器之管口及

封蓋應密封、鎖緊。 

十、裝載之危險物品，應以嚴密堅固之容器裝置，且依危險物品

之特性，採直立或平放，並應綑紮穩妥，不得使其發生移動。 

十一、危險物品不得與不相容之其他危險物品或貨物同車裝運；

裝載爆炸物，不得同時裝載爆管、雷管等引爆物。 

十二、危險物品運送途中，遇惡劣天候時，應停放適當地點，不

得繼續行駛。 

十三、裝卸時，除應依照危險物品之特性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外，

並應小心謹慎，不得撞擊、磨擦或用力拋放。 

十四、裝載危險物品，應注意溫度、濕度、氣壓、通風等，以免

引起危險。 

十五、裝載危險物品車輛停駛時，應停放於空曠陰涼場所，與其

他車輛隔離，禁止非作業人員接近。並嚴禁在橋樑、隧道、

火場一百公尺範圍內停車。 

十六、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洩、滲漏或發生變化，應即停車妥

善處理，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警察機關派

遣人員與器材至事故災變現場處理，以及通報相關主管機

關。並於車輛前後端各三十公尺至一百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

標誌。 

十七、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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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危險物品車輛，行駛路線經高速公路時，接受申請之公路監

理機關應依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之路段、時段核發臨時通

行證並以副本分送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及公路警察機關。 

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危險物品係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訂定之「危

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適用之危害物質、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及

歸屬於附件二分類表之危險物品。 

機器腳踏車裝載液化石油氣之淨重未逾六十公斤及罐槽車以外之

貨車裝載危險物品之淨重未逾左列數量者，得不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七款之規定： 

一、氣體：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車輛裝載放射性物質及實業用爆炸物除應符合本條規定外，並應

符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定有關放射性物質運送及經濟部所定

有關實業用爆炸物運送之法令辦理。 

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格式如

附件三及四。 

第   85    條 汽車非經公路監理機關核准，不得擅自附掛拖車行駛。但故障車

輛應以救濟車或適當車輛牽引，牽引裝置應牢固，兩車前後相隔

距離不得超過五公尺，牽引車前端，故障車後端及牽引裝置應懸

掛危險標識。 

第   86    條 貨車必須附載隨車作業人員者，除駕駛人外，應依左列規定，並

須隨時注意行車安全。 

一、大貨車不得超過四人，小貨車不得超過二人。 

二、工程或公用事業機構人員，佩帶有服務單位之證章或其他明

顯識別之標記者，搭乘大貨車不得超過二○人，小貨車不得

超過八人。 

三、漁民攜帶大型捕魚工具，非客車所能容納者，搭載大貨車不

得超過一六人，小貨車不得超過八人。 

四、大貨車載運劇團道具附載演員不得超過一六人，小貨車不得

超過八人。 

五、大貨車載運魚苗附載拍水人員不得超高一二人。 

六、大貨車載運棺柩附載人員不得超過一六人。 

七、大貨車載運神轎附載人員不得超過一六人。 

前項附載人員連同裝載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如貨車為廂型

貨車時，應在車廂之內。框型貨車其裝載總高度已達三公尺之貨

物上不得附載人員。 



 116 

第   87    條 客貨兩用車，應依左列規定： 

一、載客與載貨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隔物區隔，載貨空間之車窗

應裝設金屬欄杆。 

二、載人不得超過核定之人數，載貨不得超過核定之載重量，兼

載客、貨時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代用客車，應依左列規定： 

一、代用大客車車身應為金屬或木製之固定廂式，車身設門及固

定扶梯，加設立位者，應裝拉桿。 

二、代用小客車車身得為金屬或木製之固定廂式，後車門得加裝

踏版，不須裝扶梯。但不得設立位。 

三、駕駛室與後車廂應隔開，代用客車如其中間或後車廂左右兩

邊開有車窗者，應加裝金屬欄杆。 

四、車身內兩側設置固定翻動式座椅。 

五、載人不得超過核定之座位及立位人數，兼載客、貨時，不得

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原經交通部車型審查通過之國內量產中之小客貨兩用車，自中華

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出廠者，應符合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條

第三款第二目後段之規定。 

第   88    條 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應依下列規定： 

一、載物者，小型輕型不得超過二十公斤，普通輕型不得超過五

十公斤，重型不得超過八十公斤，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

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十公分，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得

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分，自後輪軸起不得超過半公尺。 

二、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不得附載人員，重型及普通輕型機器腳

踏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 

三、附載坐人後，不得另載物品。但零星物品不影響駕駛人及附

載人員之安全者，不在此限。 

四、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五、駕駛人及附載坐人均應戴安全帽。 

六、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氣味惡臭之貨物，能防止其發洩者，

應嚴密封固，裝置適當。 

七、附載坐人、載運貨物必須穩妥，物品應捆紮牢固，堆放平穩。 

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 

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器腳踏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檢驗合格，並於帽體貼有檢驗合格標識或梅花型Ｓ產品安

全標誌。 

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 

三、配帶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

全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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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遮蔽視線。 

第   89    條 行車前應注意之事項，依下列規定： 

一、方向盤、煞車、輪胎、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及依規定

應裝設之行車紀錄器、載重計與轉彎、倒車警報裝置等須詳

細檢查確實有效。 

二、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其他依法令規定必須隨車攜帶之證件，

均應攜帶。 

三、隨車工具須準備齊全。 

四、兒童須乘座於小客車之後座。 

五、駕駛人及前座乘客均應繫妥安全帶。 

六、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前項第一款應裝設行車紀錄器之汽車，未依規定裝設或經檢查未

能正確運作或未使用紀錄卡或未按時更換紀錄卡時，不得行駛。

前段紀錄卡應妥善保存一年備查。 

第一項第一款應裝設載重計或轉彎、倒車警報裝置之車輛，未依

規定裝設或經檢查未能正確運作或載重計其鉛封破損不完整時，

不得行駛。 

第   90    條 駕駛人駕駛汽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

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第   91    條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

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左列規定： 

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

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 

二、左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

表示左臂平伸，手掌向下之手勢。 

三、減速暫停時，應顯示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垂伸，

手掌向後之手勢。 

四、允讓後車超越時，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

臂向下四五度垂伸，手掌向前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五、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手掌

向後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燈光或手勢。 

第   92    條 汽車除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外，不得按鳴喇叭： 

一、行近急彎，上坡道頂端視距不良者。 

二、在郊外道路同一車道上行車欲超越前行車時。 

三、遇有緊急或危險情況時。 

前項按鳴喇叭，應以單響為原則，並不得連續按鳴三次，每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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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得超過半秒鐘。 

第   93    條 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

依下列規定： 

一、行車時速不得超過五十公里。但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

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或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

時速不得超過四十公里。 

二、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學校、醫院標誌

之路段、道路施工路段、泥濘或積水道路、無號誌之交岔路

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或因雨霧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生臨

時障礙，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三、應依減速慢行之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行駛。 

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及工程救險車執行任務時，得不受前項

行車速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

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第   94    條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

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前車如須減

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

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兩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

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第   95    條 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向線或

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但遇有特殊情況必須行駛左側

道路時，除應減速慢行外，並注意前方來車及行人。 

四輪以上汽車在劃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道路行駛，除起駛、準備

轉彎、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不得行駛慢車道。但設有快慢車道

分隔島之道路不在此限。 

第   96    條 汽車在單行道行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

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

線。 

第   97    條 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均應在遵行車道內行駛。 

二、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 

三、在劃有行車分向線之路段，超車時得駛越，但不能併行競駛。 

四、除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汽車在設有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除應依前項各款規定行駛外，

於快慢車道間變換車道時，應顯示方向燈，讓直行車先行，並注

意安全距離。 



 119 

第   98    條 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車道數計算，不含車種專用車道、

機車優先道及慢車道），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並應

遵守下列規定： 

一、大型汽車在同向三車道以上之道路，除準備左轉彎外，不得

在內側車道行駛。 

二、小型汽車內外側車道均可行駛，行駛速度較慢時，應在外側

車道行駛，但不得任意變換車道行駛。 

三、執行任務中之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內外

側車道均可行駛。 

四、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無直

行車道者，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

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

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五、除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或跨越兩條車

道行駛。 

六、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 

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不得占用轉彎專用車

道。 

汽車在調撥車道或雙向車道數不同之道路，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

行駛外，並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行駛。 

第   99    條 機器腳踏車行駛之車道，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無標誌或

標線者， 

依下列規定行駛： 

一、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應在最外側二車道行駛；單行道

應在最左、右側車道行駛。 

二、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雙向道路應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

車道行駛；單行道道路應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

行駛。 

三、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 

四、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無直

行車道者，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

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

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五、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六、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機器腳踏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轉彎，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

駛；無標誌或標線者，應依第一百零二條及下列規定行駛： 

一、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應依兩段方式進行左

轉，不得由內側或其他車道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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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三快車道以上單行道道路，行駛於右側車道或慢車道者，

應以兩段方式進行左轉彎；行駛於左側車道或慢車道者，應

以兩段方式進行右轉彎。 

機器腳踏車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僅以後輪著地或以其他危險方

式駕車，亦不得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執行任務之警備或巡邏機器腳踏車，得不受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九十九條之一之限制；並得行駛快速公路、市區快速道路，不受

標誌或標線之限制，但應開啟警示燈。 

第  99- 1 條 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應

比照小型汽車適用其行駛規定。但另設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特別

管制者，應依其指示行駛。 

第  100    條 汽車交會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在未劃有分向標線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或不良之道路交

會時，應減速慢行。 

二、在山路交會時，靠山壁車輛應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三、在峻狹坡路交會時，下坡車應停車讓上坡車先行駛過。但上

坡車尚在坡下而下坡車已駛至坡道中途者，上坡車應讓下坡

車駛過後，再行上坡。 

四、雙向車道上之單車道橋樑，設有號誌或行車管制人員者，應

依其指示行駛；未設號誌或行車管制人員者，如同時有車輛

自兩端行近橋口時，應先暫停並視情況，由一方亮停車燈或

以手勢表示允讓後，他方始得行駛通過。 

五、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半公尺。  

六、夜間會車應用近光燈。  

七、單車道之橋樑及隧道不得交會。 

第  101    條 汽車超車及讓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

鐵路平交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 

二、在設有學校、醫院標誌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之處

所、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車連貫二輛以上者，不得

超車。 

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

一次，但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

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

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 

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

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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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

行路線。 

六、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等之警號時，不

論來自何方，均應立即避讓，並不得在後跟隨急駛，亦不得

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七、遇幼童專用車、校車、殘障用特製車或教練車時，應予禮讓。 

汽車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等之警號時，應

依下列規定避讓行駛： 

一、在單車道路段，應即減速慢行向右緊靠道路右側避讓，並作

隨時停車之準備。 

二、在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與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

救險車同車道之前車，應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相鄰車

道之車輛應減速予以禮讓，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得利用相鄰二車道間

之車道線行駛，而在車道線左右兩側車道之車輛，應即減速

慢行分向左右兩側車道避讓，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第  102    條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

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二、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

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

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

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

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三、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無直

行車道者，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

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

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

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

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三十至六十公尺處，換入

慢車道。 

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

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

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六、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在慢車道上行駛之車輛不

得左轉，在快車道行駛之車輛不得右轉彎。但另設有標誌、

標線或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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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八、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已轉彎須進入同一車道時，右轉彎車

輛應讓左轉彎車輛先行，如進入二以上之車道者，右轉彎車

輛應進入外側車道，左轉彎車輛應進入內側車道。 

九、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時，應讓已進入圓環車道之車輛先行。 

十、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十一、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另設有標誌、標線者，並應依其指示

行車。  

十二、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紅燈應依車道連貫暫停，不得

逕行插入車道間，致交通擁塞，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十三、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

時，應在路口停止線前暫停，不得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

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前項第二款之車道數，以進入交岔路口之車道計算，含快車道、

慢車道、左、右轉車道、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道及調撥車道。 

同向有二以上之車道者，左側車道為內側車道，右側車道為外側

車道。 

第  103    條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

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汽車行經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

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

過。 

第  104    條 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

減低至時速十五公里以下，接近平交道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器已開始

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暫停，俟遮斷器開放或看

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

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兩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二、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

顯示，駕駛人應暫停俟火車通過後，看、聽鐵路兩方確無火

車駛來，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閃光號誌未顯示，仍應看、

聽鐵路兩方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三、鐵路平交道上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

之設備者，駕駛人應在軌道外三至六公尺前暫停、看、聽鐵

路兩方無火車來時，始得通過。 

汽車駛至鐵路平交道前，如前面有車輛時，應俟前車駛離鐵路平

交道適當距離而後車能安全通過後，始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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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    條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應遵守其管

制之規定。 

第  106    條 汽車迴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

交道不得迴車。 

二、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禁止

變換車道線之路段，不得迴車。 

三、禁止左轉路段，不得迴車。 

四、行經圓環路口，除設有專用迴車道者外，應繞圓環迴車。 

五、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

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轉。 

六、聯結車不得迴轉。 

第  107    條 汽車行經坡道，上坡時不得蛇行前進，下坡時不得將引擎熄火，

空檔滑行。 

第  108    條 汽車行經渡口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除有特別規定外，應按指定碼頭及到達先後次序過渡，不得

爭先搶渡。 

二、待渡車輛，須靠路邊右側停放，順序排列。  

三、待渡車輛駕駛人員，應坐於駕駛室內，受渡口管理人員之調

度，嚴守秩序。 

四、客車過渡，乘客一律下車。  

五、貨車過渡，其總重量超過渡船規定之重量者，須將逾重物品

卸下，分別渡過。 

第  109    條 汽車行駛時，應依下列規定使用燈光： 

一、夜間應開亮頭燈。 

二、行經隧道、調撥車道應開亮頭燈。 

三、遇濃霧、雨、雪、天色昏暗或視線不清時，應開亮頭燈。 

四、非遇雨、霧時，不得使用霧燈。 

五、行經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公告之山區或特殊路線之路

段，涵洞或車行地下道，應依標誌指示使用燈光。 

六、夜間會車時，或同向前方一百公尺內有車輛行駛，除第一百

零一條第三款之情形外，應使用近光燈。 

第  110    條 汽車倒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在設有彎道、狹路、坡路、狹橋、圓環、隧道、單行道標誌

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快車道等危險地帶，不得倒車。但因

讓車、停車或起駛有倒車必要者，不在此限。 

二、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

輛及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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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型汽車須派人在車後指引，如無人在車後指引時，應先測

明車後有足夠之地位，並促使行人及車輛避讓。 

第  111    條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

人穿越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二、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消防栓、消防車出入

口五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 

三、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不得臨時停車。  

四、道路交通標誌前不得臨時停車。  

五、不得併排臨時停車。  

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

路邊停車。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六十

公分，但大型車不得逾一公尺，在單行道左側臨時停車時，比照

辦理。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車。 

二、彎道、陡坡、狹路、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不得停

車。 

三、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

公共場所出、入口及消防栓之前，不得停車。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五、在設有殘障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殘障用車不得停放。 

六、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不得在道路上停放待

售或承修之車輛。 

七、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不得停車營業。 

八、自用汽車不得於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 

十、不得併排停車。 

十一、於坡道不得已停車時應切實注意防止車輛滑行。 

十二、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應即設法移置於無礙交通之處。

故障車輛在未移置前或移置後均應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該標

誌在行車時速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五公尺至

三十公尺之路面上，在行車時速逾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

於車身後方三十公尺至一百公尺之路面上，交通擁擠之路

段，應懸掛於車身之後部。車前適當位置得視需要設置，車

輛駛離現場時，應即拆除。 

十三、停於路邊之車輛，遇畫晦、風沙、雨雪、霧靄時，或在夜

間無燈光設備或照明不清之道路，均應顯示停車燈光或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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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識。 

十四、在停車場內或路邊准停車處所停車時，應依規定停放，不

得紊亂。 

十五、停車時間、位置、方式及車種，如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有特別規定時，應依其規定。 

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

車。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四十公分，

在單行道左側停車時，比照辦理。 

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注意行人、其他車

輛，並讓其先行。 

第  113    條 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外交部禮賓車、公用事

業機構之工程車、垃圾車及傳遞郵件電報等車輛，於執行任務時，

其臨時停車及停車地點得不受前二條之限制。但公路主管機關、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另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第  11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一、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二五毫 

    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 ○‧ 五以上。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五、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領執業登記證，或雖已領有而

未依規定放置車內指定之插座。 

   第 五 章 慢車 

第  115    條 三輪以上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領取

證照，不得行駛道路。 

前項之證照，駕駛人應隨身攜帶。 

第 115- 1 條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粘

貼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第  116    條 各直轄市、縣 (市) 政府因地方交通發展，對各種慢車認為須予

淘汰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禁止行駛。 

第  117    條 （刪除） 

第  118    條 （刪除） 

第  119    條 慢車不得擅自變更裝置，並應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

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安全設備，應符合電動輔助自行

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三輪以上慢車，其安全設備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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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三

項授權另定之管理辦法規定。 

慢車擅自加裝補助引擎或馬達行駛者，依汽車之拼裝車輛處理。 

第  120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駕駛或推拉車輛： 

一、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二、心智缺陷或體力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 

三、精神失常。 

四、因飲酒、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

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之控制。 

第  121    條 （刪除） 

第  122    條 慢車之裝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自行車不得附載坐人，載物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重量

不得超過二十公斤，長度不得伸出前輪，並不得伸出車後一公尺，

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 

二、三輪客車載客不得超過二人。 

三、三輪貨車載重不得超過五百公斤，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

寬度不得伸出車身兩側，長度不得伸出車後二公尺。並不得

附載乘客。 

四、手拉（推）貨車載重不得超過一千公斤，高度自地面起不得

超過二．五公尺，寬度不得伸出車身兩側，連同載物全長不

得超過四公尺。 

五、獸力行駛車輛載重不得超過二千公斤，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

過二．五公尺，寬度不得伸出車身兩側，載物全長不得超過

四公尺。 

六、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之貨物，應予嚴

密封固或適當裝置。 

七、裝載禽獸不得重疊或倒置。 

八、裝載貨物應捆紮結實。 

第  123    條 慢車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應緊靠路邊，不得妨礙交通。但公路

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停車之時間、地點有

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第  124    條 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

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

路，應靠右側路邊行駛。但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

警察機關對行駛地區、路線或時間有特別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慢車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行駛，並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穿越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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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 1 條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礙通行或

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

駛，慢車並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 

第  125    條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或轉彎，應依標誌、標線或號誌之

規定行駛，無標誌、標線或號誌者，應依下列規定行駛： 

一、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示，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號誌並

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二、遇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

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

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轉彎

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

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

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三、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向直線通過，不得蛇行搶先。 

四、右轉彎時，應靠右側路邊右轉。但行駛於二車道以上之單行

道左側車道或左側慢車道者，應採兩段方式右轉。 

五、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規定行駛車道內行進。

但行駛於同向二車道以上之單行道右側車道或右側慢車道

者，應依兩段方式進行左轉。 

六、在設有交通島劃分行車方向或快慢車道之道路行駛，不得左

轉。 

七、應讓行人優先通行。 

第  126    條 慢車行駛，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 

慢車超車時，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沿前車左邊超越，

再駛入原行路線。 

第  127    條 慢車不得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汽車隨行。 

第  128    條 慢車有燈光設備者，應保持良好與完整，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第  129    條 慢車行駛或停止時，聞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警

號，應立即靠道路右側避讓；於單行道應靠道路兩側避讓。 

第  130    條 慢車行經鐵路平交道，應依下列規定： 

一、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者，如遮斷器已開始

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時，應即靠邊暫停，俟摭斷器開放

或看守人員表示通行後，始得通過。如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

人員未表示停止時，仍應看、聽鐵路兩方無火車駛來，始得

通過。 

二、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

顯示，駕駛人應靠邊暫停俟火車通過後，看、聽鐵路兩方確

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如警鈴未響，閃光號誌未顯示，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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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聽鐵路兩方確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三、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之

設備者，駕駛人應靠邊暫停，看、聽鐵路兩方無火車駛來時，

始得通過。 

四、在鐵路平交道上，不得超車、迴車、倒車或臨時停車。 

第  131    條 慢車不得任意停放，應在規定地點或劃設之標線以內，順序排列。 

在未設置自行車停車設施之處所，自行車得比照汽缸總排氣量未

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機器腳踏車停放。 

第  132    條 （刪除） 

   第 六 章 行人 

第  133    條 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走，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應靠邊行

走，並不得在道路上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立，

阻礙交通。 

第  134    條 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經由行人

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

圍內穿越道路。 

二、未設有前款設施之交岔路口，行人穿越道路之範圍，應於人

行道之延伸線內；未設人行道，而有劃設停止線者，應於停

止線前至路緣以內；未設有人行道及劃設停止線者，應於路

緣延伸線往路段起算三公尺以內。 

三、在禁止穿越、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

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道路。 

四、行人穿越道路，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有燈光號誌指示者，

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或號誌之指示前進。無交通指揮人

員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 

五、行人穿越道設有行人穿越專用號誌者，應依號誌之指示迅速

穿越。 

六、在未設第一款行人穿越設施，亦非禁止穿越之路段穿越道路

時，應注意左右無來車，始可小心迅速穿越。 

第  135    條 行人通過鐵路平交道，應依下列規定： 

一、鐵路平交道設有遮斷器或看守人員管理或警鈴及閃光號誌

者，如遮斷器已開始放下或看守人員表示停止或警鈴已響，

閃光號誌顯示時，應即靠邊停止，不得通過。 

二、鐵路平交道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閃光號誌之設備

者，應看、聽鐵路兩方確無火車駛來，始得通過。 

三、行人如持有長形物品通過電氣化鐵路平交道時，其總高度不

得高出軌面四公尺；各該平交道設有限高標誌者，依限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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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之規定。 

第  136    條 行人乘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購票或候車，應在適當地點或指定之區界內，按先後次序，

排列等候，不得爭先恐後擾亂秩序。 

二、應按次序上下車，不得爭先擁擠。 

三、車未停妥，不得上下車。 

四、應由右側車門上下車。但在單行道准許左側停車者，應由左

側車門上下車。 

五、車輛行駛中，不得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 

六、乘車時，頭手不得伸出車外。 

第  137    條 行人結隊成行而行者，應靠路邊行進，並應依交通指揮人員之指

揮或其所指定區間分段保持適當距離通行。 

民間婚、喪、喜慶、迎神賽會或其他類似之聚眾行為等須結隊成

行通行者，應事先向警察機關申請核准。 

第  138    條 盲人通行道路時，應攜帶白色手杖或有人扶持。 

第  139    條 父母或監護人不得疏縱未滿十四歲之人，擅自穿越車道，或於交

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

蹲、立，阻礙交通。 

   第 七 章 道路障礙 

第  140    條 任何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利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  

二、在道路兩旁附近燃燒物品，發生濃煙，妨礙行車視線。  

三、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櫃或動力機械。  

五、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  

六、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他類似之標

識。  

七、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  

八、在車道或交通島上散發廣告物、宣傳單或其相類之物。  

九、在車道上、車站內、高速公路服務區，任意販賣物品妨礙交

通。 

第  141    條 興修房屋或其他工程，未經公路主管機關或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使用道路；其經許可者，不得超出限制。 

第  142    條 未經警察機關許可，不得在道路上舉行賽會、擺設筵席、拍攝影

片、演戲、運動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第  143    條 挖掘道路，應事先向公路主管或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主

管機關許可時，應知會當地警察機關；工程進行中，並應樹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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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標誌，夜間並安裝警告燈；工程完竣後，應立即撤除並將障礙

物清除。 

   第 八 章 附則 

第  144    條 有關汽車檢驗、登記、發照及駕駛人、技工考驗、登記、發照，

公路監理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相關團體協助辦理，其委託作業

及監督要點，由交通部另定之。 

前項各項業務所需各種書、表、證、照格式，由交通部另定之。 

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依本規則申請登記時，得越區向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登記，其越區之異動連線作業要點，由交通部另定之。 

第  145    條 （刪除） 

第  146    條 本規則施行日期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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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名  稱：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民國 97 年 05 月 28 日 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制定本

條例。 

第    2    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依本條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其

他法律規定。 

第    3    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釋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

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

供車輛行駛之道路。 

三、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

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

地方。 

五、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

字或圖案繪製之標牌。 

六、標線：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路

面或其他設施上劃設之線條、圖形或文字。 

七、號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以手

勢、光色、音響、文字等指示之訊號。 

八、車輛：指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 (包括機器腳踏車) 

或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 

九、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引擎未

熄火，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十、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兩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第    4    條 駕駛人駕駛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前項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

式、標示方式、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

會同內政部定之。 

第    5    條 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公路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得就

下列事項發布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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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路區段禁止或限制車輛、行人通行，

或禁止穿越道路，或禁止停車及臨時停車。 

二、劃定行人徒步區。 

第    6    條 道路因車輛或行人臨時通行量顯著增加，或遇突發事故，足使

交通陷於停滯或混亂時，警察機關或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得

調撥車道或禁止、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 

第    7    條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前項稽查，得由交通助理人員協助執行，其稽查項目為違規停

車者，並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行之；其設置、訓練及執行

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7- 1 條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

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

發。 

第    7- 2 條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

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一、闖紅燈或平交道。 

二、搶越行人穿越道。 

三、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不依規定繳費。 

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或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

程救險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五、違規停車或搶越行人穿越道，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

導護人員簽證檢舉。 

六、行經設有收費站、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繳費或過磅。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應採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

地點。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 

二、行駛路肩。 

三、違規超車。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五、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六、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七、未保持安全距離。 

八、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十、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十一、汽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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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項第九款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

得證據資料證明者，於一般道路須至少於一百公尺，於高速公

路、快速公路須至少於三百公尺前，明顯標示之。 

第一項逕行舉發，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

料，以汽車所有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第    8    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罰之： 

一、第十二條至第六十八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 

二、第六十九條至第八十四條由警察機關處罰。 

前項處罰於裁決前，應給予違規行為人陳述之機會。 

第一項第一款之處罰，公路主管機關應設置交通裁決單位辦

理；其組織規程由交通部、直轄市政府定之。 

第    9    條 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後，於十五日內得不經裁決，逕依第九十二條第三項之

罰鍰基準規定，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不服舉發事實者，應

於十五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

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罰機

關陳述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 

本條例之罰鍰，應提撥一定比例專款專用於改善道路交通；其

分配、提撥比例及運用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財政部定之。 

第    9- 1 條 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應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汽車檢驗、各項

登記或換發牌照、執照前，繳清其所有違反本條例第二章、第

三章尚未結案之罰鍰。 

第   10    條 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道路障礙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分別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或軍事機關處理。 

第   11    條 軍用車輛及軍用車輛駕駛人，應遵守本條例有關道路交通管理

之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及憲兵指揮。 

國軍編制內之軍用車輛及軍用車輛駕駛人，違反前項規定之處

罰，由國防部定之。 

   第 二 章 汽車 

第   12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

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一、未領用牌照行駛。 

二、拼裝車輛未經核准領用牌證行駛，或已領用牌證而變更原

登檢規格、不依原規定用途行駛。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領之牌照。 

四、使用吊銷、註銷之牌照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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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牌照借供他車使用或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六、牌照吊扣期間行駛。 

七、已領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 

八、牌照業經繳銷、報停、吊銷、註銷，無牌照仍行駛。 

九、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 

十、號牌遺失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補發，經舉發後仍不辦理而

行駛。 

前項第一款中屬未依公路法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第

二款、第九款之車輛並沒入之；第三款、第四款之牌照扣繳之；

第五款至第七款之牌照吊銷之。 

第一項第四款、第六款及第八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管，並通知

汽車所有人限期領回之。 

第   13    條 汽車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

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申請換領牌照或改正： 

一、損毀或變造汽車牌照、塗抹污損牌照，或以安裝其他器具

之方式，使不能辨認其牌號。 

二、塗改客、貨車身標明之載客人數、載重量、總重量或總聯

結重量，與原核定數量不符。 

三、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與原登記位置或模型不符。 

第   14    條 汽車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補換牌照或禁止其行駛： 

一、牌照遺失或破損，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補發、換發或重新

申請。 

二、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或預備引擎使用證，未隨車攜帶。 

三、號牌污穢，不洗刷清楚或為他物遮蔽，非行車途中因遇雨、

雪道路泥濘所致。 

第   15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或領用人新臺幣九百元

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經通知而不依規定期限換領號牌，又未申請延期，仍使用。 

二、領用試車或臨時牌照，期滿未繳還。 

三、領用試車或臨時牌照，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四、領用試車牌照，不在指定路線或區域內試車。 

五、行車執照及拖車使用證有效期屆滿，不依規定換領而行駛。 

前項第一款情形經再通知後逾期仍不換領號牌，其牌照應予註

銷；第二款、第三款之牌照應扣繳註銷；第四款應責令改正；

第五款之牌照應扣繳並責令換領。 

第   16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

八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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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異動，不依規定申報登記。 

二、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排氣管、消音器

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

致影響行車安全。 

三、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 

四、計程車，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車頂燈、執業登記證

插座或在前、後兩邊玻璃門上，黏貼不透明反光紙。 

五、裝置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並應責令改正、反光紙並應撤除；第五款

除應依最高額處罰外，該高音量喇叭或噪音器物並應沒入。 

第   17    條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

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逾期一個月以上者並吊扣

其牌照，至檢驗合格後發還，逾期六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照。 

經檢驗不合格之汽車，於一個月內仍未修復並申請覆驗，或覆

驗仍不合格者，吊扣其牌照。 

第   18    條 汽車車身、引擎、底盤、電系等重要設備變更或調換，或因交

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修復後，不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施行臨時檢

驗而行駛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九千六百元

以下罰鍰，並責令其檢驗。 

汽車所有人在一年內違反前項規定二次以上者，並吊扣牌照三

個月；三年內經吊扣牌照二次，再違反前項規定者，吊銷牌照。 

第   18- 1 條 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裝設之行車紀錄器無法正常運作，未於行車前改善，仍繼

續行車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

鍰。 

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或未依規定使用、不當使用行車紀錄

器致無法正確記錄資料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

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違反前三項之行為，應責令其參加臨時檢驗。 

第   19    條 汽車煞車，未調整完妥靈活有效，或方向盤未保持穩定準確，

仍准駕駛人使用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

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調整或修復。 

第   20    條 汽車引擎、底盤、電系、車門損壞，行駛時顯有危險而不即行

停駛修復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

以下罰鍰，並扣留其牌照，責令修復檢驗合格後發還之。檢驗

不合格，經確認不堪使用者，責令報廢。 

第   21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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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未領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器腳踏車。 

二、領有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領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器腳踏

車。 

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器腳踏車。 

五、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車或機器腳踏車。 

六、領有學習駕駛證，而無領有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在旁指導，

在駕駛學習場外學習駕車。 

七、領有學習駕駛證，在駕駛學習場外未經許可之學習駕駛道

路或規定時間駕車。 

八、未領有駕駛執照，以教導他人學習駕車為業。 

九、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駕車。 

前項第九款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由交通部定之。 

未滿十八歲之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汽車駕

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

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

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

次。但如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

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第   21- 1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未領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領有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駕車。 

三、領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車。 

四、領有大貨車駕駛執照，駕駛大客車、聯結車或持大客車駕

駛執照，駕駛聯結車。 

五、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車。 

六、使用偽造、變造或矇領之駕駛執照駕車。 

七、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七款並吊銷

其駕駛執照。 

違反第一項情形，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所有人如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汽車所有人不受本條之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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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

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一、領有普通駕駛執照，駕駛營業汽車營業。 

二、領有普通駕駛執照，以駕駛為職業。 

三、領有軍用車駕駛執照，駕駛非軍用車。 

四、領有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或小型車駕駛執照，駕駛重

型機器腳踏車。 

五、領有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駕駛大型重型機器腳

踏車。 

六、領有輕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駕駛重型機器腳踏車。 

七、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 

前項第七款之駕駛執照並應扣繳之。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

規定之罰鍰處罰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但如其已善盡

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

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第   23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一、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 

二、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 

第   24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一、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二、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三、有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情形。 

四、有第五十四條規定之情形。 

五、依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六、其他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基於轄區交

通管理之必要，公告應接受講習。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安全之

重要措施，必要時，得通知職業汽車駕駛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第二項情形之一或本條例其他條款

明定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罰鍰。經再通知依

限參加講習，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六

個月。 

前項如無駕駛執照可吊扣者，其於重領或新領駕駛執照後，執

行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再發給。 

第   25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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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並責令補辦登記、補照、換照或禁止駕駛：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依法更改而不報請變更登

記。 

二、駕駛執照遺失或損毀，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補發或依限期

申請換發。 

三、駕駛汽車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 

第   26    條 職業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參加駕駛執照審驗者，處新

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逾期一年以上者，逕行註銷

其駕駛執照。 

前項經逕行註銷駕駛執照之職業汽車駕駛人，得申請換發同等

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第   27    條 汽車行駛於應繳費之公路、橋樑、隧道或輪渡，不依規定繳費

者，處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

鍰，並追繳欠費。 

汽車駕駛人逃避繳費，致收費人員受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九千元 

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一、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高度。 

二、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領臨時

通行證，或未懸掛危險標識。 

三、裝載危險物品，未請領臨時通行證、未依規定懸掛或黏貼

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罐槽車之罐槽體未檢驗合格、運送

人員未經專業訓練合格或不遵守有關安全之規定。 

四、貨車或聯結汽車之裝載，不依規定。 

五、汽車牽引拖架或附掛拖車，不依規定。 

六、大貨車裝載貨櫃超出車身之外，或未依規定裝置聯鎖設備。 

七、未經核准，附掛拖車行駛。 

汽車裝載，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者，並記汽車違規紀

錄一次。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應歸責於汽車駕駛人時，除依第

一項處汽車駕駛人罰鍰及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記點外；

汽車所有人仍應依前項規定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駕駛執照一

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29- 1 條 裝載砂石、土方未依規定使用專用車輛或其專用車廂未合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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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變更車廂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

罰鍰，並當場禁止通行。 

前項專用車廂未合於規定或變更車廂者，並處車廂打造或改裝

業者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第   29- 2 條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者，處汽車所有

人罰鍰，並記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其應歸責於汽車駕駛人時，

除依第三項規定處汽車駕駛人罰鍰及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記點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所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者，處汽車駕駛

人罰鍰，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第三項規定處汽車所

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六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點。 

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者，應責令改正或當場禁止通行，並處新

臺幣一萬元罰鍰，超載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

噸加罰新臺幣一千元；超載逾十公噸至二十公噸以下者，以總

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臺幣二千元；超載逾二十公噸至三

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臺幣三千元；

超載逾三十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臺幣 

五千元。未滿一公噸以一公噸計算。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一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

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得

強制其過磅。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二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其

駕駛執照一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29- 3 條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應經交通部許可之專業訓練機構訓練合

格，並領有訓練證明書，始得駕駛裝載危險物品之汽車。 

前項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方式、專業訓練機構資格、訓

練許可、訓練場所、設備、課程、訓練證明書格式、訓練有效

期限、查核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依本條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時，其領有之第一項訓練證明書亦

失其效力，且其不得參加訓練之期間，依第六十七條不得考領

駕駛執照之期限辦理。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機構未依規定辦理訓練、核發訓練

證明書或不遵守有關訓練之規定者，依其情節，停止其辦理訓

練三個月至六個月或廢止該專業訓練機構之訓練許可。 

前項未依規定核發之訓練證明書不生效力；經廢止訓練許可之

訓練機構，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訓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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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4 條 罐槽車之罐槽體屬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者，應經交通部許可

之檢驗機構檢驗合格並發給檢驗合格證明書，始得裝載危險物

品。 

前項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方式、檢驗機構資格、檢驗許

可、檢驗場所條件、檢測儀器設備、檢測人員資格、檢驗標準、

檢驗合格證明書格式、檢驗有效期限、查核及管理等事項之辦

法，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機構未依規定辦理罐槽體檢驗、核

發檢驗合格證明書或不遵守有關檢驗之規定者，依其情節，停

止其辦理檢驗三個月至六個月或廢止該檢驗機構之檢驗許可。 

前項未依規定核發之檢驗合格證明書不生效力；經廢止檢驗許

可之檢驗機構，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檢驗許可。 

第   30    條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一、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隨車

攜帶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 

二、所載貨物滲漏、飛散或氣味惡臭。 

三、貨車運送途中附載作業人員，超過規定人數，或乘坐不依

規定。 

四、載運人數超過核定數額。但公共汽車於尖峰時刻載重未超

過核定總重量，不在此限。 

五、小客車前座或貨車駕駛室乘人超過規定人數。 

六、車廂以外載客。 

七、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行駛時顯有危險。 

八、裝載危險物品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罐槽車之罐槽體檢

驗合格證明書、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

行駛。 

前項各款情形，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前項處汽車所有

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點。 

前二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31    條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或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者，處駕

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其實施及宣導辦法，由交通部定

之。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違反前項規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小客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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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有關其幼童安置方式、宣導辦

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等有關機關定之。 

汽車駕駛人對於六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於

車內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罰鍰，並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 

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

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

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第   31- 1 條 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或通

話者，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機器腳踏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

接或通話者，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前二項實施及宣導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   31- 2 條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稱幼童，係指年齡在四歲且體重在十八公

斤以下之兒童。 

第   32    條 非屬汽車範圍而行駛於道路上之動力機械，未依規定請領臨時

通行證，或其駕駛人未依規定領有駕駛執照者，處所有人或駕

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前項動力機械駕駛人，未攜帶臨時通行證者，處新臺幣三百元

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第一項動力機械行駛道路，違反本章汽車行駛規定條文者，依

各該條規定處罰。 

第   32- 1 條 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力載具、動力運動休閒器材或其

他相類之動力器具，於道路上行駛或使用者，處行為人新臺幣

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或使用。 

第   33    條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不遵使用

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

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一、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二、未保持安全距離。 

三、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四、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五、站立乘客。 

六、不依規定使用燈光。 

七、違規超車、迴車、倒車、逆向行駛。 

八、違規減速、臨時停車或停車。 

九、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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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未依施工之安全設施指示行駛。 

十一、裝置貨物未依規定覆蓋、捆紮。 

十二、不繳交通行費闖越收費站。 

十三、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車。 

十四、進入或行駛禁止通行之路段。 

十五、連續密集按鳴喇叭、變換燈光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 

十六、行駛中向車外丟棄物品或廢棄物。 

前項道路內車道應為超車道，超車後，如有安全距離未駛回原

車道，致堵塞超車道行車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除前二項外，其他違反管制規定之行為，處駕駛人新臺幣六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不得行駛或進入第一項道路之人員、車輛或動力機械，而行駛

或進入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前三項之行為，本條例有較重之處罰規定者，適用該規定。 

第一項之管制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第   34    條 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或患病足以影響

安全駕駛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並禁止其駕駛；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車牌照

三個月。 

第   35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

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領：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經依第一項規定吊扣駕駛執照，並於吊扣期間再有

第一項情形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並不得再考領。 

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

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該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領。 

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

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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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及測試檢定。 

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

駕駛者，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項之情形，同時違反刑事

法律者，經移置保管汽車之領回，不受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二項，

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九十二條

第三項所訂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

低罰鍰之部分。 

第   36    條 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領取執業登記證，

即行執業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經依前項處罰仍不辦

理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

或參加年度查驗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逾期六個月以

上仍不辦理者，廢止其執業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經依前項之規定廢止執業登記者，未滿一年不得

再行辦理執業登記。 

第一項執業登記證，未依規定安置車內指定之插座或以他物遮

蔽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第   37    條 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

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

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

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或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

付感訓確定者，不得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在執業期中，犯前項所列各罪之一，經第一審

法院判決有罪或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交付感訓處分後，吊扣其

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處罪刑或交付感訓處分確定者，廢止

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計程車駕駛人，在執業期中，犯竊盜、詐欺、贓物、妨害自由

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十六條各罪之一，經第一審法

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後，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

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

執照。 

計程車駕駛人，受前二項吊扣執業登記證之處分，未將執業登

記證送交發證警察機關者，廢止其執業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違反前條及本條規定，應廢止其執業登記或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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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業登記證者，由警察機關處罰，不適用第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 

經廢止執業登記者，其執業登記證由警察機關收繳之。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資格、執業登記、測驗、執業前、在職講習

與講習費用收取、登記證核發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

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37- 1 條 （刪除） 

第   38    條 汽車駕駛人，於鐵路、公路車站或其他交通頻繁處所，違規攬

客營運，妨害交通秩序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罰鍰；其所駕駛之汽車，如屬營業大客車者，並記該汽車違

規紀錄一次。 

計程車駕駛人，任意拒載乘客或故意繞道行駛者，處新臺幣六

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   39    條 汽車駕駛人，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部分駕車者，處

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但單行道或依規定超

車者，不在此限。 

第   40    條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

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

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第   41    條 汽車駕駛人，按鳴喇叭不依規定，或按鳴喇叭超過規定音量者，

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第   43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六十公里以上。 

三、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違反第一項規定，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

禁止其駕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

汽車牌照三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汽車駕駛人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未滿十八歲之人，其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依第二十一

條規定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並得由警察機關公布其



 145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第   44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行近鐵路平交道，不將時速減至十五公里以下。 

二、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不減速慢行。 

三、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路段或道

路施工路段，不減速慢行。 

四、行經設有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不減速慢行。 

五、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減速慢行。 

六、行經泥濘或積水道路，不減速慢行，致污濕他人身體、衣

物。 

七、因雨、霧視線不清或道路上臨時發生障礙，不減速慢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罰鍰。 

第   45    條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二、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 

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四、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五、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七、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不讓已進入圓環之車輛先行。 

八、行經多車道之圓環，不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九、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車不讓多線道車先行。

車道數相同時，左方車不讓右方車先行。 

十、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十一、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之警號，不立

即避讓或在後跟隨急駛，或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

水帶。 

十二、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兩條車道行駛。 

十三、機器腳踏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 

十四、遇幼童專用車、校車不依規定禮讓，或減速慢行。 

十五、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標線指示。 

第   46    條 汽車駕駛人交會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未保持適當之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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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峻狹坡路，下坡車未讓上坡車先行，或上坡車在坡下未

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車駛過，而爭先上坡。 

三、在山路行車，靠山壁車輛，未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第   47    條 汽車駕駛人超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一、駕車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

路段或道路施工地段超車。 

二、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處所、地段

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車連貫二輛以上超車。 

三、在前行車之右側超車，或超車時未保持適當之間隔，或未

行至安全距離即行駛入原行路線。 

四、未經前行車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行超車。 

五、前行車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如車

前路況無障礙，無正當理由，不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 

第   48    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使用方向燈或不注意來、往行人，

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 

二、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三、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彎。 

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

不先駛入內側車道。 

五、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在慢車道上左轉彎或

在快車道右轉彎。但另設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者，應依

其指示行駛。 

六、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七、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用最內側

或最外側或專用車道。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暫停讓行人優

先通行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第   49    條 汽車駕駛人迴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路段迴車。 

二、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

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迴車。 

三、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 

四、行經圓環路口，不繞行圓環迴車。 

五、迴車前，未依規定暫停，顯示左轉燈光，或不注意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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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行人，仍擅自迴轉。 

第   50    條 汽車駕駛人倒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圓環、單行道標

誌之路段或快車道倒車。 

二、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 

三、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位，

或促使行人避讓。 

第   51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坡道，上坡時蛇行前進，或下坡時將引

擎熄火、空檔滑行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

鍰。 

第   52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渡口不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   53    條 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

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前項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

鍰。 

第   54    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

執照： 

一、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

閃光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

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

通過。 

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第   55    條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

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穿越道、

快車道臨時停車。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

五公尺內臨時停車。 

三、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 

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

邊，或併排臨時停車。 

五、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遮蔽標誌。 

第   56    條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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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二、在彎道、陡坡、狹路、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停

車。 

三、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

或其他公共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五、在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 

六、不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併排停車，或單行

道不緊靠路邊停車。 

七、於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停車營業。 

八、自用汽車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 

十、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汽車駕駛人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未依規定繳費，主管機

關應書面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

逾期再不繳納，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第一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

交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

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內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為之。 

第一項第十款應以最高額處罰之，第二項之欠費追繳之。 

在圓環、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

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

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第   57    條 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

承修之車輛者，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前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於必

要時，並應令汽車所有人、業者將車移置適當場所；如汽車所

有人、業者不予移置，應由該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逕為之，並收取移置費。 

第   58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 

二、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紅燈不依車道連貫暫停而逕行

插入車道間，致交通擁塞，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三、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

而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

他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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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不設法移置於無礙

交通之處，或於移置前，未依規定在車輛前、後適當距離樹立

車輛故障標誌或事後不除去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罰鍰。 

第   60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

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之

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61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二、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人員之稽

查，因而引起傷害或死亡。 

三、撞傷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察。 

四、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三條之管制規則，因而肇

事致人死亡。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並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三條之

管制規則，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記違規點數三點；致人重傷

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至六個月。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在判決確定前，得視情形暫扣其駕駛執照，

禁止其駕駛。 

第   62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

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

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前項之汽車尚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路邊，致

妨礙交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

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

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

鍰。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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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前項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

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領。 

第一項及前項肇事逃逸案件，經通知汽車所有人到場說明，無

故不到場說明，或不提供汽車駕駛人相關資料者，吊扣該汽車

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肇事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得予

暫時扣留處理，其扣留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未經扣留處理之

車輛，其駕駛人或所有人不予或不能即時移置，致妨礙交通者，

得逕行移置之。 

肇事車輛機件損壞，其行駛安全堪虞者，禁止其行駛。 

第   63    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

外，並予記點： 

一、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

十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十八

條、第四十九條或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

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一點。 

二、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二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

各記違規點數二點。 

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情形之一者，各

記違規點數三點。 

依前項各條款，已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點。 

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吊扣駕駛

執照一個月；一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再違反第一項各款

所列條款之一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   63- 1 條 汽車依本條例規定記違規紀錄於三個月內共達三次以上者，吊

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 

第   64    條 （刪除） 

第   65    條 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裁決後逾二十日

未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或其聲明異議經法院裁定確定，

而不依裁決或裁定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

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一、經處分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由公路主管機關逕行

註銷。 

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

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

照或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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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於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十年內，汽車所有人、駕駛人因違

反前項第三款修正前罰鍰不繳納，經易處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

執照者，得於五年內繳清罰款後，申請核發。 

第   66    條 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

得再行請領。但依前條第一款之規定註銷者，非滿六個月不得

再行請領。 

第   67    條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五項、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六

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

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

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段、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

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

照者，三年內不得考領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

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領

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

內不得考領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

領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上者，終身不得考領駕駛執照。但

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領駕駛執照規定，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

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汽車

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者，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不得

考領駕駛執照。 

第   67- 1 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得於下列各款

所定期間後，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領駕駛執照： 

一、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

逾十二年。 

二、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

逾十年。 

三、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

逾八年。 

四、其他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六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公路主管機關得於其測驗合格後發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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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較短之駕駛執照，其期滿換領駕駛執照，應依主管機關所

定條件辦理。 

前二項所定有關特定條件、換領駕駛執照之種類、駕駛執照有

效期間、換領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及有關

機關定之。 

第   68    條 汽車駕駛人，因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受吊

銷駕駛執照處分時，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 

   第 三 章 慢車 

第   69    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

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

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

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

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二、三輪以上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三輪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三輪以上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領

取證照即行駛道路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並禁止其

通行。 

前項慢車登記、發給證照及管理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 

第   69- 1 條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粘

貼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前項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檢測基準、檢測方式、型

式審驗、品質一致性、申請資格、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

查核及監督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交通部並得委

託車輛專業技術研究機構辦理之。 

第   70    條 慢車經依規定淘汰並公告禁止行駛後仍行駛者，沒入後銷毀之。 

第   71    條 慢車證照，未隨身攜帶者，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一百八十元罰

鍰。 

第   72    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

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所有人新

臺幣一百八十元罰鍰，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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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

以下罰鍰： 

一、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慢車道之

道路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二、不在規定之地區路線或時間內行駛。 

三、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 

四、在道路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五、有燈光設備而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第   74    條 慢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

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或不依標誌、標線、號誌

之指示。 

二、在同一慢車道上，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車道。 

四、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五、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六、聞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或工程救險車警號不立即避讓。 

第   75    條 慢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第五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第   76    條 慢車駕駛人，載運客、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

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 

二、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一定限制。 

三、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貨物不嚴密封

固或不為適當之裝置。 

四、裝載禽、畜重疊或倒置。 

五、裝載貨物不捆紮結實。 

六、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不緊靠路邊妨礙交通。 

七、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汽車隨行。 

第   77    條 （刪除） 

   第 四 章 行人 

第   78    條 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一、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 

二、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

之道路不靠邊通行。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四、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

遊或坐、臥、蹲、立，足以阻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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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條 （刪除） 

第   80    條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罰鍰： 

一、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

閃光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

路平交道，不依規定暫停、看、聽、有無火車駛來，逕行通

過。 

第   81    條 在車輛行駛中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第   81- 1 條 於鐵路公路車站或其他交通頻繁處所，違規攬客，妨害交通秩

序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 五 章 道路障礙 

第   8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

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 

二、在道路兩旁附近燃燒物品，發生濃煙，足以妨礙行車視線。 

三、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櫃或動力機械。 

五、興修房屋使用道路未經許可，或經許可超出限制。 

六、經主管機關許可挖掘道路而不依規定樹立警告標誌，或於

事後未將障礙物清除。 

七、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類似之標

識。 

八、未經許可在道路設置石碑、廣告牌、綵坊或其他類似物。 

九、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會或擺設筵席、演戲、拍攝電影或

其他類似行為。 

十、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 

前項第一款妨礙交通之物、第八款之廣告牌、經勸導行為人不

即時清除或行為人不在場，視同廢棄物，依廢棄物法令清除之。

第十款之攤棚、攤架得沒入之。 

行為人在高速公路或高速公路兩旁，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情事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致發生交通事

故者，加倍處罰。 

第   82- 1 條 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經民眾檢舉或由警察機關、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查報後，由警察機關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清理；車輛所

有人屆期未清理，或有車輛所有人行方不明無法通知或無法查

明該車輛所有人情形，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應先行移置或委託民

間單位移置，並得向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該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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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告一個月仍無人認領者，由該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廢棄物

清除。 

前項廢棄車輛之認定基準與查報處理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

部、法務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之

基準，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 

第   8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聽勸阻者，處行為人或雇主新臺幣三百元以

上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撤除： 

一、在車道或交通島上散發廣告物、宣傳單或其相類之物。 

二、在車道上、車站內、高速公路服務區休息站，任意販賣物

品妨礙交通。 

第   84    條 疏縱或牽繫禽、畜、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者，處所有人

或行為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第 六 章 附則 

第   85    條 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

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

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

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

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本條例之處罰，其為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者，不因處分後該車

輛所有權移轉、質押、租賃他人或租賃關係終止而免於執行。 

本條例規定沒入之物，不問屬於受處罰人與否，沒入之。 

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定受逕

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 

第   85- 1 條 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違反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七條規定，經舉發後，不遵守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責令改正者，得連續舉發

之。 

第七條之二之逕行舉發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連續舉發： 

一、逕行舉發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

最低速度或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情形，其違規地

點相距六公里以上、違規時間相隔六分鐘以上或行駛經過一

個路口以上。但其違規地點在隧道內者，不在此限。 

二、逕行舉發汽車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七條規定之情

形，而駕駛人、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汽車修理業不在

場或未能將汽車移置每逾二小時。 

第   85- 2 條 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依本條例規定應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

駛、禁止其駕駛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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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應當場執行之，必要時，得逕行移置保管其車輛。 

前項車輛所有人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於保管原因消失後，持保

管收據及行車執照領回車輛。其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

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 

第   85- 3 條 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三項、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及前條第一項之移置或扣留，得

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

留，其屬第五十六條第三項之移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

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向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其不

繳納者，追繳之。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留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領回；

屆期未領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三個月，仍無人認

領者，由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應扣除違反本條

例規定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

依法提存。 

前項公告無人認領之車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者，依廢棄

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之。依本條例應沒入之車輛或

其他之物經裁決或裁定確定者，視同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

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 

前四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處理之辦法，

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其

權責分別定之。 

第   85- 4 條 未滿十四歲之人違反本條例之規定，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 

第   86    條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

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

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

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

者，減輕其刑。 

第   87    條 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於接到裁決書

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 

法院受理前項異議，以裁定為之。 

不服前項裁定，受處分人或原處分機關得為抗告。但對抗告之

裁定不得再抗告。 

第   88    條 法院為處理有關交通事件，得設立專庭或指定專人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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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條 法院受理有關交通事件，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處理辦法，

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90    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

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三個月不得舉發。但汽車肇事

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已送鑑定者，其期間

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 

第   90- 1 條 慢車駕駛人、行人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

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   90- 2 條 慢車所有人、駕駛人、行人、道路障礙者，依本條例所處罰鍰

裁決或裁定確定，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

執行。 

第   90- 3 條 在圓環、人行道、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

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機器腳踏車、慢車之停

車處所。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

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

供慢車行駛。 

第   91    條 左列機構或人員，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交通部、內政部會同有

關機關定之： 

一、對促進交通安全著有成效之學校、大眾傳播業或公、私汽

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二、檢舉汽車肇事或協助救護汽車肇事受傷者之人員。 

三、優良駕駛人。 

第   92    條 車輛分類、汽車牌照申領、異動、管理規定、汽車載重噸位、

座位立位之核定、汽車檢驗項目、基準、檢驗週期規定、汽車

駕駛人執照考驗、換發、證照效期與登記規定、車輛裝載、行

駛規定、汽車設備變更規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駛資格與行

駛規定、車輛行駛車道之劃分、行人通行、道路障礙及其他有

關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機器腳踏車禁止行駛國道高速公路。汽缸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

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可行駛之路權除交通部另有規定

外，應比照小型汽車；其駕駛執照考驗及行駛規定，由交通部

會同內政部定之。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

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本條例之罰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

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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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

之處理細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肇事人應處置作為、現場傷患救護、管

制疏導、肇事車輛扣留、移置與發還及調查處理之辦法，由內

政部會同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   92- 1 條 處罰機關裁決職業汽車駕駛人吊扣、吊 (註) 銷駕駛執照時，得

應雇主之請求，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違規當時所駕駛汽車之

所有人。 

第   93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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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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